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北簡字第11839號

原      告  高正和  

訴訟代理人  陳欣佑律師

被      告  陳冠華  

0000000000000000

            宏揚小客車租賃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張碧惠  

上列當事人間損害賠償(交通)事件，於中華民國114年9月30日言

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陳冠華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壹拾貳萬參仟玖佰玖拾捌元，及自

民國一百一十三年十二月五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

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伍仟柒佰參拾元，其中新臺幣壹仟壹佰肆拾陸

元，及自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法定利率計算之利

息，由被告陳冠華負擔。其中新臺幣肆仟伍佰捌拾肆元由原告負

擔。

本判決得假執行；被告如以新臺幣壹拾貳萬參仟玖佰玖拾捌元為

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被告陳冠華受僱於被告宏揚小客車租賃有限公司（下簡稱被

告宏揚公司）從事職業駕駛，其所犯之過失傷害罪，業經臺

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以113年度偵字第15173號起訴，並經鈞院

刑事庭聲請簡易判決處刑在案在案可查。原告爰依侵權行為

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連帶賠償原告所受損害。

　㈡請求損害賠償之內容：　

　⒈醫療費用新臺幣6萬8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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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⒉不能工作之損失4萬102元。

　⒊勞動力減損20萬元。

　⒋系爭車輛之必要維修費用2萬5450元。

　⒌支出生活上之費用483元。

　⒍慰撫金20萬元。

　㈢並聲明：

　⒈被告應給付原告52萬691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⒉願供擔保，請准假執行。

二、被告宏揚公司則以：

　㈠被告陳冠華與被告宏揚公司間很單純租客關係，不能單憑被

告陳冠華片面之詞隨意採信，租車時間有很多警察再找，本

公司都有確實提供資料(附有警察局函3 張) 由警方口中得

知被告陳冠華為詐騙車手，本公司單純租車給陳冠華。

　㈡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被告陳冠華則以：　　

　㈠被告跟宏揚公司租車。

　㈡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民事訴訟法第277 條前段定有明文，是民事訴訟如係由原主

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

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

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

法院17年上字第917 號判例意旨參照）。又事實有常態與變

態之分，其主張常態事實者無庸負舉證責任，反之，主張變

態事實者，則須就其所主張之事實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86

年度台上字第891 號判決意旨參照）。主張法律關係存在之

當事人，須就該法律關係發生所具備之要件事實，負舉證責

任，此觀民事訴訟法第277條之規定自明。且同法第244條第

1項第2款及第195條並規定，原告起訴時，應於起訴狀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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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訟標的及其原因事實，當事人就其提出之事實，應為真實

及完全之陳述。故主張法律關係存在之原告，對於與為訴訟

標的之法律關係有關聯之原因事實，自負有表明及完全陳述

之義務（最高法院97年台上字第1458號判決意旨參照）。原

告主張被告對其有侵權行為之事實，依前述舉證責任分配之

原則，原告自應對其有利之事實即被告之行為成立侵權行為

之事實負舉證責任。

　㈡本院已對原告闡明如附件所示，因被告宏揚公司已行使責問

權（本院卷1第298頁第8行），基於該權利之行使對被告陳

冠華有利，自應及於被告陳冠華，法院應尊重被告之程序處

分權，維護當事人之適時審判之權利，以達當事人信賴之真

實，則原告於113年12月24日起提出之證據及證據方法，除

經被告同意或本院依民事訴訟法第160條、第163條第1項、

第2項予以延長提出證據或證據方法之期間者外，本院皆不

審酌（民事訴訟法第196條第2項、第268條之2、第276條、

第345條），原告雖未行使責問權，但逾時提出之法律效果

本係法院所給予，且附件已對被告諭知多次法律效果，本院

自得認被告於114年9月30日言詞辯論終結後之證據或證據方

法，本院皆不審酌。

　⒈按「當事人意圖延滯訴訟，或因重大過失，逾時始行提出攻

擊或防禦方法，有礙訴訟之終結者，法院得駁回之。攻擊或

防禦方法之意旨不明瞭，經命其敘明而不為必要之敘明者，

亦同。」、「當事人未依第267條、第268條及前條第3項之

規定提出書狀或聲明證據者，法院得依聲請或依職權命該當

事人以書狀說明其理由。當事人未依前項規定說明者，法院

得準用第276條之規定，或於判決時依全辯論意旨斟酌

之。」、「未於準備程序主張之事項，除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外，於準備程序後行言詞辯論時，不得主張之：一、法院應

依職權調查之事項。二、該事項不甚延滯訴訟者。三、因不

可歸責於當事人之事由不能於準備程序提出者。四、依其他

情形顯失公平者。前項第3款事由應釋明之。」、「當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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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正當理由不從提出文書之命者，法院得審酌情形認他造關

於該文書之主張或依該文書應證之事實為真實。」民事訴訟

法第196條第2項、第268條之2、第276條、第345條分別定有

明文。

　⒉第按「民事訴訟法於89年修正時增訂第196條，就當事人攻

擊防禦方法之提出採行適時提出主義，以改善舊法所定自由

順序主義之流弊，課當事人應負訴訟促進義務，並責以失權

效果。惟該條第2項明訂『當事人意圖延滯訴訟，或因重大

過失逾時始行提出攻擊或防禦方法，有礙訴訟之終結者，法

院得駁回之』，是對於違反適時提出義務之當事人，須其具

有：㈠逾時始行提出攻擊或防禦方法；㈡當事人意圖延滯訴

訟，或因重大過失；㈢有礙訴訟終結之情形，法院始得駁回

其攻擊或防禦方法之提出。關於適時性之判斷，應斟酌訴訟

事件類型、訴訟進行狀況及事證蒐集、提出之期待可能性等

諸因素。而判斷當事人就逾時提出是否具可歸責性，亦應考

慮當事人本人或其訴訟代理人之法律知識、能力、期待可能

性、攻擊防禦方法之性質及法官是否已盡闡明義務。」、

「詎上訴人於準備程序終結後、111年8月23日言詞辯論期日

前之111年8月15日，方具狀請求本院囑託臺大醫院就上情為

補充鑑定…，顯乃逾時提出，非不可歸責於上訴人，且妨礙

本件訴訟之終結，揆諸前開說明，自無調查之必要。」、

「系爭房屋應有越界占用系爭74地號土地，而得據此提出上

開民法第796條之1規定之抗辯，乃被告及至111年7月29日始

具狀提出上開民法第796條之1規定之防禦方法，顯有重大過

失，倘本院依被告上開防禦方法續為調查、審理，勢必延滯

本件訴訟之進行而有礙訴訟之終結，是被告乃重大過失逾時

提出上揭防禦方法，有礙訴訟終結，且無不能期待被告及時

提出上揭防禦方法而顯失公平之情事，依法不應准許其提

出，故本院就前述逾時提出之防禦方法應不予審酌」，最高

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1080號民事判決意旨、臺灣高等法院1

10年度上字第318號民事判決意旨、臺灣基隆地方法院基隆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四頁



簡易庭111年度基簡字第36號民事判決意旨可資參酌。

　⒊一般認為，當事人之促進訴訟義務，基本上，可分為2種，

亦即一般促進訴訟義務與特別促進訴訟義務。前者，係指當

事人有適時提出攻擊防禦方法（當事人之「主動義務」)，

以促進訴訟之義務。後者，則係當事人有於法定或法院指定

之一定期間內，提出攻擊防禦方法之義務（當事人之「被動

義務」，需待法院告知或要求後，始需負擔之義務）。前揭

民事判決意旨多針對一般促進訴訟義務而出發，對於逾時提

出之攻擊防禦方法，如當事人有重大過失時，以民事訴訟法

第196條第2項之規定予以駁回。然現行解釋論上區分當事人

主觀上故意過失程度之不同來做不同處理，易言之，在違反

一般訴訟促進義務時，須依當事人「個人」之要素觀察，只

有在其有「重大過失」時，始令其發生失權之不利益；反

之，若係「特別訴訟促進義務」之違反者，則必須課以當事

人較重之責任，僅需其有輕過失時（違反善良管理人之注意

義務），即需負責，蓋「特別訴訟促進義務」本質上係被動

義務（法院一個口令一個動作，已經具體指示當事人在幾天

內需要完成什麼樣的動作），若當事人仍不理會法院之指示

要求的話，則使其發生失權之效果亦不為過，此種情形下即

毋須依個人之因素加以考量，而直接使其失權，如此一來，

始能確實督促當事人遵守法院之指示(詳見邱聯恭教授，司

法院民事訴訟法研究修正委員會第615次及第616次會議之發

言同此意旨）。

　⒋又「簡易訴訟程序事件，法院應以一次期日辯論終結為原

則。」民事訴訟法第433條之1定有明文，簡易訴訟程序既以

一次期日辯論終結為原則，從而，如原告對本院命補正事項

(包括：原因事實及證據、證據方法…)，如當事人未依法院

之指示於期限內提出證據或證據方法者，則可認為此種情形

下即毋須依個人之因素加以考量，而直接使其失權，如此一

來，始能確實督促當事人遵守法院之指示，從而，對於逾時

提出之攻擊防禦方法，為可歸責於當事人之情形，依民事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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訟法第276條之規定應予駁回；退步言之，當事人並無正當

理由，亦未向法院聲請延緩該期間，明知法院有此指示而不

遵守，本院認在此情形為「重大過失」，亦符合民事訴訟法

196條第2項之重大過失構成要件要素。簡易訴訟程序既以一

次期日辯論終結為原則，從而，逾時提出當然會被認為有礙

訴訟之終結，此點為當事人有所預見，依據前民事判決意旨

及民事訴訟法第196條第2項、第268條之2、第276條、第345

條、第433條之1之規定意旨，法院自得以其逾時提出駁回其

聲請調查之證據或證據方法，或得依民事訴訟法第345條審

酌情形認他造關於該文書之主張或依該文書應證之事實為真

實，應予敘明。

　⒌本院曾於113年12月2日以北院英民壬113年北簡字第11762號

對原告闡明如附件1所示，前揭函本院要求原告補正者，除

前述原因事實外，亦需補正其認定原因事實存在之證據或證

據方法，但原告於113年12月5日收受該補正函(本院卷1第85

頁)，然迄114年9月30日言詞辯論終結時止，原告對於本院

向其闡明之事實，除曾遵期提出之證據或證據方法外(證據

評價容后述之)，餘者皆未提出證據或證據方法供本院審酌

及對造準備：

　⑴責問權之行使係當事人對於訴訟程序規定之違背，提出異議

之一種手段(民事訴訟法第197條本文)，該條雖然並未明白

揭示其法律效果，但在法院已闡明當事人應於一定之日期提

出證據或證據方法，如不提出或逾期提出時，不審酌其後所

提出之證據或證據方法，此時，一造仍不提出或逾期提出，

另造自得行使責問權責問法院為何不依照闡明之法律效果為

之，此即為當事人程序處分權之一環，當事人一旦行使，法

院即應尊重當事人之責問權，也為了維護司法之公信力。

　⑵如果為了發現真實而拖延訴訟，完全忽略了另一造行使責問

權之法律效果(即未尊重一造之程序處分權)，當一造行使責

問權時，自應尊重當事人在證據或證據方法的選擇，法院即

應賦予其行使責問權之法律效果，據前民事判決意旨及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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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訟法第196條第2項、第268條之2、第276條、第345條、第

433條之1之規定意旨，法院自得以其逾時提出駁回其聲請調

查之證據或證據方法，或得依民事訴訟法第345條審酌情形

認他造關於該文書之主張或依該文書應證之事實為真實；倘

若此時法院完全忽略當事人已行使責問權，猶要進行證據或

證據方法之調查，致另造需花費勞力、時間、費用為應訴之

準備及需不斷到庭應訴，本院認為有侵害另造憲法所保障之

訴訟權、自由權、財產權、生存權之嫌。

　⑶詳言之，當事人自可透過行使責問權之方式，阻斷另造未遵

期提出之證據或證據方法，此即為當事人程序處分權之一

環，法院自應予以尊重，才能達到當事人信賴之真實。當事

人並有要求法院適時終結訴訟程序的權利，另造如果未遵期

提出攻擊防禦之方法，另造當事人自不得以發現真實為名，

不尊重已行使責問權之一方之程序處分權，也不尊重法院之

闡明(司法之公信力)之法律效果，無故稽延訴訟程序，此即

為該造當事人有要求法院適時審判之權利（適時審判請求權

係立基於憲法上國民主權原理其所保障之自由權、財產權、

生存權及訴訟權等基本權。當事人基於該程序基本權享有請

求法院適時適式審判之權利及機會，藉以平衡追求實體利益

及程序利益，避免系爭實體利益或系爭外之財產權、自由權

或生存權等因程序上勞費付出所耗損或限制。為落實適時審

判請求權之保障，新修正之民事訴訟法除賦予當事人程序選

擇權、程序處分權外，並賦予法院相當之程序裁量權，且加

重其一定範圍之闡明義務。參見許士宦等，民事訴訟法上之

適時審判請求權，國立臺灣大學法學論叢第34卷第5期)。

　⑷原告為思慮成熟之人，對於本院前開函之記載「…逾期未補

正或逾期提出者，本院則不審酌其後所提出之證據或證據方

法…」、「…前開期日均為該項證據或證據方法提出之最後

期限…」應無誤認之可能，從而，原告逾時提出前揭事項，

除違反特別促進訴訟義務外，基於司法之公信力及對他造訴

訟權之尊重，法院自得以其逾時提出駁回其聲請調查之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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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證據方法，或得審酌情形認他造關於該文書之主張或依該

文書應證之事實為真實。

　⑸本院已對原告闡明如附件所示，因被告宏揚公司已行使責問

權（本院卷1第298頁第8行），基於該權利之行使對被告陳

冠華有利，自應及於被告陳冠華，且不能無視於被告已行使

責問權，不尊重被告之適時審判的權利，則原告提出之證據

或證據方法仍因為對造行使責問權而受限制，法院應尊重被

告之程序處分權，維護當事人之適時審判之權利，以達當事

人信賴之真實，則原告於113年12月24日起提出之證據及證

據方法，除經被告同意或本院依民事訴訟法第160條、第163

條第1項、第2項予以延長提出證據或證據方法之期間者外，

本院皆不審酌（民事訴訟法第196條第2項、第268條之2、第

276條、第345條）。故原告於114年1月22日書狀提出之原證

14(本院卷1第343頁)、聲請調取被告陳冠華勞保、健保投保

資料、調取被告陳冠華中華民國交通部汽車行車執照、114

年6月23日提出之原證15(本院卷1第541頁)、114年9月3日提

出之原證16(本院卷2第31頁)，皆屬逾時提出，未經被告明

示同意前，本院不應審酌。至於原告聲請調取被告陳冠華勞

保、健保投保資料、調取被告陳冠華中華民國交通部汽車行

車執照，本院駁回之理由如附件2所示。

　⑹原告雖未行使責問權，但逾時提出之法律效果本係法院所給

予，且附件已對被告諭知多次法律效果，本院自得認告於11

4年9月30日言詞辯論終結後之證據或證據方法，本院皆不審

酌，應予敘明。　

　㈢原告主張系爭車禍為被告陳冠華過失所致為有理由，主張被

告宏揚公司應負僱用人責任為無理由：

　⒈對於系爭事件被告陳冠華有過失傷害之行為，有醫院診斷證

明書、原告傷勢照片、X光影像照片、道路交通事故現場

圖、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㈠㈡、監視器紀錄及其影像、

事故現場與車輛(事後報案)照片在卷可稽、復有臺北市政府

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道路交通事故初步分析研判表，且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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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冠華在刑事程序承認犯罪，並經本院113年度審交簡字第2

63號判處被告陳冠華有罪（本院卷1第17頁），故原告主張

系爭車禍為被告陳冠華過失所致為有理由。

　⒉原告雖主張被告宏揚公司應負僱用人責任云云，惟為被告所

否認，並與卷證不符，為不可採：　　　

　⑴原告逾時提出證據方法，已駁回如附件2。

　⑵被告均否認原告主張「被告陳冠華受僱於被告宏揚公司」之

事實，原告未再提出證據或證據方法證明該對其有利之事

實，原告空言被告宏揚公司為僱佣人，無視被告宏揚公司所

提出之中華民國小客車租賃定型化契約書（本院卷1第299至

305頁）、對話紀錄（本院卷1第307至324頁），足證明被告

陳冠華係系爭車輛之承租人，被告宏揚公司僅為系爭車輛之

出租人，原告該主張自屬無理由。　

　⑶綜合上述，本院認為原告既已違背上開「特別訴訟促進義

務」、「文書提出義務」。縱原告日後提出證據或證據方

法，因為兩造已同時行使責問權，自可認為兩造成立證據契

約，日後兩造均不得提出新的證據或證據方法。退步言，依

前述逾時提出之理論，因被告已行使責問權，自應尊重被告

程序處分權，以達適時審判之要求，符合當事人信賴之真

實，日後原告所提之證據或證據方法亦應駁回。

　㈣原告可向被告陳冠華請求金額如下：　

　⒈醫療費用970元：

　⑴原告提出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之醫療費用收據970元應予准許

（本院卷1第27至29，290＋200＋610－130〈證明書費〉＝9

70）。

　⑵原告主張其餘之醫療費用，係提出明儒中醫診所之診斷證明

書、醫療費用收據為證云云。惟查，原告受有系爭傷害是前

往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仁愛院區求診，自應有該院或同級公、

私立醫院之醫囑，始可認為原告有前往該私立醫診所或中醫

診所求診之必要，且一般公立醫院定期門診之意思（包括但

不限於，如：定期一個月門診即認為原告之身體狀況已無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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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處置之必要、…），並非指原告可重複求診，如係前往公

立或同級之醫院求診固可從寬允許，而非原告貪圖便利或有

浪費醫療之嫌多次前往中醫診所所求診，該醫院有無治療之

效果亦值懷疑，則本院可能認為原告自行前往明儒中醫診所

求診似無必要。　

　⒉不能工作之損失0元：

　⑴原告固已提出原證8號不知何年度工作所得為48萬1200元

（本院卷1第51頁）及志成公司所開具之請假證明（本院卷1

第53頁）為據云云。惟依臺北市立聯合醫院診斷證明書僅開

立「…若因身體不適，請雇主予以調整工作內容或予以休

假…」等語（本院卷1第21頁），但原告之雇主並不具有醫

療專業，自難審酌原告之身體應休養多久，因此原告提出該

證據自不能認其有不能工作之情；

　⑵且本院如附件已對原告闡明「…若該造聲請調查事項，事涉

某項專業判斷（如：系爭車禍之責任歸屬、系爭瑕疵是否存

在、系爭漏水之原因、系爭契約有無成立、生效或修復的價

格…），對於本案重要爭點將構成影響，故傳訊該證人到

庭，自具有鑑定人性質，自得類推民事訴訟法第326 條第2

項規定『法院於選任鑑定人前，得命當事人陳述意見；其經

當事人合意指定鑑定人者，應從其合意選任之。但法院認其

人選顯不適當時，不在此限。』、第327 條之規定『有調查

證據權限之受命法官或受託法官依鑑定調查證據者，準用前

條之規定。但經受訴法院選任鑑定人者，不在此限。』，故

該造應先具狀說明該證人之學、經歷、昔日之鑑定實績及如

何能擔任本件之證人資格，並且應得對方之同意，始得傳

訊。…」等語甚明。原告為智慮成熟之人，自無不能理解之

理，被告對該診斷書之記載亦不爭執，從而，原告既無再聲

請調查證據（包括但不限於，如：聲請醫學鑑定…）以推翻

前開診斷證書之記載，其自行請假或雇主給假均不能作為客

觀上認定其不能工作之證明。故原告該請求為無理由，應予

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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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⒊勞動力減損0元：

　　原告之傷勢既仍未穩定，其亦自承訴訟中始前往台大醫院復

健（本院卷2第29頁），且台大醫院114年8月13日並回函：

「…本院鑑定勞動能力減損比例，尚需自受傷日（民國113

年3月15日）或最後手術日後之復健紀錄（如復健科門診病

歷、診斷書、物理治療病歷、職能治療病歷等資料，非中醫

診所、收據或復健簽到卡），若尚未接受復健治療，請先至

復健科或物理治療所評估治療並接受兩個月以上之持續治療

後，再檢附相關病歷，本院始得依據案件性質及醫師之業務

量酌定受託與否…」，有該院校附醫秘字第1140903518號函

在卷可憑（本院卷2第7頁），足見原告之傷勢既仍未穩定，

其主張勞動力減損即屬無理。至原告主張稱請本院等待原告

2個月云云，惟前開台大前開函所提附帶之條件尚包括「…

先至復健科或物理治療所評估治療…」、「…接受兩個月

『以上』之持續治療…」、「…再檢附相關病歷…」，尚非

原告片面所陳，原告現行之狀況何時能確定，既仍不明，基

於被告之適時審判權及訴訟權之保障，並參酌民事簡易程序

之簡、速原則，自無將案件遲滯之理，原告該請求應予駁

回。

　⒋系爭MAF-9101號機車之必要維修費用2545元：

　　按不法毀損他人之物者，被害人得請求賠償其物因毀損所減

少之價額，民法第196條定有明文；又依上開規定請求賠償

物被毀損所減少之價額，得以修復費用為估定之標準，但以

必要者為限（例如：修理材料以新品換舊品，應予折舊），

最高法院77年度第9次民事庭會議決議參照。依行政院所發

布之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及固定資產折舊率表，機械腳踏車

之耐用年數為3年，依定率遞減法每年應折舊536/1000，並

以1年為計算單位，其使用期間未滿1年者，按實際使用使用

之數相當於全年之比例計算之，不滿1者，以1月計算之。查

原告MAF-9101號機車因本件車禍事故之修繕費用為2萬5450

元，有原告提出之估價單為憑（本院卷1第49頁）。而MAF-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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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號機車係於103年12月出廠（台灣台北地方檢察署113年

度偵字第15173號卷第33頁），則至113年3月15日發生上開

車禍事故之日為止，MAF-9101號機車已實際使用逾3年，其

折舊後可請求之修費費用為2545元（計算式：2萬5450元×1/

10＝2545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⒌支出生活上之費用483元：

　　原告可向被告請求支出生活上之費用已據其提出富康活力景

新藥局購買明細為證（本院卷1第45、47頁），雖原告尚無

提出醫囑證明之，但衡酌其所購買之品名如石膏鞋、蹦帶皆

為醫療必需用品，應足認為其支出生活上之費用483元，應

予准許。 

　⒍慰撫金12萬元：

　　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

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

同。」、「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

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

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其名

譽被侵害者，並得請求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二項規定，

於不法侵害他人基於父、母、子、女或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

而情節重大者，準用之。」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95條第

1、3項分別定有明文。按慰藉金之賠償須以人格權遭遇侵

害，使精神上受有痛苦為必要，其核給之標準固與財產上損

害之計算不同，然非不可斟酌雙方身分資力與加害程度，及

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當之數額（最高法院51年台上字第223

號判決要旨參照）。查，原告係高中畢業，現任職服務業；

被告陳冠華係國中畢業，現在監，有警詢筆錄（附偵卷）、

本院依職權調閱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在卷可稽（涉

及私人個資不予過度詳載）。審酌上開兩造之身分、地位、

經濟狀況；以及被告之行為之動機；被告之加害情形與造成

之影響、原告痛苦之程度等各種情狀，認原告請求被告賠償

非財產上損害20萬元尚屬過高，應以12萬元為適當。是原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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爰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賠償12萬元，洵屬有據，

超過部分，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⒎綜上，合計12萬3998元（計算式：醫療費用970元＋機車之

必要維修費用2545元＋支出生活上之費用483元＋慰撫金12

萬元＝12萬3998元）。

五、從而，原告請求被告陳冠華給付原告12萬3998元，及自本件

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即113年12月5日（本院卷1第89頁）

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予

以准許。原告其餘之請求，為無理由，予以駁回。原告之訴

經駁回部分，該部分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

六、本件原告勝訴部分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 條第1 項訴訟適用

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爰依同法第389 條第1 項第

3 款之規定，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法第392 條第2 項，

依職權為被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之宣告。原告陳明願

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僅為促使本院依職權發動，本院不

受拘束，不另為准駁之諭知，併此敘明。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與判決之結果不

生影響，爰不一一贅論，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本件訴訟費用

額，依後附計算書確定如主文所示金額。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30　　日

　　　　　　　　　　　臺北簡易庭　法　官　趙子榮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庭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30　　日

　　　　　　　　　　　　　　　　　書記官　陳怡安

計　 算　 書：

項　　　　目　　　　　　 金　 額（新臺幣）　　備　　註

第一審裁判費　　　　　　 5730元

合　　　　計　　　　　　 573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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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本院卷1第75至84頁）：

主旨：為促進訴訟，避免審判之延滯，兼顧兩造之攻擊防禦權，

並參酌審理集中化、適時審判權之原理，兩造應於下列指

定期日前，向本院陳報該項資料（原告一、二、三、四、

五、六、七、八㈠㈡㈥、九㈠㈡、十㈠㈡；被告一、二、

三、四、五、六、七、八㈠㈡㈥、九㈠㈡、十㈠㈡，未指

明期限者，無陳報期限之限制，例如：對事實爭執與否及

表示法律意見，當事人可隨時提出，不受下列期限之限

制，但提出證據及證據方法則受限制，逾期未補正或逾期

提出者，本院將可能依逾時提出之法理駁回該期限後之證

據及證據方法）。如一造提出之證據或證據方法，距離下

列命補正之日期過近，致他方於收受該繕本少於7日能表

示意見者，下列命補正日期將自動延長補正期限自他造收

受繕本時起算7日（需提出寄送或收受繕本之資料以利計

算，如雙掛號）。為避免訴訟程序稽延，並達到當事人適

時審判之要求，對造是否對事實爭執或是否提出意見不能

成為不提出或逾期提出之理由，本函件證據或證據方法之

提出期限，只適用於被告宏揚公司，原告及被告陳冠華均

適用前函(113年12月2日函)之規定，並非本函而得延緩，

請查照。

　　　　(並請寄送相同內容書狀(並含所附證據資料)之繕本予

對造，並於書狀上註明已送達繕本予對造。)

說明：　　 

一、對於系爭事件被告陳冠華有過失傷害之行為，有醫院診斷證

明書、原告傷勢照片、X光影像照片、道路交通事故現場

圖、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㈠㈡、監視器紀錄及其影像、

事故現場與車輛(事後報案)照片在卷可稽、復有臺北市政府

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道路交通事故初步分析研判表，且被告

在刑事程序承認犯罪，並經本院113年度審交簡字第263號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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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被告有罪，被告陳冠華為被告宏揚公司之受僱人，兩造有

無爭執？（意見之提供與事實之爭執與否均無陳報期限之限

制）。請被告宏揚公司於114年1月20日前(以法院收文章為

準) 提出前開證據或證據方法(包括但不限於，如：①提出

監視器之資料，依下列錄音、影資料規則提出之；②聲請

曾經親自見聞系爭傷害事件之證人甲到庭作證，並請依下

面之傳訊證人規則陳報訊問之事項【問題】；③如要推翻

前開認定，則聲請鑑定，請依鑑定規則辦理之；④被告如

要聲請鑑定，並應說明何以刑事程序已認罪獲得緩刑，惟

在民事庭翻異前詞之證據或證據方法，否則本院會以被告

之行為違反訴訟誠信原則及禁反言法則，認為被告事後翻

異前詞不足採信；…以上僅舉例…)到院，逾期未補正或逾

期提出者，本院則不審酌其後所提出之證據或證據方法。

二、原告主張醫療費用分別為6萬880元，被告是否爭執？若被告

爭執該項費用，請提出被告之意見（意見之提供與事實之爭

執與否均無陳報期限之限制）。

　㈠如醫療費用收據上有特殊材料費之記載者，兩造皆得聲請向

該醫院函查該費用明細，並得聲請鑑定該費用是否有其必

要。

　㈡如係前往中醫院求診或中醫診所或非公立或同級之醫院求

診，因原告受有系爭傷害是前往x醫院求診，自應有該院或

同級y醫院之醫囑原告始有前往中醫診所及一般私立診所求

診之必要，且一般公立醫院定期門診之意思（如：定期一個

月門診即認為原告之身體狀況已無緊急處置之必要、…），

並非指原告可重複求診，如係前往公立或同級之醫院求診固

可從寬允許，而非原告貪圖便利或有浪費醫療之嫌多次前往

中醫診所及一般私立診所求診，則本院可能認為原告自行前

往明儒中醫診所求診似無必要。

　㈢如果原告主張系爭事件致有憂鬱、焦慮等症狀，原告應先證

明系爭車禍前沒有前述身心症狀，因此事件後不久始前往z

醫院身心科求診之事實(包括但不限於，如：①聲請調取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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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之健保身心科求診紀錄；或調閱前揭身心科之病歷；②聲

請他醫院鑑定，鑑定是否系爭車禍致原告身心科求診？如車

禍前已求診，是否系爭車禍致病情加重及認定診療費用為若

干…）。

　㈣兩造應於114年1月20日前(以法院收文章為準)提供前開事實

群所涉相應之證據或證據方法，逾期未補正或逾期提出者，

本院則不審酌其後所提出之證據或證據方法。

三、原告請求無法工作之損失4萬102元，被告是否爭執？若被告

爭執該項費用，請提出被告之意見（意見之提供與事實之爭

執與否均無陳報期限之限制）。

　㈠原告雖提出原告自行向公司請假之資料認有不能工作之情形

云云，然該證據係原告自認有請假之需要而請假（如係前往

醫院住院、門診，請提出醫院之診斷證明書），請原告應於

114年1月20日前(以法院收文章為準) 提出醫院診斷證明書

(上需記載休養若干天或若干天不能工作)、台端薪津條或存

摺影本(該影本能證明半年之工作薪資)或在職證明(上需記

載月薪或是年薪若干)或報稅資料，或能證明原告之薪資之

證據或證據方法到院，逾期未補正或逾期提出者，本院則不

審酌其後所提出之證據或證據方法。

　㈡如被告認為醫院係原告就診之醫院，開立之診斷書係有利於

原告，自應聲請他同級醫院鑑定以推翻之(請依鑑定規則聲

請之…），如期限內未聲請他同級醫院鑑定，本院則認為醫

院診斷證明書前開記載為可信。兩造應於114年1月20日前

(以法院收文章為準)提供前開事實群所涉之相應證據或證據

方法(如：①聲請送交A醫院鑑定…；以上僅舉例…），逾期

未補正或逾期提出者，本院則不審酌其後所提出之證據或證

據方法。

四、原告主張勞動力減損先請求20萬元，並聲請台大醫院職業醫

學科鑑定，被告有何意見？並請兩造依照下面鑑定規則辦理

之。

五、原告主張其他之損害賠償，計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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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㈠原告主張必要之維修費用2萬5450元，已據其提出蓋有佰乘

公司發票章之估價單為證(本院卷第49頁)，被告對之是否爭

執？若爭執，因前述公司已認定如上之維修費用，本院審

酌系爭車輛事故當日之照片、事故當日之碰撞情形及一切

客觀情狀，認原告維修費用之主張足可信為為真實。被告

若不贊同該認定，應以專業機構之鑑定或其他足認可推翻

前開之證據或證據方法推翻之，或有其餘之證據或證據方

法（包括但不限於，如：①被告聲請鑑定…、…以上僅舉

例…）。請兩造於114年1月20日前(以法院收文章為準) 提

出前開事實群之證據或證據方法到院，逾期未補正或逾期提

出者，本院則不審酌其後所提出之證據或證據方法。　　　

　㈡原告主張因系爭車禍直其支出生活上之必需費用483元，固

據其提出藥局購買明細為證，惟該等用品並無客觀醫囑囑咐

原告購買，請原告於114年1月20日前(以法院收文章為準)提

出前開事實群之證據或證據方法到院，逾期未補正或逾期提

出者，本院則不審酌其後所提出之證據或證據方法。

六、被告是否有給予原告賠償金？原告是否領有強制險？前開

數額各是若干？兩造應於114年1月20日前(以法院收文章

為準)提供前開事實群所涉之相應證據或證據方法(如：①

收據；②刑事程序被告已答應給予若干萬元，超過部分移

民事庭…；以上僅舉例…），逾期未補正或逾期提出者，

本院則不審酌其後所提出之證據或證據方法。

七、兩造請於114年1月20日前(以法院收文章為準)具狀簡述台端

之學歷、經歷、職業、月薪（或年收入）、名下有無動產、

不動產（上揭資料可不附證據敘明）等資料，供本院衡酌原

告非財產損害賠償有理由時(假設語氣)之參考。

八、如一造欲聲請鑑定之規則與應注意事項：

　㈠兩造如欲進行鑑定，均應檢具1名至3名鑑定人(如：醫學鑑

定部分①臺大醫院；②臺北榮總；③陽明醫院；④國泰醫

院；⑤臺北市立醫院某某院區；⑥長庚醫院；⑦慈濟醫院…

等等…等等）、（肇事責任鑑定部分①臺北市車輛行車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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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等等)，本院將自其中選任本案鑑定人。兩造應於1

14年1月20日前(以法院收文章為準) 提出前開鑑定人選到

院，逾期未補正或逾期提出者，本院則認為該造放棄鑑定。

　㈡兩造如確定選任如上之鑑定人，並應於114年1月20日前(以

法院收文章為準) 向本院陳報欲鑑定之問題。如逾期不報或

未陳報，則認為該造放棄詢問鑑定人。

　㈢基於費用相當原理，兩造並得事先向本院聲請詢問鑑定人鑑

定之費用。兩造亦得對他造選任之鑑定人選及送鑑定之資料

於前開期限內表示意見，如：①他造選任之鑑定人有不適

格；或有其他不適合之情形，應予剃除者；…②本件送鑑定

之卷內資料中形式證據能力有重大爭執；或其他一造認為該

資料送鑑定顯不適合者，…等等(如該造提出鑑定人選之日

期，致他造不及7日能表示意見者，將自動延長補正期限自

他造收受繕本時起算7日），請該造亦應於前述期限內，向

本院陳報之，本院會於送交鑑定前對之為准否之裁定。本院

將依兩造提問之問號數比例預付鑑定費用，如未預繳鑑定費

用，本院則認定放棄詢問鑑定人任何問題。

　㈣若兩造對鑑定人適格無意見，且兩造之鑑定人選又不同，本

院將於確定兩造鑑定人選後，於言詞辯論庭公開抽籤決定何

者擔任本件鑑定人。鑑定後，兩造並得函詢鑑定人請其就鑑

定結果為釋疑、說明或為補充鑑定，亦得聲請傳訊鑑定輔助

人為鑑定報告之說明或證明。除鑑定報告違反專業智識或經

驗法則外，鑑定結果將為本院心證之重要參考，兩造應慎重

進行以上之程序。

　㈤如2造認為現況如不需要鑑定人鑑定，則說明㈡至說明㈤之

程序得不進行。則兩造得聲請相關事實群曾經親自見聞之人

到庭作證，傳訊證人規則請見該項所述。

　㈥如系爭案件已有相關鑑定資料，除非本院認為前開鑑定程序

未踐行程序保障(如：①鑑定前未給予兩造表示鑑定人選、

未給予兩造詢問鑑定人問題之機會…，惟經依前述認定已放

棄者不在此限、②並未排除某些爭執甚烈對鑑定結果有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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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資料，惟經審判長或受命法官裁定送交者不在此限、③當

事人於刑事程序經審判長或受命法官提示該鑑定意見而不爭

執，如本院認為該刑事判決被告已獲得輕判或緩刑之待遇，

基於訴訟上之禁反言與誠信原則，本院認亦在民事訴訟程序

不得主張未踐行程序保障…等等），或鑑定結果有違反專業

智識或經驗法則之處（如：違反力學法則…等等），才會再

送鑑定(按：卷內已有乙份鑑定報告，如有疑問，函詢鑑定

人或傳訊鑑定人或其輔助人到庭作證由2造對其發問即可，

不需重新鑑定…)。如一造認前開鑑定報告有違反專業智識

或經驗法則之證據或證據方法，應於114年1月20日前(以法

院收文章為準)提出，逾期未補正或逾期提出者，本院則不

審酌其後所提出之證據或證據方法。但一造意見之提供或論

述，則無陳報期限之限制，但通常一造之意見或論述僅能供

法院參考，尚難推翻該鑑定報告，但法院得依自由心證予以

認定。　

九、如兩造認有需傳訊證人者，關於傳訊證人方面需遵守之事項

與規則：　　　

　㈠按民事訴訟法第298條第1項之規定「聲明人證應表明證人及

訊問之事項」，請該造表明其姓名、年籍（需身份證字號以

利送達）、住址、待證事實(表明證人之待證事項，傳訊之

必要性)與訊問事項(即詳列要詢問證人的具體問題，傳訊之

妥當性)，請該造於114年1月20日(以法院收文章為準) 之前

提出前開事項至本院，如該造逾期未補正或逾期提出者，本

院則認為該造捨棄傳訊該證人。

　㈡他造亦可具狀陳明有無必要傳訊該證人之意見至本院。如他

造欲詢問該證人，亦應於114年1月20日(以法院收文章為準)

表明訊問事項至本院，逾期未補正或逾期提出者，本院則認

為他造捨棄對該證人發問。如㈠之聲請傳訊日期，距離前開

命補正之日期過近，致他方少於7日能表示意見者，前述㈡

之命補正日期不適用之，將自動延長補正期限自他造收受繕

本時起算7日。如他造逾期未補正或逾期提出者，本院則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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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他造捨棄對該證人發問。

　㈢若該造聲請調查事項，事涉某項專業判斷（如：系爭車禍之

責任歸屬、系爭瑕疵是否存在、系爭漏水之原因、系爭契約

有無成立、生效或修復的價格…），對於本案重要爭點將構

成影響，故傳訊該證人到庭，自具有鑑定人性質，自得類推

民事訴訟法第326條第2項規定「法院於選任鑑定人前，得命

當事人陳述意見；其經當事人合意指定鑑定人者，應從其合

意選任之。但法院認其人選顯不適當時，不在此限。」、第

327條之規定「有調查證據權限之受命法官或受託法官依鑑

定調查證據者，準用前條之規定。但經受訴法院選任鑑定人

者，不在此限。」，故該造應先具狀說明該證人之學、經

歷、昔日之鑑定實績及如何能擔任本件之證人資格，並且應

得對方之同意，始得傳訊。惟若該證人僅限於證明其親自見

聞之事實，且不涉某項專業判斷，仍得傳訊，不需對造同

意。

　㈣又按民事訴訟法第320條第3項規定「…前二項之發問，與應

證事實無關、重複發問、誘導發問、侮辱證人或有其他不當

情形，審判長得依聲請或依職權限制或禁止之。…」，包括

但不限於，如：⒈對卷宗內沒有出現證人之證據發問，由於

該造並未建立該證人參與或知悉該證據之前提問題(建立前

提問題亦不得誘導詢問)，故認為屬於該條所謂之「不當發

問」；⒉若詢問之問題並未提前陳報，而於當庭詢問之者、

或當庭始提出某一證據詢問，則顯有對他方造成突襲之嫌，

除非對造拋棄責問權，否則本院認為屬於該條所謂之「不當

發問」…，惟若他造於收受一造問題之7日內，未曾向本院

陳述一造所提之問題並不適當（或與應證事實無關、重複發

問、誘導發問、侮辱證人或有其他不當情形者），本院則認

為不得於庭期行使責問權，亦即，縱然有民事訴訟法第320

條第3項之情形，因他造已有7日之時間行使責問權，已對提

出問題之該造形成信賴，為求審理之流暢，並參酌兩造訴訟

權之保護，故該造可以依其提出之問題逐一向證人詢問，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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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他造收受該問題距離庭期不滿7日者，或本院依其詢問事

項，如認為顯然需要調整，不在此限。其餘發問規則同民事

訴訟法第320條第3項規定，請兩造準備訊問事項時一併注意

之。

　㈤若兩造當庭始提出訊問事項或原訊問事項之延長、變形者，

足認該訊問事項未給予對方7日以上之準備時間，對造又行

使責問權，基於對造訴訟權之保護，避免程序之突襲，本院

認為將請證人於下次庭期再到庭，由該造再對證人發問，並

由該次當庭始提出訊問事項之一造負擔下次證人到庭之旅

費。若係對證人之證言不詳細部分（如：證人證述簽約時有

3人，追問該3人係何人…）或矛盾之部分（如：證人2證述

前後矛盾，予以引用後詢問…）或質疑其憑信性（如：引用

證人之證言「…2月28日我在現場…」，提出已讓對方審閱

滿7日之出入境資料，證明證人該日已出境，質疑證人在

場…）等等，予以釐清、追問、釋疑等等，本院將視其情

形，並考量對他造訴訟權之保護、訴訟進行之流暢度等情

形，准許一造發問。

十、如兩造提出錄音、影或光碟等資料（如：行車監視器、USB

隨身碟、…）之規則：

　㈠民事訴訟法第341條規定：「聲明書證應提出文書為之」，

然一造若僅提供光碟或錄影、音檔，並未提供光碟或錄影、

音檔內容翻拍照片、摘要或光碟或錄影、音檔內出現之人對

話完整的譯文，自與前開規定不合。為避免每個人對錄音、

影或光碟等資料解讀不同，茲命該造於114年1月20日(以法

院收文章為準)提出系爭光碟之重要內容翻拍照片、或提出

其內容摘要、或光碟或錄影、音檔內出現之人對話完整的譯

文，或關於該光碟或錄影、音檔所涉之事實群之證據或證據

方法，並陳述其所欲證明之事實(如：①原證16之照片或對

話紀錄或截圖可證明之待證事實為…；②被證17之照片或對

話紀錄或截圖可證明之待證事實為…)。若為前開音檔為對

話，則需即逐字譯文（包括但不限於，音檔內說話之人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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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詳載其等之對話內容，包括其語助詞【如：嗯、喔、

啊…等等、連續對話中一造打斷另一造之陳述…】…皆應完

整記載），若故意提供不完整之譯文者，則本院審酌該提供

譯文中缺漏、曲解、有意省略不利己之對話…等情形，本院

得認為他造抗辯關於該錄音檔之事實為真實。該造如不提出

或未提出者，則本院認為該光碟、影、音紀錄之所涉內容均

不採為證據。

　㈡他造若對前揭光碟或錄影、音內之資料，有認為錄音、影資

料非屬全文，自應指出有何證據或證據方法得認為系爭錄音

資料係屬片段等等事由（如：①對他造出具系爭光碟認為非

屬全程錄影，自應提出全程之錄影資料，如提出監視錄影資

料…；②又如光碟內之LINE對話紀錄右下方有「↓」符號，

抗辯顯非對話紀錄之全文；③傳訊親自見聞之證人甲，以證

明當時證人甲的確在現場，請參酌傳訊證人規則…等等，依

此類推…）及與系爭光碟有關之事實群之證據或證據方法

（如：①傳訊證人乙到庭以證明何事實…，請參酌傳訊證人

規則…），請該造於114年1月20日前(以法院收文章為準)

提出前開證據或證據方法到院，逾期未補正或逾期提出者，

本院則不審酌其後所提出之證據或證據方法。

　�前開期日均為該項證據或證據方法提出之最後期限，請當事前開期日均為該項證據或證據方法提出之最後期限，請當事

人慎重進行該程序，若逾越該期限，本院會依照逾時提出之人慎重進行該程序，若逾越該期限，本院會依照逾時提出之

法理駁回該造之證據或證據方法調查之聲請或得審酌情形認法理駁回該造之證據或證據方法調查之聲請或得審酌情形認

他造關於該文書之主張或依該文書應證之事實為真實他造關於該文書之主張或依該文書應證之事實為真實。

　　註：逾時提出之條文參考

　　㈠民事訴訟法第196條第2項

　 （攻擊或防禦方法之提出時期）

　　當事人意圖延滯訴訟，或因重大過失，逾時始行提出攻擊或

防禦方法，有礙訴訟之終結者，法院得駁回之。攻擊或防禦

方法之意旨不明瞭，經命其敘明而不為必要之敘明者，亦

同。

　　㈡民事訴訟法第276條第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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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準備程序之效果）

　　未於準備程序主張之事項，除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外，於準備

程序後行言詞辯論時，不得主張之：

　　一、法院應依職權調查之事項。

　　二、該事項不甚延滯訴訟者。

　　三、因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之事由不能於準備程序提出者。

　　四、依其他情形顯失公平者。

　　㈢民事訴訟法第345條第1項

　　（當事人違背提出文書命令之效果）

　　當事人無正當理由不從提出文書之命者，法院得審酌情形認

他造關於該文書之主張或依該文書應證之事實為真實。　　

　　㈣民事訴訟法第433條之1

　 （簡易訴訟案件之言詞辯論次數）

　　簡易訴訟程序事件，法院應以一次期日辯論終結為原則。

附件2：

一、覆原告114年1月22日調查證據聲請狀。

二、原告於該狀聲請調查被告陳冠華勞保投保紀錄、調取被告陳

冠華之行車執照，均屬逾時提出之證據或證據方法，經被告

同意前，該聲請應予駁回：

　㈠按「當事人意圖延滯訴訟，或因重大過失，逾時始行提出攻

擊或防禦方法，有礙訴訟之終結者，法院得駁回之。攻擊或

防禦方法之意旨不明瞭，經命其敘明而不為必要之敘明者，

亦同。」、「當事人未依第267條、第268條及前條第3項之

規定提出書狀或聲明證據者，法院得依聲請或依職權命該當

事人以書狀說明其理由。當事人未依前項規定說明者，法院

得準用第276條之規定，或於判決時依全辯論意旨斟酌

之。」、「未於準備程序主張之事項，除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外，於準備程序後行言詞辯論時，不得主張之：一、法院應

依職權調查之事項。二、該事項不甚延滯訴訟者。三、因不

可歸責於當事人之事由不能於準備程序提出者。四、依其他

情形顯失公平者。前項第3款事由應釋明之。」、「當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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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正當理由不從提出文書之命者，法院得審酌情形認他造關

於該文書之主張或依該文書應證之事實為真實。」民事訴訟

法第196條第2項、第268條之2、第276條、第345條分別定有

明文。

　㈡第按「民事訴訟法於89年修正時增訂第196條，就當事人攻

擊防禦方法之提出採行適時提出主義，以改善舊法所定自由

順序主義之流弊，課當事人應負訴訟促進義務，並責以失權

效果。惟該條第2項明訂『當事人意圖延滯訴訟，或因重大

過失逾時始行提出攻擊或防禦方法，有礙訴訟之終結者，法

院得駁回之』，是對於違反適時提出義務之當事人，須其具

有：㈠逾時始行提出攻擊或防禦方法；㈡當事人意圖延滯訴

訟，或因重大過失；㈢有礙訴訟終結之情形，法院始得駁回

其攻擊或防禦方法之提出。關於適時性之判斷，應斟酌訴訟

事件類型、訴訟進行狀況及事證蒐集、提出之期待可能性等

諸因素。而判斷當事人就逾時提出是否具可歸責性，亦應考

慮當事人本人或其訴訟代理人之法律知識、能力、期待可能

性、攻擊防禦方法之性質及法官是否已盡闡明義務。」、

「詎上訴人於準備程序終結後、111年8月23日言詞辯論期日

前之111年8月15日，方具狀請求本院囑託臺大醫院就上情為

補充鑑定…，顯乃逾時提出，非不可歸責於上訴人，且妨礙

本件訴訟之終結，揆諸前開說明，自無調查之必要。」、

「系爭房屋應有越界占用系爭74地號土地，而得據此提出上

開民法第796條之1規定之抗辯，乃被告及至111年7月29日始

具狀提出上開民法第796條之1規定之防禦方法，顯有重大過

失，倘本院依被告上開防禦方法續為調查、審理，勢必延滯

本件訴訟之進行而有礙訴訟之終結，是被告乃重大過失逾時

提出上揭防禦方法，有礙訴訟終結，且無不能期待被告及時

提出上揭防禦方法而顯失公平之情事，依法不應准許其提

出，故本院就前述逾時提出之防禦方法應不予審酌」，最高

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1080號民事判決意旨、臺灣高等法院1

10年度上字第318號民事判決意旨、臺灣基隆地方法院基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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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易庭111年度基簡字第36號民事判決意旨可資參酌。

　㈢一般認為，當事人之促進訴訟義務，基本上，可分為2種，

亦即一般促進訴訟義務與特別促進訴訟義務。前者，係指當

事人有適時提出攻擊防禦方法（當事人之「主動義務」)，

以促進訴訟之義務。後者，則係當事人有於法定或法院指定

之一定期間內，提出攻擊防禦方法之義務（當事人之「被動

義務」，需待法院告知或要求後，始需負擔之義務）。前揭

民事判決意旨多針對一般促進訴訟義務而出發，對於逾時提

出之攻擊防禦方法，如當事人有重大過失時，以民事訴訟法

第196條第2項之規定予以駁回。然現行解釋論上區分當事人

主觀上故意過失程度之不同來做不同處理，易言之，在違反

一般訴訟促進義務時，須依當事人「個人」之要素觀察，只

有在其有「重大過失」時，始令其發生失權之不利益；反

之，若係「特別訴訟促進義務」之違反者，則必須課以當事

人較重之責任，僅需其有輕過失時（違反善良管理人之注意

義務），即需負責，蓋「特別訴訟促進義務」本質上係被動

義務（法院一個口令一個動作，已經具體指示當事人在幾天

內需要完成什麼樣的動作），若當事人仍不理會法院之指示

要求的話，則使其發生失權之效果亦不為過，此種情形下即

毋須依個人之因素加以考量，而直接使其失權，如此一來，

始能確實督促當事人遵守法院之指示(詳見邱聯恭教授，司

法院民事訴訟法研究修正委員會第615次及第616次會議之發

言同此意旨）。

　㈣又「簡易訴訟程序事件，法院應以一次期日辯論終結為原

則。」民事訴訟法第433條之1定有明文，簡易訴訟程序既以

一次期日辯論終結為原則，從而，如原告對本院命補正事項

(包括：原因事實及證據、證據方法…)，如當事人未依法院

之指示於期限內提出證據或證據方法者，則可認為此種情形

下即毋須依個人之因素加以考量，而直接使其失權，如此一

來，始能確實督促當事人遵守法院之指示，從而，對於逾時

提出之攻擊防禦方法，為可歸責於當事人之情形，依民事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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訟法第276條之規定應予駁回；退步言之，當事人並無正當

理由，亦未向法院聲請延緩該期間，明知法院有此指示而不

遵守，本院認在此情形為「重大過失」，亦符合民事訴訟法

196條第2項之重大過失構成要件要素。簡易訴訟程序既以一

次期日辯論終結為原則，從而，逾時提出當然會被認為有礙

訴訟之終結，此點為當事人有所預見，依據前民事判決意旨

及民事訴訟法第196條第2項、第268條之2、第276條、第345

條、第433條之1之規定意旨，法院自得以其逾時提出駁回其

聲請調查之證據或證據方法，或得依民事訴訟法第345條審

酌情形認他造關於該文書之主張或依該文書應證之事實為真

實，應予敘明。

　㈤本院曾於113年12月2日以北院英民壬113年北簡字第號對原

告闡明如前函所示，前揭函本院要求原告補正者，除前述原

因事實外，亦需補正其認定原因事實存在之證據或證據方

法，且本院於114年1月16日言詞辯論時諭知「…114年1月20

日及之後提出之證據或證據方法，本院均不得斟酌。…」

(本院卷第頁第行)，兩造均陳稱同意(本院卷第頁第至行)，

自應以該證據契約之約定為據：

　⒈責問權之行使係當事人對於訴訟程序規定之違背，提出異議

之一種手段(民事訴訟法第197條本文)，該條雖然並未明白

揭示其法律效果，但在法院已闡明當事人應於一定之日期提

出證據或證據方法，如不提出或逾期提出時，不審酌其後所

提出之證據或證據方法，此時，一造仍不提出或逾期提出，

另造自得行使責問權責問法院為何不依照闡明之法律效果為

之，此即為當事人程序處分權之一環，當事人一旦行使，法

院即應尊重當事人之責問權，也為了維護司法之公信力。

　⒉如果為了發現真實而拖延訴訟，完全忽略了另一造行使責問

權之法律效果(即未尊重一造之程序處分權)，當一造行使責

問權時，自應尊重當事人在證據或證據方法的選擇，法院

即應賦予其行使責問權之法律效果，據前民事判決意旨及

民事訴訟法第196條第2項、第268條之2、第276條、第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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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第433條之1之規定意旨，法院自得以其逾時提出駁回其

聲請調查之證據或證據方法，或得依民事訴訟法第345條審

酌情形認他造關於該文書之主張或依該文書應證之事實為真

實；倘若此時法院完全忽略當事人已行使責問權，猶要進行

證據或證據方法之調查，致另造需花費勞力、時間、費用為

應訴之準備及需不斷到庭應訴，本院認為有侵害另造憲法所

保障之訴訟權、自由權、財產權、生存權之嫌。

　⒊詳言之，當事人自可透過行使責問權之方式，阻斷另造未遵

期提出之證據或證據方法，此即為當事人程序處分權之一

環，法院自應予以尊重，才能達到當事人信賴之真實。當事

人並有要求法院適時終結訴訟程序的權利，另造如果未遵期

提出攻擊防禦之方法，另造當事人自不得以發現真實為名，

不尊重已行使責問權之一方之程序處分權，也不尊重法院之

闡明(司法之公信力)之法律效果，無故稽延訴訟程序，此即

為該造當事人有要求法院適時審判之權利（適時審判請求權

係立基於憲法上國民主權原理其所保障之自由權、財產權、

生存權及訴訟權等基本權。當事人基於該程序基本權享有請

求法院適時適式審判之權利及機會，藉以平衡追求實體利益

及程序利益，避免系爭實體利益或系爭外之財產權、自由權

或生存權等因程序上勞費付出所耗損或限制。為落實適時審

判請求權之保障，新修正之民事訴訟法除賦予當事人程序選

擇權、程序處分權外，並賦予法院相當之程序裁量權，且加

重其一定範圍之闡明義務。參見許士宦等，民事訴訟法上之

適時審判請求權，國立臺灣大學法學論叢第34卷第5期)。

　⒋原告為思慮成熟之人，對於本院前開函之記載「…逾期未補

正或逾期提出者，本院則不審酌其後所提出之證據或證據方

法…」、「…前開期日均為該項證據或證據方法提出之最後

期限…」應無誤認之可能，從而，原告逾時提出前揭事項

(聲請調查被告勞保投保情形與被告所騎乘之機車係何人所

有)，除違反特別促進訴訟義務外，基於司法之公信力及對

他造訴訟權之尊重，除非被告同意，否則駁回原告前開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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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據之聲請。

　⒌從而，原告於114年1月22日方聲請調查證據或證據方法，

依本院之前開之諭知顯屬逾期，除非對造同意，否則前開

聲請應予駁回。且本院已依職權調閱被告陳冠華勞保投保

紀錄，至於被告陳冠華之行車執照可自偵查卷得知，附此敘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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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北簡字第11839號
原      告  高正和  
訴訟代理人  陳欣佑律師
被      告  陳冠華  


            宏揚小客車租賃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碧惠  
上列當事人間損害賠償(交通)事件，於中華民國114年9月30日言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陳冠華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壹拾貳萬參仟玖佰玖拾捌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三年十二月五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伍仟柒佰參拾元，其中新臺幣壹仟壹佰肆拾陸元，及自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法定利率計算之利息，由被告陳冠華負擔。其中新臺幣肆仟伍佰捌拾肆元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得假執行；被告如以新臺幣壹拾貳萬參仟玖佰玖拾捌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被告陳冠華受僱於被告宏揚小客車租賃有限公司（下簡稱被告宏揚公司）從事職業駕駛，其所犯之過失傷害罪，業經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以113年度偵字第15173號起訴，並經鈞院刑事庭聲請簡易判決處刑在案在案可查。原告爰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連帶賠償原告所受損害。
　㈡請求損害賠償之內容：　
　⒈醫療費用新臺幣6萬880元。
　⒉不能工作之損失4萬102元。
　⒊勞動力減損20萬元。
　⒋系爭車輛之必要維修費用2萬5450元。
　⒌支出生活上之費用483元。
　⒍慰撫金20萬元。
　㈢並聲明：
　⒈被告應給付原告52萬691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⒉願供擔保，請准假執行。
二、被告宏揚公司則以：
　㈠被告陳冠華與被告宏揚公司間很單純租客關係，不能單憑被告陳冠華片面之詞隨意採信，租車時間有很多警察再找，本公司都有確實提供資料(附有警察局函3 張) 由警方口中得知被告陳冠華為詐騙車手，本公司單純租車給陳冠華。
　㈡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被告陳冠華則以：　　
　㈠被告跟宏揚公司租車。
　㈡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 條前段定有明文，是民事訴訟如係由原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17年上字第917 號判例意旨參照）。又事實有常態與變態之分，其主張常態事實者無庸負舉證責任，反之，主張變態事實者，則須就其所主張之事實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86年度台上字第891 號判決意旨參照）。主張法律關係存在之當事人，須就該法律關係發生所具備之要件事實，負舉證責任，此觀民事訴訟法第277條之規定自明。且同法第244條第1項第2款及第195條並規定，原告起訴時，應於起訴狀表明訴訟標的及其原因事實，當事人就其提出之事實，應為真實及完全之陳述。故主張法律關係存在之原告，對於與為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有關聯之原因事實，自負有表明及完全陳述之義務（最高法院97年台上字第1458號判決意旨參照）。原告主張被告對其有侵權行為之事實，依前述舉證責任分配之原則，原告自應對其有利之事實即被告之行為成立侵權行為之事實負舉證責任。
　㈡本院已對原告闡明如附件所示，因被告宏揚公司已行使責問權（本院卷1第298頁第8行），基於該權利之行使對被告陳冠華有利，自應及於被告陳冠華，法院應尊重被告之程序處分權，維護當事人之適時審判之權利，以達當事人信賴之真實，則原告於113年12月24日起提出之證據及證據方法，除經被告同意或本院依民事訴訟法第160條、第163條第1項、第2項予以延長提出證據或證據方法之期間者外，本院皆不審酌（民事訴訟法第196條第2項、第268條之2、第276條、第345條），原告雖未行使責問權，但逾時提出之法律效果本係法院所給予，且附件已對被告諭知多次法律效果，本院自得認被告於114年9月30日言詞辯論終結後之證據或證據方法，本院皆不審酌。
　⒈按「當事人意圖延滯訴訟，或因重大過失，逾時始行提出攻擊或防禦方法，有礙訴訟之終結者，法院得駁回之。攻擊或防禦方法之意旨不明瞭，經命其敘明而不為必要之敘明者，亦同。」、「當事人未依第267條、第268條及前條第3項之規定提出書狀或聲明證據者，法院得依聲請或依職權命該當事人以書狀說明其理由。當事人未依前項規定說明者，法院得準用第276條之規定，或於判決時依全辯論意旨斟酌之。」、「未於準備程序主張之事項，除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外，於準備程序後行言詞辯論時，不得主張之：一、法院應依職權調查之事項。二、該事項不甚延滯訴訟者。三、因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之事由不能於準備程序提出者。四、依其他情形顯失公平者。前項第3款事由應釋明之。」、「當事人無正當理由不從提出文書之命者，法院得審酌情形認他造關於該文書之主張或依該文書應證之事實為真實。」民事訴訟法第196條第2項、第268條之2、第276條、第345條分別定有明文。
　⒉第按「民事訴訟法於89年修正時增訂第196條，就當事人攻擊防禦方法之提出採行適時提出主義，以改善舊法所定自由順序主義之流弊，課當事人應負訴訟促進義務，並責以失權效果。惟該條第2項明訂『當事人意圖延滯訴訟，或因重大過失逾時始行提出攻擊或防禦方法，有礙訴訟之終結者，法院得駁回之』，是對於違反適時提出義務之當事人，須其具有：㈠逾時始行提出攻擊或防禦方法；㈡當事人意圖延滯訴訟，或因重大過失；㈢有礙訴訟終結之情形，法院始得駁回其攻擊或防禦方法之提出。關於適時性之判斷，應斟酌訴訟事件類型、訴訟進行狀況及事證蒐集、提出之期待可能性等諸因素。而判斷當事人就逾時提出是否具可歸責性，亦應考慮當事人本人或其訴訟代理人之法律知識、能力、期待可能性、攻擊防禦方法之性質及法官是否已盡闡明義務。」、「詎上訴人於準備程序終結後、111年8月23日言詞辯論期日前之111年8月15日，方具狀請求本院囑託臺大醫院就上情為補充鑑定…，顯乃逾時提出，非不可歸責於上訴人，且妨礙本件訴訟之終結，揆諸前開說明，自無調查之必要。」、「系爭房屋應有越界占用系爭74地號土地，而得據此提出上開民法第796條之1規定之抗辯，乃被告及至111年7月29日始具狀提出上開民法第796條之1規定之防禦方法，顯有重大過失，倘本院依被告上開防禦方法續為調查、審理，勢必延滯本件訴訟之進行而有礙訴訟之終結，是被告乃重大過失逾時提出上揭防禦方法，有礙訴訟終結，且無不能期待被告及時提出上揭防禦方法而顯失公平之情事，依法不應准許其提出，故本院就前述逾時提出之防禦方法應不予審酌」，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1080號民事判決意旨、臺灣高等法院110年度上字第318號民事判決意旨、臺灣基隆地方法院基隆簡易庭111年度基簡字第36號民事判決意旨可資參酌。
　⒊一般認為，當事人之促進訴訟義務，基本上，可分為2種，亦即一般促進訴訟義務與特別促進訴訟義務。前者，係指當事人有適時提出攻擊防禦方法（當事人之「主動義務」)，以促進訴訟之義務。後者，則係當事人有於法定或法院指定之一定期間內，提出攻擊防禦方法之義務（當事人之「被動義務」，需待法院告知或要求後，始需負擔之義務）。前揭民事判決意旨多針對一般促進訴訟義務而出發，對於逾時提出之攻擊防禦方法，如當事人有重大過失時，以民事訴訟法第196條第2項之規定予以駁回。然現行解釋論上區分當事人主觀上故意過失程度之不同來做不同處理，易言之，在違反一般訴訟促進義務時，須依當事人「個人」之要素觀察，只有在其有「重大過失」時，始令其發生失權之不利益；反之，若係「特別訴訟促進義務」之違反者，則必須課以當事人較重之責任，僅需其有輕過失時（違反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即需負責，蓋「特別訴訟促進義務」本質上係被動義務（法院一個口令一個動作，已經具體指示當事人在幾天內需要完成什麼樣的動作），若當事人仍不理會法院之指示要求的話，則使其發生失權之效果亦不為過，此種情形下即毋須依個人之因素加以考量，而直接使其失權，如此一來，始能確實督促當事人遵守法院之指示(詳見邱聯恭教授，司法院民事訴訟法研究修正委員會第615次及第616次會議之發言同此意旨）。
　⒋又「簡易訴訟程序事件，法院應以一次期日辯論終結為原則。」民事訴訟法第433條之1定有明文，簡易訴訟程序既以一次期日辯論終結為原則，從而，如原告對本院命補正事項(包括：原因事實及證據、證據方法…)，如當事人未依法院之指示於期限內提出證據或證據方法者，則可認為此種情形下即毋須依個人之因素加以考量，而直接使其失權，如此一來，始能確實督促當事人遵守法院之指示，從而，對於逾時提出之攻擊防禦方法，為可歸責於當事人之情形，依民事訴訟法第276條之規定應予駁回；退步言之，當事人並無正當理由，亦未向法院聲請延緩該期間，明知法院有此指示而不遵守，本院認在此情形為「重大過失」，亦符合民事訴訟法196條第2項之重大過失構成要件要素。簡易訴訟程序既以一次期日辯論終結為原則，從而，逾時提出當然會被認為有礙訴訟之終結，此點為當事人有所預見，依據前民事判決意旨及民事訴訟法第196條第2項、第268條之2、第276條、第345條、第433條之1之規定意旨，法院自得以其逾時提出駁回其聲請調查之證據或證據方法，或得依民事訴訟法第345條審酌情形認他造關於該文書之主張或依該文書應證之事實為真實，應予敘明。
　⒌本院曾於113年12月2日以北院英民壬113年北簡字第11762號對原告闡明如附件1所示，前揭函本院要求原告補正者，除前述原因事實外，亦需補正其認定原因事實存在之證據或證據方法，但原告於113年12月5日收受該補正函(本院卷1第85頁)，然迄114年9月30日言詞辯論終結時止，原告對於本院向其闡明之事實，除曾遵期提出之證據或證據方法外(證據評價容后述之)，餘者皆未提出證據或證據方法供本院審酌及對造準備：
　⑴責問權之行使係當事人對於訴訟程序規定之違背，提出異議之一種手段(民事訴訟法第197條本文)，該條雖然並未明白揭示其法律效果，但在法院已闡明當事人應於一定之日期提出證據或證據方法，如不提出或逾期提出時，不審酌其後所提出之證據或證據方法，此時，一造仍不提出或逾期提出，另造自得行使責問權責問法院為何不依照闡明之法律效果為之，此即為當事人程序處分權之一環，當事人一旦行使，法院即應尊重當事人之責問權，也為了維護司法之公信力。
　⑵如果為了發現真實而拖延訴訟，完全忽略了另一造行使責問權之法律效果(即未尊重一造之程序處分權)，當一造行使責問權時，自應尊重當事人在證據或證據方法的選擇，法院即應賦予其行使責問權之法律效果，據前民事判決意旨及民事訴訟法第196條第2項、第268條之2、第276條、第345條、第433條之1之規定意旨，法院自得以其逾時提出駁回其聲請調查之證據或證據方法，或得依民事訴訟法第345條審酌情形認他造關於該文書之主張或依該文書應證之事實為真實；倘若此時法院完全忽略當事人已行使責問權，猶要進行證據或證據方法之調查，致另造需花費勞力、時間、費用為應訴之準備及需不斷到庭應訴，本院認為有侵害另造憲法所保障之訴訟權、自由權、財產權、生存權之嫌。
　⑶詳言之，當事人自可透過行使責問權之方式，阻斷另造未遵期提出之證據或證據方法，此即為當事人程序處分權之一環，法院自應予以尊重，才能達到當事人信賴之真實。當事人並有要求法院適時終結訴訟程序的權利，另造如果未遵期提出攻擊防禦之方法，另造當事人自不得以發現真實為名，不尊重已行使責問權之一方之程序處分權，也不尊重法院之闡明(司法之公信力)之法律效果，無故稽延訴訟程序，此即為該造當事人有要求法院適時審判之權利（適時審判請求權係立基於憲法上國民主權原理其所保障之自由權、財產權、生存權及訴訟權等基本權。當事人基於該程序基本權享有請求法院適時適式審判之權利及機會，藉以平衡追求實體利益及程序利益，避免系爭實體利益或系爭外之財產權、自由權或生存權等因程序上勞費付出所耗損或限制。為落實適時審判請求權之保障，新修正之民事訴訟法除賦予當事人程序選擇權、程序處分權外，並賦予法院相當之程序裁量權，且加重其一定範圍之闡明義務。參見許士宦等，民事訴訟法上之適時審判請求權，國立臺灣大學法學論叢第34卷第5期)。
　⑷原告為思慮成熟之人，對於本院前開函之記載「…逾期未補正或逾期提出者，本院則不審酌其後所提出之證據或證據方法…」、「…前開期日均為該項證據或證據方法提出之最後期限…」應無誤認之可能，從而，原告逾時提出前揭事項，除違反特別促進訴訟義務外，基於司法之公信力及對他造訴訟權之尊重，法院自得以其逾時提出駁回其聲請調查之證據或證據方法，或得審酌情形認他造關於該文書之主張或依該文書應證之事實為真實。
　⑸本院已對原告闡明如附件所示，因被告宏揚公司已行使責問權（本院卷1第298頁第8行），基於該權利之行使對被告陳冠華有利，自應及於被告陳冠華，且不能無視於被告已行使責問權，不尊重被告之適時審判的權利，則原告提出之證據或證據方法仍因為對造行使責問權而受限制，法院應尊重被告之程序處分權，維護當事人之適時審判之權利，以達當事人信賴之真實，則原告於113年12月24日起提出之證據及證據方法，除經被告同意或本院依民事訴訟法第160條、第163條第1項、第2項予以延長提出證據或證據方法之期間者外，本院皆不審酌（民事訴訟法第196條第2項、第268條之2、第276條、第345條）。故原告於114年1月22日書狀提出之原證14(本院卷1第343頁)、聲請調取被告陳冠華勞保、健保投保資料、調取被告陳冠華中華民國交通部汽車行車執照、114年6月23日提出之原證15(本院卷1第541頁)、114年9月3日提出之原證16(本院卷2第31頁)，皆屬逾時提出，未經被告明示同意前，本院不應審酌。至於原告聲請調取被告陳冠華勞保、健保投保資料、調取被告陳冠華中華民國交通部汽車行車執照，本院駁回之理由如附件2所示。
　⑹原告雖未行使責問權，但逾時提出之法律效果本係法院所給予，且附件已對被告諭知多次法律效果，本院自得認告於114年9月30日言詞辯論終結後之證據或證據方法，本院皆不審酌，應予敘明。　
　㈢原告主張系爭車禍為被告陳冠華過失所致為有理由，主張被告宏揚公司應負僱用人責任為無理由：
　⒈對於系爭事件被告陳冠華有過失傷害之行為，有醫院診斷證明書、原告傷勢照片、X光影像照片、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㈠㈡、監視器紀錄及其影像、事故現場與車輛(事後報案)照片在卷可稽、復有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道路交通事故初步分析研判表，且被告陳冠華在刑事程序承認犯罪，並經本院113年度審交簡字第263號判處被告陳冠華有罪（本院卷1第17頁），故原告主張系爭車禍為被告陳冠華過失所致為有理由。
　⒉原告雖主張被告宏揚公司應負僱用人責任云云，惟為被告所否認，並與卷證不符，為不可採：　　　
　⑴原告逾時提出證據方法，已駁回如附件2。
　⑵被告均否認原告主張「被告陳冠華受僱於被告宏揚公司」之事實，原告未再提出證據或證據方法證明該對其有利之事實，原告空言被告宏揚公司為僱佣人，無視被告宏揚公司所提出之中華民國小客車租賃定型化契約書（本院卷1第299至305頁）、對話紀錄（本院卷1第307至324頁），足證明被告陳冠華係系爭車輛之承租人，被告宏揚公司僅為系爭車輛之出租人，原告該主張自屬無理由。　
　⑶綜合上述，本院認為原告既已違背上開「特別訴訟促進義務」、「文書提出義務」。縱原告日後提出證據或證據方法，因為兩造已同時行使責問權，自可認為兩造成立證據契約，日後兩造均不得提出新的證據或證據方法。退步言，依前述逾時提出之理論，因被告已行使責問權，自應尊重被告程序處分權，以達適時審判之要求，符合當事人信賴之真實，日後原告所提之證據或證據方法亦應駁回。
　㈣原告可向被告陳冠華請求金額如下：　
　⒈醫療費用970元：
　⑴原告提出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之醫療費用收據970元應予准許（本院卷1第27至29，290＋200＋610－130〈證明書費〉＝970）。
　⑵原告主張其餘之醫療費用，係提出明儒中醫診所之診斷證明書、醫療費用收據為證云云。惟查，原告受有系爭傷害是前往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仁愛院區求診，自應有該院或同級公、私立醫院之醫囑，始可認為原告有前往該私立醫診所或中醫診所求診之必要，且一般公立醫院定期門診之意思（包括但不限於，如：定期一個月門診即認為原告之身體狀況已無緊急處置之必要、…），並非指原告可重複求診，如係前往公立或同級之醫院求診固可從寬允許，而非原告貪圖便利或有浪費醫療之嫌多次前往中醫診所所求診，該醫院有無治療之效果亦值懷疑，則本院可能認為原告自行前往明儒中醫診所求診似無必要。　
　⒉不能工作之損失0元：
　⑴原告固已提出原證8號不知何年度工作所得為48萬1200元（本院卷1第51頁）及志成公司所開具之請假證明（本院卷1第53頁）為據云云。惟依臺北市立聯合醫院診斷證明書僅開立「…若因身體不適，請雇主予以調整工作內容或予以休假…」等語（本院卷1第21頁），但原告之雇主並不具有醫療專業，自難審酌原告之身體應休養多久，因此原告提出該證據自不能認其有不能工作之情；
　⑵且本院如附件已對原告闡明「…若該造聲請調查事項，事涉某項專業判斷（如：系爭車禍之責任歸屬、系爭瑕疵是否存在、系爭漏水之原因、系爭契約有無成立、生效或修復的價格…），對於本案重要爭點將構成影響，故傳訊該證人到庭，自具有鑑定人性質，自得類推民事訴訟法第326 條第2 項規定『法院於選任鑑定人前，得命當事人陳述意見；其經當事人合意指定鑑定人者，應從其合意選任之。但法院認其人選顯不適當時，不在此限。』、第327 條之規定『有調查證據權限之受命法官或受託法官依鑑定調查證據者，準用前條之規定。但經受訴法院選任鑑定人者，不在此限。』，故該造應先具狀說明該證人之學、經歷、昔日之鑑定實績及如何能擔任本件之證人資格，並且應得對方之同意，始得傳訊。…」等語甚明。原告為智慮成熟之人，自無不能理解之理，被告對該診斷書之記載亦不爭執，從而，原告既無再聲請調查證據（包括但不限於，如：聲請醫學鑑定…）以推翻前開診斷證書之記載，其自行請假或雇主給假均不能作為客觀上認定其不能工作之證明。故原告該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⒊勞動力減損0元：
　　原告之傷勢既仍未穩定，其亦自承訴訟中始前往台大醫院復健（本院卷2第29頁），且台大醫院114年8月13日並回函：「…本院鑑定勞動能力減損比例，尚需自受傷日（民國113年3月15日）或最後手術日後之復健紀錄（如復健科門診病歷、診斷書、物理治療病歷、職能治療病歷等資料，非中醫診所、收據或復健簽到卡），若尚未接受復健治療，請先至復健科或物理治療所評估治療並接受兩個月以上之持續治療後，再檢附相關病歷，本院始得依據案件性質及醫師之業務量酌定受託與否…」，有該院校附醫秘字第1140903518號函在卷可憑（本院卷2第7頁），足見原告之傷勢既仍未穩定，其主張勞動力減損即屬無理。至原告主張稱請本院等待原告2個月云云，惟前開台大前開函所提附帶之條件尚包括「…先至復健科或物理治療所評估治療…」、「…接受兩個月『以上』之持續治療…」、「…再檢附相關病歷…」，尚非原告片面所陳，原告現行之狀況何時能確定，既仍不明，基於被告之適時審判權及訴訟權之保障，並參酌民事簡易程序之簡、速原則，自無將案件遲滯之理，原告該請求應予駁回。
　⒋系爭MAF-9101號機車之必要維修費用2545元：
　　按不法毀損他人之物者，被害人得請求賠償其物因毀損所減少之價額，民法第196條定有明文；又依上開規定請求賠償物被毀損所減少之價額，得以修復費用為估定之標準，但以必要者為限（例如：修理材料以新品換舊品，應予折舊），最高法院77年度第9次民事庭會議決議參照。依行政院所發布之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及固定資產折舊率表，機械腳踏車之耐用年數為3年，依定率遞減法每年應折舊536/1000，並以1年為計算單位，其使用期間未滿1年者，按實際使用使用之數相當於全年之比例計算之，不滿1者，以1月計算之。查原告MAF-9101號機車因本件車禍事故之修繕費用為2萬5450元，有原告提出之估價單為憑（本院卷1第49頁）。而MAF-9101號機車係於103年12月出廠（台灣台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15173號卷第33頁），則至113年3月15日發生上開車禍事故之日為止，MAF-9101號機車已實際使用逾3年，其折舊後可請求之修費費用為2545元（計算式：2萬5450元×1/10＝2545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⒌支出生活上之費用483元：
　　原告可向被告請求支出生活上之費用已據其提出富康活力景新藥局購買明細為證（本院卷1第45、47頁），雖原告尚無提出醫囑證明之，但衡酌其所購買之品名如石膏鞋、蹦帶皆為醫療必需用品，應足認為其支出生活上之費用483元，應予准許。 
　⒍慰撫金12萬元：
　　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其名譽被侵害者，並得請求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二項規定，於不法侵害他人基於父、母、子、女或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而情節重大者，準用之。」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95條第1、3項分別定有明文。按慰藉金之賠償須以人格權遭遇侵害，使精神上受有痛苦為必要，其核給之標準固與財產上損害之計算不同，然非不可斟酌雙方身分資力與加害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當之數額（最高法院51年台上字第223號判決要旨參照）。查，原告係高中畢業，現任職服務業；被告陳冠華係國中畢業，現在監，有警詢筆錄（附偵卷）、本院依職權調閱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在卷可稽（涉及私人個資不予過度詳載）。審酌上開兩造之身分、地位、經濟狀況；以及被告之行為之動機；被告之加害情形與造成之影響、原告痛苦之程度等各種情狀，認原告請求被告賠償非財產上損害20萬元尚屬過高，應以12萬元為適當。是原告爰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賠償12萬元，洵屬有據，超過部分，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⒎綜上，合計12萬3998元（計算式：醫療費用970元＋機車之必要維修費用2545元＋支出生活上之費用483元＋慰撫金12萬元＝12萬3998元）。
五、從而，原告請求被告陳冠華給付原告12萬3998元，及自本件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即113年12月5日（本院卷1第89頁）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予以准許。原告其餘之請求，為無理由，予以駁回。原告之訴經駁回部分，該部分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
六、本件原告勝訴部分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 條第1 項訴訟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爰依同法第389 條第1 項第3 款之規定，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法第392 條第2 項，依職權為被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之宣告。原告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僅為促使本院依職權發動，本院不受拘束，不另為准駁之諭知，併此敘明。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贅論，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本件訴訟費用額，依後附計算書確定如主文所示金額。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30　　日
　　　　　　　　　　　臺北簡易庭　法　官　趙子榮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庭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30　　日
　　　　　　　　　　　　　　　　　書記官　陳怡安
計　 算　 書：
項　　　　目　　　　　　 金　 額（新臺幣）　　備　　註
第一審裁判費　　　　　　 5730元
合　　　　計　　　　　　 5730元




附件1（本院卷1第75至84頁）：
主旨：為促進訴訟，避免審判之延滯，兼顧兩造之攻擊防禦權，並參酌審理集中化、適時審判權之原理，兩造應於下列指定期日前，向本院陳報該項資料（原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㈠㈡㈥、九㈠㈡、十㈠㈡；被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㈠㈡㈥、九㈠㈡、十㈠㈡，未指明期限者，無陳報期限之限制，例如：對事實爭執與否及表示法律意見，當事人可隨時提出，不受下列期限之限制，但提出證據及證據方法則受限制，逾期未補正或逾期提出者，本院將可能依逾時提出之法理駁回該期限後之證據及證據方法）。如一造提出之證據或證據方法，距離下列命補正之日期過近，致他方於收受該繕本少於7日能表示意見者，下列命補正日期將自動延長補正期限自他造收受繕本時起算7日（需提出寄送或收受繕本之資料以利計算，如雙掛號）。為避免訴訟程序稽延，並達到當事人適時審判之要求，對造是否對事實爭執或是否提出意見不能成為不提出或逾期提出之理由，本函件證據或證據方法之提出期限，只適用於被告宏揚公司，原告及被告陳冠華均適用前函(113年12月2日函)之規定，並非本函而得延緩，請查照。
　　　　(並請寄送相同內容書狀(並含所附證據資料)之繕本予對造，並於書狀上註明已送達繕本予對造。)
說明：　　 
一、對於系爭事件被告陳冠華有過失傷害之行為，有醫院診斷證明書、原告傷勢照片、X光影像照片、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㈠㈡、監視器紀錄及其影像、事故現場與車輛(事後報案)照片在卷可稽、復有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道路交通事故初步分析研判表，且被告在刑事程序承認犯罪，並經本院113年度審交簡字第263號判處被告有罪，被告陳冠華為被告宏揚公司之受僱人，兩造有無爭執？（意見之提供與事實之爭執與否均無陳報期限之限制）。請被告宏揚公司於114年1月20日前(以法院收文章為準) 提出前開證據或證據方法(包括但不限於，如：①提出監視器之資料，依下列錄音、影資料規則提出之；②聲請曾經親自見聞系爭傷害事件之證人甲到庭作證，並請依下面之傳訊證人規則陳報訊問之事項【問題】；③如要推翻前開認定，則聲請鑑定，請依鑑定規則辦理之；④被告如要聲請鑑定，並應說明何以刑事程序已認罪獲得緩刑，惟在民事庭翻異前詞之證據或證據方法，否則本院會以被告之行為違反訴訟誠信原則及禁反言法則，認為被告事後翻異前詞不足採信；…以上僅舉例…)到院，逾期未補正或逾期提出者，本院則不審酌其後所提出之證據或證據方法。
二、原告主張醫療費用分別為6萬880元，被告是否爭執？若被告爭執該項費用，請提出被告之意見（意見之提供與事實之爭執與否均無陳報期限之限制）。
　㈠如醫療費用收據上有特殊材料費之記載者，兩造皆得聲請向該醫院函查該費用明細，並得聲請鑑定該費用是否有其必要。
　㈡如係前往中醫院求診或中醫診所或非公立或同級之醫院求診，因原告受有系爭傷害是前往x醫院求診，自應有該院或同級y醫院之醫囑原告始有前往中醫診所及一般私立診所求診之必要，且一般公立醫院定期門診之意思（如：定期一個月門診即認為原告之身體狀況已無緊急處置之必要、…），並非指原告可重複求診，如係前往公立或同級之醫院求診固可從寬允許，而非原告貪圖便利或有浪費醫療之嫌多次前往中醫診所及一般私立診所求診，則本院可能認為原告自行前往明儒中醫診所求診似無必要。
　㈢如果原告主張系爭事件致有憂鬱、焦慮等症狀，原告應先證明系爭車禍前沒有前述身心症狀，因此事件後不久始前往z醫院身心科求診之事實(包括但不限於，如：①聲請調取原告之健保身心科求診紀錄；或調閱前揭身心科之病歷；②聲請他醫院鑑定，鑑定是否系爭車禍致原告身心科求診？如車禍前已求診，是否系爭車禍致病情加重及認定診療費用為若干…）。
　㈣兩造應於114年1月20日前(以法院收文章為準)提供前開事實群所涉相應之證據或證據方法，逾期未補正或逾期提出者，本院則不審酌其後所提出之證據或證據方法。
三、原告請求無法工作之損失4萬102元，被告是否爭執？若被告爭執該項費用，請提出被告之意見（意見之提供與事實之爭執與否均無陳報期限之限制）。
　㈠原告雖提出原告自行向公司請假之資料認有不能工作之情形云云，然該證據係原告自認有請假之需要而請假（如係前往醫院住院、門診，請提出醫院之診斷證明書），請原告應於114年1月20日前(以法院收文章為準) 提出醫院診斷證明書(上需記載休養若干天或若干天不能工作)、台端薪津條或存摺影本(該影本能證明半年之工作薪資)或在職證明(上需記載月薪或是年薪若干)或報稅資料，或能證明原告之薪資之證據或證據方法到院，逾期未補正或逾期提出者，本院則不審酌其後所提出之證據或證據方法。
　㈡如被告認為醫院係原告就診之醫院，開立之診斷書係有利於原告，自應聲請他同級醫院鑑定以推翻之(請依鑑定規則聲請之…），如期限內未聲請他同級醫院鑑定，本院則認為醫院診斷證明書前開記載為可信。兩造應於114年1月20日前(以法院收文章為準)提供前開事實群所涉之相應證據或證據方法(如：①聲請送交A醫院鑑定…；以上僅舉例…），逾期未補正或逾期提出者，本院則不審酌其後所提出之證據或證據方法。
四、原告主張勞動力減損先請求20萬元，並聲請台大醫院職業醫學科鑑定，被告有何意見？並請兩造依照下面鑑定規則辦理之。
五、原告主張其他之損害賠償，計有：
　㈠原告主張必要之維修費用2萬5450元，已據其提出蓋有佰乘公司發票章之估價單為證(本院卷第49頁)，被告對之是否爭執？若爭執，因前述公司已認定如上之維修費用，本院審酌系爭車輛事故當日之照片、事故當日之碰撞情形及一切客觀情狀，認原告維修費用之主張足可信為為真實。被告若不贊同該認定，應以專業機構之鑑定或其他足認可推翻前開之證據或證據方法推翻之，或有其餘之證據或證據方法（包括但不限於，如：①被告聲請鑑定…、…以上僅舉例…）。請兩造於114年1月20日前(以法院收文章為準) 提出前開事實群之證據或證據方法到院，逾期未補正或逾期提出者，本院則不審酌其後所提出之證據或證據方法。　　　
　㈡原告主張因系爭車禍直其支出生活上之必需費用483元，固據其提出藥局購買明細為證，惟該等用品並無客觀醫囑囑咐原告購買，請原告於114年1月20日前(以法院收文章為準)提出前開事實群之證據或證據方法到院，逾期未補正或逾期提出者，本院則不審酌其後所提出之證據或證據方法。
六、被告是否有給予原告賠償金？原告是否領有強制險？前開數額各是若干？兩造應於114年1月20日前(以法院收文章為準)提供前開事實群所涉之相應證據或證據方法(如：①收據；②刑事程序被告已答應給予若干萬元，超過部分移民事庭…；以上僅舉例…），逾期未補正或逾期提出者，本院則不審酌其後所提出之證據或證據方法。
七、兩造請於114年1月20日前(以法院收文章為準)具狀簡述台端之學歷、經歷、職業、月薪（或年收入）、名下有無動產、不動產（上揭資料可不附證據敘明）等資料，供本院衡酌原告非財產損害賠償有理由時(假設語氣)之參考。
八、如一造欲聲請鑑定之規則與應注意事項：
　㈠兩造如欲進行鑑定，均應檢具1名至3名鑑定人(如：醫學鑑定部分①臺大醫院；②臺北榮總；③陽明醫院；④國泰醫院；⑤臺北市立醫院某某院區；⑥長庚醫院；⑦慈濟醫院…等等…等等）、（肇事責任鑑定部分①臺北市車輛行車事故委員會…等等)，本院將自其中選任本案鑑定人。兩造應於114年1月20日前(以法院收文章為準) 提出前開鑑定人選到院，逾期未補正或逾期提出者，本院則認為該造放棄鑑定。
　㈡兩造如確定選任如上之鑑定人，並應於114年1月20日前(以法院收文章為準) 向本院陳報欲鑑定之問題。如逾期不報或未陳報，則認為該造放棄詢問鑑定人。
　㈢基於費用相當原理，兩造並得事先向本院聲請詢問鑑定人鑑定之費用。兩造亦得對他造選任之鑑定人選及送鑑定之資料於前開期限內表示意見，如：①他造選任之鑑定人有不適格；或有其他不適合之情形，應予剃除者；…②本件送鑑定之卷內資料中形式證據能力有重大爭執；或其他一造認為該資料送鑑定顯不適合者，…等等(如該造提出鑑定人選之日期，致他造不及7日能表示意見者，將自動延長補正期限自他造收受繕本時起算7日），請該造亦應於前述期限內，向本院陳報之，本院會於送交鑑定前對之為准否之裁定。本院將依兩造提問之問號數比例預付鑑定費用，如未預繳鑑定費用，本院則認定放棄詢問鑑定人任何問題。
　㈣若兩造對鑑定人適格無意見，且兩造之鑑定人選又不同，本院將於確定兩造鑑定人選後，於言詞辯論庭公開抽籤決定何者擔任本件鑑定人。鑑定後，兩造並得函詢鑑定人請其就鑑定結果為釋疑、說明或為補充鑑定，亦得聲請傳訊鑑定輔助人為鑑定報告之說明或證明。除鑑定報告違反專業智識或經驗法則外，鑑定結果將為本院心證之重要參考，兩造應慎重進行以上之程序。
　㈤如2造認為現況如不需要鑑定人鑑定，則說明㈡至說明㈤之程序得不進行。則兩造得聲請相關事實群曾經親自見聞之人到庭作證，傳訊證人規則請見該項所述。
　㈥如系爭案件已有相關鑑定資料，除非本院認為前開鑑定程序未踐行程序保障(如：①鑑定前未給予兩造表示鑑定人選、未給予兩造詢問鑑定人問題之機會…，惟經依前述認定已放棄者不在此限、②並未排除某些爭執甚烈對鑑定結果有影響之資料，惟經審判長或受命法官裁定送交者不在此限、③當事人於刑事程序經審判長或受命法官提示該鑑定意見而不爭執，如本院認為該刑事判決被告已獲得輕判或緩刑之待遇，基於訴訟上之禁反言與誠信原則，本院認亦在民事訴訟程序不得主張未踐行程序保障…等等），或鑑定結果有違反專業智識或經驗法則之處（如：違反力學法則…等等），才會再送鑑定(按：卷內已有乙份鑑定報告，如有疑問，函詢鑑定人或傳訊鑑定人或其輔助人到庭作證由2造對其發問即可，不需重新鑑定…)。如一造認前開鑑定報告有違反專業智識或經驗法則之證據或證據方法，應於114年1月20日前(以法院收文章為準)提出，逾期未補正或逾期提出者，本院則不審酌其後所提出之證據或證據方法。但一造意見之提供或論述，則無陳報期限之限制，但通常一造之意見或論述僅能供法院參考，尚難推翻該鑑定報告，但法院得依自由心證予以認定。　
九、如兩造認有需傳訊證人者，關於傳訊證人方面需遵守之事項與規則：　　　
　㈠按民事訴訟法第298條第1項之規定「聲明人證應表明證人及訊問之事項」，請該造表明其姓名、年籍（需身份證字號以利送達）、住址、待證事實(表明證人之待證事項，傳訊之必要性)與訊問事項(即詳列要詢問證人的具體問題，傳訊之妥當性)，請該造於114年1月20日(以法院收文章為準) 之前提出前開事項至本院，如該造逾期未補正或逾期提出者，本院則認為該造捨棄傳訊該證人。
　㈡他造亦可具狀陳明有無必要傳訊該證人之意見至本院。如他造欲詢問該證人，亦應於114年1月20日(以法院收文章為準) 表明訊問事項至本院，逾期未補正或逾期提出者，本院則認為他造捨棄對該證人發問。如㈠之聲請傳訊日期，距離前開命補正之日期過近，致他方少於7日能表示意見者，前述㈡之命補正日期不適用之，將自動延長補正期限自他造收受繕本時起算7日。如他造逾期未補正或逾期提出者，本院則認為他造捨棄對該證人發問。
　㈢若該造聲請調查事項，事涉某項專業判斷（如：系爭車禍之責任歸屬、系爭瑕疵是否存在、系爭漏水之原因、系爭契約有無成立、生效或修復的價格…），對於本案重要爭點將構成影響，故傳訊該證人到庭，自具有鑑定人性質，自得類推民事訴訟法第326條第2項規定「法院於選任鑑定人前，得命當事人陳述意見；其經當事人合意指定鑑定人者，應從其合意選任之。但法院認其人選顯不適當時，不在此限。」、第327條之規定「有調查證據權限之受命法官或受託法官依鑑定調查證據者，準用前條之規定。但經受訴法院選任鑑定人者，不在此限。」，故該造應先具狀說明該證人之學、經歷、昔日之鑑定實績及如何能擔任本件之證人資格，並且應得對方之同意，始得傳訊。惟若該證人僅限於證明其親自見聞之事實，且不涉某項專業判斷，仍得傳訊，不需對造同意。
　㈣又按民事訴訟法第320條第3項規定「…前二項之發問，與應證事實無關、重複發問、誘導發問、侮辱證人或有其他不當情形，審判長得依聲請或依職權限制或禁止之。…」，包括但不限於，如：⒈對卷宗內沒有出現證人之證據發問，由於該造並未建立該證人參與或知悉該證據之前提問題(建立前提問題亦不得誘導詢問)，故認為屬於該條所謂之「不當發問」；⒉若詢問之問題並未提前陳報，而於當庭詢問之者、或當庭始提出某一證據詢問，則顯有對他方造成突襲之嫌，除非對造拋棄責問權，否則本院認為屬於該條所謂之「不當發問」…，惟若他造於收受一造問題之7日內，未曾向本院陳述一造所提之問題並不適當（或與應證事實無關、重複發問、誘導發問、侮辱證人或有其他不當情形者），本院則認為不得於庭期行使責問權，亦即，縱然有民事訴訟法第320條第3項之情形，因他造已有7日之時間行使責問權，已對提出問題之該造形成信賴，為求審理之流暢，並參酌兩造訴訟權之保護，故該造可以依其提出之問題逐一向證人詢問，但是他造收受該問題距離庭期不滿7日者，或本院依其詢問事項，如認為顯然需要調整，不在此限。其餘發問規則同民事訴訟法第320條第3項規定，請兩造準備訊問事項時一併注意之。
　㈤若兩造當庭始提出訊問事項或原訊問事項之延長、變形者，足認該訊問事項未給予對方7日以上之準備時間，對造又行使責問權，基於對造訴訟權之保護，避免程序之突襲，本院認為將請證人於下次庭期再到庭，由該造再對證人發問，並由該次當庭始提出訊問事項之一造負擔下次證人到庭之旅費。若係對證人之證言不詳細部分（如：證人證述簽約時有3人，追問該3人係何人…）或矛盾之部分（如：證人2證述前後矛盾，予以引用後詢問…）或質疑其憑信性（如：引用證人之證言「…2月28日我在現場…」，提出已讓對方審閱滿7日之出入境資料，證明證人該日已出境，質疑證人在場…）等等，予以釐清、追問、釋疑等等，本院將視其情形，並考量對他造訴訟權之保護、訴訟進行之流暢度等情形，准許一造發問。
十、如兩造提出錄音、影或光碟等資料（如：行車監視器、USB隨身碟、…）之規則：
　㈠民事訴訟法第341條規定：「聲明書證應提出文書為之」，然一造若僅提供光碟或錄影、音檔，並未提供光碟或錄影、音檔內容翻拍照片、摘要或光碟或錄影、音檔內出現之人對話完整的譯文，自與前開規定不合。為避免每個人對錄音、影或光碟等資料解讀不同，茲命該造於114年1月20日(以法院收文章為準)提出系爭光碟之重要內容翻拍照片、或提出其內容摘要、或光碟或錄影、音檔內出現之人對話完整的譯文，或關於該光碟或錄影、音檔所涉之事實群之證據或證據方法，並陳述其所欲證明之事實(如：①原證16之照片或對話紀錄或截圖可證明之待證事實為…；②被證17之照片或對話紀錄或截圖可證明之待證事實為…)。若為前開音檔為對話，則需即逐字譯文（包括但不限於，音檔內說話之人姓名、詳載其等之對話內容，包括其語助詞【如：嗯、喔、啊…等等、連續對話中一造打斷另一造之陳述…】…皆應完整記載），若故意提供不完整之譯文者，則本院審酌該提供譯文中缺漏、曲解、有意省略不利己之對話…等情形，本院得認為他造抗辯關於該錄音檔之事實為真實。該造如不提出或未提出者，則本院認為該光碟、影、音紀錄之所涉內容均不採為證據。
　㈡他造若對前揭光碟或錄影、音內之資料，有認為錄音、影資料非屬全文，自應指出有何證據或證據方法得認為系爭錄音資料係屬片段等等事由（如：①對他造出具系爭光碟認為非屬全程錄影，自應提出全程之錄影資料，如提出監視錄影資料…；②又如光碟內之LINE對話紀錄右下方有「↓」符號，抗辯顯非對話紀錄之全文；③傳訊親自見聞之證人甲，以證明當時證人甲的確在現場，請參酌傳訊證人規則…等等，依此類推…）及與系爭光碟有關之事實群之證據或證據方法（如：①傳訊證人乙到庭以證明何事實…，請參酌傳訊證人規則…），請該造於114年1月20日前(以法院收文章為準) 提出前開證據或證據方法到院，逾期未補正或逾期提出者，本院則不審酌其後所提出之證據或證據方法。
　前開期日均為該項證據或證據方法提出之最後期限，請當事人慎重進行該程序，若逾越該期限，本院會依照逾時提出之法理駁回該造之證據或證據方法調查之聲請或得審酌情形認他造關於該文書之主張或依該文書應證之事實為真實。
　　註：逾時提出之條文參考
　　㈠民事訴訟法第196條第2項
　 （攻擊或防禦方法之提出時期）
　　當事人意圖延滯訴訟，或因重大過失，逾時始行提出攻擊或防禦方法，有礙訴訟之終結者，法院得駁回之。攻擊或防禦方法之意旨不明瞭，經命其敘明而不為必要之敘明者，亦同。
　　㈡民事訴訟法第276條第1項
　 （準備程序之效果）
　　未於準備程序主張之事項，除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外，於準備 程序後行言詞辯論時，不得主張之：
　　一、法院應依職權調查之事項。
　　二、該事項不甚延滯訴訟者。
　　三、因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之事由不能於準備程序提出者。
　　四、依其他情形顯失公平者。
　　㈢民事訴訟法第345條第1項
　　（當事人違背提出文書命令之效果）
　　當事人無正當理由不從提出文書之命者，法院得審酌情形認他造關於該文書之主張或依該文書應證之事實為真實。　　
　　㈣民事訴訟法第433條之1
　 （簡易訴訟案件之言詞辯論次數）
　　簡易訴訟程序事件，法院應以一次期日辯論終結為原則。
附件2：
一、覆原告114年1月22日調查證據聲請狀。
二、原告於該狀聲請調查被告陳冠華勞保投保紀錄、調取被告陳冠華之行車執照，均屬逾時提出之證據或證據方法，經被告同意前，該聲請應予駁回：
　㈠按「當事人意圖延滯訴訟，或因重大過失，逾時始行提出攻擊或防禦方法，有礙訴訟之終結者，法院得駁回之。攻擊或防禦方法之意旨不明瞭，經命其敘明而不為必要之敘明者，亦同。」、「當事人未依第267條、第268條及前條第3項之規定提出書狀或聲明證據者，法院得依聲請或依職權命該當事人以書狀說明其理由。當事人未依前項規定說明者，法院得準用第276條之規定，或於判決時依全辯論意旨斟酌之。」、「未於準備程序主張之事項，除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外，於準備程序後行言詞辯論時，不得主張之：一、法院應依職權調查之事項。二、該事項不甚延滯訴訟者。三、因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之事由不能於準備程序提出者。四、依其他情形顯失公平者。前項第3款事由應釋明之。」、「當事人無正當理由不從提出文書之命者，法院得審酌情形認他造關於該文書之主張或依該文書應證之事實為真實。」民事訴訟法第196條第2項、第268條之2、第276條、第345條分別定有明文。
　㈡第按「民事訴訟法於89年修正時增訂第196條，就當事人攻擊防禦方法之提出採行適時提出主義，以改善舊法所定自由順序主義之流弊，課當事人應負訴訟促進義務，並責以失權效果。惟該條第2項明訂『當事人意圖延滯訴訟，或因重大過失逾時始行提出攻擊或防禦方法，有礙訴訟之終結者，法院得駁回之』，是對於違反適時提出義務之當事人，須其具有：㈠逾時始行提出攻擊或防禦方法；㈡當事人意圖延滯訴訟，或因重大過失；㈢有礙訴訟終結之情形，法院始得駁回其攻擊或防禦方法之提出。關於適時性之判斷，應斟酌訴訟事件類型、訴訟進行狀況及事證蒐集、提出之期待可能性等諸因素。而判斷當事人就逾時提出是否具可歸責性，亦應考慮當事人本人或其訴訟代理人之法律知識、能力、期待可能性、攻擊防禦方法之性質及法官是否已盡闡明義務。」、「詎上訴人於準備程序終結後、111年8月23日言詞辯論期日前之111年8月15日，方具狀請求本院囑託臺大醫院就上情為補充鑑定…，顯乃逾時提出，非不可歸責於上訴人，且妨礙本件訴訟之終結，揆諸前開說明，自無調查之必要。」、「系爭房屋應有越界占用系爭74地號土地，而得據此提出上開民法第796條之1規定之抗辯，乃被告及至111年7月29日始具狀提出上開民法第796條之1規定之防禦方法，顯有重大過失，倘本院依被告上開防禦方法續為調查、審理，勢必延滯本件訴訟之進行而有礙訴訟之終結，是被告乃重大過失逾時提出上揭防禦方法，有礙訴訟終結，且無不能期待被告及時提出上揭防禦方法而顯失公平之情事，依法不應准許其提出，故本院就前述逾時提出之防禦方法應不予審酌」，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1080號民事判決意旨、臺灣高等法院110年度上字第318號民事判決意旨、臺灣基隆地方法院基隆簡易庭111年度基簡字第36號民事判決意旨可資參酌。
　㈢一般認為，當事人之促進訴訟義務，基本上，可分為2種，亦即一般促進訴訟義務與特別促進訴訟義務。前者，係指當事人有適時提出攻擊防禦方法（當事人之「主動義務」)，以促進訴訟之義務。後者，則係當事人有於法定或法院指定之一定期間內，提出攻擊防禦方法之義務（當事人之「被動義務」，需待法院告知或要求後，始需負擔之義務）。前揭民事判決意旨多針對一般促進訴訟義務而出發，對於逾時提出之攻擊防禦方法，如當事人有重大過失時，以民事訴訟法第196條第2項之規定予以駁回。然現行解釋論上區分當事人主觀上故意過失程度之不同來做不同處理，易言之，在違反一般訴訟促進義務時，須依當事人「個人」之要素觀察，只有在其有「重大過失」時，始令其發生失權之不利益；反之，若係「特別訴訟促進義務」之違反者，則必須課以當事人較重之責任，僅需其有輕過失時（違反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即需負責，蓋「特別訴訟促進義務」本質上係被動義務（法院一個口令一個動作，已經具體指示當事人在幾天內需要完成什麼樣的動作），若當事人仍不理會法院之指示要求的話，則使其發生失權之效果亦不為過，此種情形下即毋須依個人之因素加以考量，而直接使其失權，如此一來，始能確實督促當事人遵守法院之指示(詳見邱聯恭教授，司法院民事訴訟法研究修正委員會第615次及第616次會議之發言同此意旨）。
　㈣又「簡易訴訟程序事件，法院應以一次期日辯論終結為原則。」民事訴訟法第433條之1定有明文，簡易訴訟程序既以一次期日辯論終結為原則，從而，如原告對本院命補正事項(包括：原因事實及證據、證據方法…)，如當事人未依法院之指示於期限內提出證據或證據方法者，則可認為此種情形下即毋須依個人之因素加以考量，而直接使其失權，如此一來，始能確實督促當事人遵守法院之指示，從而，對於逾時提出之攻擊防禦方法，為可歸責於當事人之情形，依民事訴訟法第276條之規定應予駁回；退步言之，當事人並無正當理由，亦未向法院聲請延緩該期間，明知法院有此指示而不遵守，本院認在此情形為「重大過失」，亦符合民事訴訟法196條第2項之重大過失構成要件要素。簡易訴訟程序既以一次期日辯論終結為原則，從而，逾時提出當然會被認為有礙訴訟之終結，此點為當事人有所預見，依據前民事判決意旨及民事訴訟法第196條第2項、第268條之2、第276條、第345條、第433條之1之規定意旨，法院自得以其逾時提出駁回其聲請調查之證據或證據方法，或得依民事訴訟法第345條審酌情形認他造關於該文書之主張或依該文書應證之事實為真實，應予敘明。
　㈤本院曾於113年12月2日以北院英民壬113年北簡字第號對原告闡明如前函所示，前揭函本院要求原告補正者，除前述原因事實外，亦需補正其認定原因事實存在之證據或證據方法，且本院於114年1月16日言詞辯論時諭知「…114年1月20日及之後提出之證據或證據方法，本院均不得斟酌。…」(本院卷第頁第行)，兩造均陳稱同意(本院卷第頁第至行)，自應以該證據契約之約定為據：
　⒈責問權之行使係當事人對於訴訟程序規定之違背，提出異議之一種手段(民事訴訟法第197條本文)，該條雖然並未明白揭示其法律效果，但在法院已闡明當事人應於一定之日期提出證據或證據方法，如不提出或逾期提出時，不審酌其後所提出之證據或證據方法，此時，一造仍不提出或逾期提出，另造自得行使責問權責問法院為何不依照闡明之法律效果為之，此即為當事人程序處分權之一環，當事人一旦行使，法院即應尊重當事人之責問權，也為了維護司法之公信力。
　⒉如果為了發現真實而拖延訴訟，完全忽略了另一造行使責問權之法律效果(即未尊重一造之程序處分權)，當一造行使責問權時，自應尊重當事人在證據或證據方法的選擇，法院即應賦予其行使責問權之法律效果，據前民事判決意旨及民事訴訟法第196條第2項、第268條之2、第276條、第345條、第433條之1之規定意旨，法院自得以其逾時提出駁回其聲請調查之證據或證據方法，或得依民事訴訟法第345條審酌情形認他造關於該文書之主張或依該文書應證之事實為真實；倘若此時法院完全忽略當事人已行使責問權，猶要進行證據或證據方法之調查，致另造需花費勞力、時間、費用為應訴之準備及需不斷到庭應訴，本院認為有侵害另造憲法所保障之訴訟權、自由權、財產權、生存權之嫌。
　⒊詳言之，當事人自可透過行使責問權之方式，阻斷另造未遵期提出之證據或證據方法，此即為當事人程序處分權之一環，法院自應予以尊重，才能達到當事人信賴之真實。當事人並有要求法院適時終結訴訟程序的權利，另造如果未遵期提出攻擊防禦之方法，另造當事人自不得以發現真實為名，不尊重已行使責問權之一方之程序處分權，也不尊重法院之闡明(司法之公信力)之法律效果，無故稽延訴訟程序，此即為該造當事人有要求法院適時審判之權利（適時審判請求權係立基於憲法上國民主權原理其所保障之自由權、財產權、生存權及訴訟權等基本權。當事人基於該程序基本權享有請求法院適時適式審判之權利及機會，藉以平衡追求實體利益及程序利益，避免系爭實體利益或系爭外之財產權、自由權或生存權等因程序上勞費付出所耗損或限制。為落實適時審判請求權之保障，新修正之民事訴訟法除賦予當事人程序選擇權、程序處分權外，並賦予法院相當之程序裁量權，且加重其一定範圍之闡明義務。參見許士宦等，民事訴訟法上之適時審判請求權，國立臺灣大學法學論叢第34卷第5期)。
　⒋原告為思慮成熟之人，對於本院前開函之記載「…逾期未補正或逾期提出者，本院則不審酌其後所提出之證據或證據方法…」、「…前開期日均為該項證據或證據方法提出之最後期限…」應無誤認之可能，從而，原告逾時提出前揭事項(聲請調查被告勞保投保情形與被告所騎乘之機車係何人所有)，除違反特別促進訴訟義務外，基於司法之公信力及對他造訴訟權之尊重，除非被告同意，否則駁回原告前開調查證據之聲請。
　⒌從而，原告於114年1月22日方聲請調查證據或證據方法，依本院之前開之諭知顯屬逾期，除非對造同意，否則前開聲請應予駁回。且本院已依職權調閱被告陳冠華勞保投保紀錄，至於被告陳冠華之行車執照可自偵查卷得知，附此敘明。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北簡字第11839號

原      告  高正和  

訴訟代理人  陳欣佑律師

被      告  陳冠華  



            宏揚小客車租賃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碧惠  

上列當事人間損害賠償(交通)事件，於中華民國114年9月30日言

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陳冠華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壹拾貳萬參仟玖佰玖拾捌元，及自

民國一百一十三年十二月五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

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伍仟柒佰參拾元，其中新臺幣壹仟壹佰肆拾陸元

，及自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法定利率計算之利息

，由被告陳冠華負擔。其中新臺幣肆仟伍佰捌拾肆元由原告負擔

。

本判決得假執行；被告如以新臺幣壹拾貳萬參仟玖佰玖拾捌元為

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被告陳冠華受僱於被告宏揚小客車租賃有限公司（下簡稱被

    告宏揚公司）從事職業駕駛，其所犯之過失傷害罪，業經臺

    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以113年度偵字第15173號起訴，並經鈞院

    刑事庭聲請簡易判決處刑在案在案可查。原告爰依侵權行為

    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連帶賠償原告所受損害。

　㈡請求損害賠償之內容：　

　⒈醫療費用新臺幣6萬880元。

　⒉不能工作之損失4萬102元。

　⒊勞動力減損20萬元。

　⒋系爭車輛之必要維修費用2萬5450元。

　⒌支出生活上之費用483元。

　⒍慰撫金20萬元。

　㈢並聲明：

　⒈被告應給付原告52萬691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⒉願供擔保，請准假執行。

二、被告宏揚公司則以：

　㈠被告陳冠華與被告宏揚公司間很單純租客關係，不能單憑被

    告陳冠華片面之詞隨意採信，租車時間有很多警察再找，本

    公司都有確實提供資料(附有警察局函3 張) 由警方口中得

    知被告陳冠華為詐騙車手，本公司單純租車給陳冠華。

　㈡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被告陳冠華則以：　　

　㈠被告跟宏揚公司租車。

　㈡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民事訴訟法第277 條前段定有明文，是民事訴訟如係由原主

    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

    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

    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

    法院17年上字第917 號判例意旨參照）。又事實有常態與變

    態之分，其主張常態事實者無庸負舉證責任，反之，主張變

    態事實者，則須就其所主張之事實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86

    年度台上字第891 號判決意旨參照）。主張法律關係存在之

    當事人，須就該法律關係發生所具備之要件事實，負舉證責

    任，此觀民事訴訟法第277條之規定自明。且同法第244條第

    1項第2款及第195條並規定，原告起訴時，應於起訴狀表明

    訴訟標的及其原因事實，當事人就其提出之事實，應為真實

    及完全之陳述。故主張法律關係存在之原告，對於與為訴訟

    標的之法律關係有關聯之原因事實，自負有表明及完全陳述

    之義務（最高法院97年台上字第1458號判決意旨參照）。原

    告主張被告對其有侵權行為之事實，依前述舉證責任分配之

    原則，原告自應對其有利之事實即被告之行為成立侵權行為

    之事實負舉證責任。

　㈡本院已對原告闡明如附件所示，因被告宏揚公司已行使責問

    權（本院卷1第298頁第8行），基於該權利之行使對被告陳

    冠華有利，自應及於被告陳冠華，法院應尊重被告之程序處

    分權，維護當事人之適時審判之權利，以達當事人信賴之真

    實，則原告於113年12月24日起提出之證據及證據方法，除

    經被告同意或本院依民事訴訟法第160條、第163條第1項、

    第2項予以延長提出證據或證據方法之期間者外，本院皆不

    審酌（民事訴訟法第196條第2項、第268條之2、第276條、

    第345條），原告雖未行使責問權，但逾時提出之法律效果

    本係法院所給予，且附件已對被告諭知多次法律效果，本院

    自得認被告於114年9月30日言詞辯論終結後之證據或證據方

    法，本院皆不審酌。

　⒈按「當事人意圖延滯訴訟，或因重大過失，逾時始行提出攻

    擊或防禦方法，有礙訴訟之終結者，法院得駁回之。攻擊或

    防禦方法之意旨不明瞭，經命其敘明而不為必要之敘明者，

    亦同。」、「當事人未依第267條、第268條及前條第3項之

    規定提出書狀或聲明證據者，法院得依聲請或依職權命該當

    事人以書狀說明其理由。當事人未依前項規定說明者，法院

    得準用第276條之規定，或於判決時依全辯論意旨斟酌之。

    」、「未於準備程序主張之事項，除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外，

    於準備程序後行言詞辯論時，不得主張之：一、法院應依職

    權調查之事項。二、該事項不甚延滯訴訟者。三、因不可歸

    責於當事人之事由不能於準備程序提出者。四、依其他情形

    顯失公平者。前項第3款事由應釋明之。」、「當事人無正

    當理由不從提出文書之命者，法院得審酌情形認他造關於該

    文書之主張或依該文書應證之事實為真實。」民事訴訟法第

    196條第2項、第268條之2、第276條、第345條分別定有明文

    。

　⒉第按「民事訴訟法於89年修正時增訂第196條，就當事人攻擊

    防禦方法之提出採行適時提出主義，以改善舊法所定自由順

    序主義之流弊，課當事人應負訴訟促進義務，並責以失權效

    果。惟該條第2項明訂『當事人意圖延滯訴訟，或因重大過失

    逾時始行提出攻擊或防禦方法，有礙訴訟之終結者，法院得

    駁回之』，是對於違反適時提出義務之當事人，須其具有：㈠

    逾時始行提出攻擊或防禦方法；㈡當事人意圖延滯訴訟，或

    因重大過失；㈢有礙訴訟終結之情形，法院始得駁回其攻擊

    或防禦方法之提出。關於適時性之判斷，應斟酌訴訟事件類

    型、訴訟進行狀況及事證蒐集、提出之期待可能性等諸因素

    。而判斷當事人就逾時提出是否具可歸責性，亦應考慮當事

    人本人或其訴訟代理人之法律知識、能力、期待可能性、攻

    擊防禦方法之性質及法官是否已盡闡明義務。」、「詎上訴

    人於準備程序終結後、111年8月23日言詞辯論期日前之111

    年8月15日，方具狀請求本院囑託臺大醫院就上情為補充鑑

    定…，顯乃逾時提出，非不可歸責於上訴人，且妨礙本件訴

    訟之終結，揆諸前開說明，自無調查之必要。」、「系爭房

    屋應有越界占用系爭74地號土地，而得據此提出上開民法第

    796條之1規定之抗辯，乃被告及至111年7月29日始具狀提出

    上開民法第796條之1規定之防禦方法，顯有重大過失，倘本

    院依被告上開防禦方法續為調查、審理，勢必延滯本件訴訟

    之進行而有礙訴訟之終結，是被告乃重大過失逾時提出上揭

    防禦方法，有礙訴訟終結，且無不能期待被告及時提出上揭

    防禦方法而顯失公平之情事，依法不應准許其提出，故本院

    就前述逾時提出之防禦方法應不予審酌」，最高法院108年

    度台上字第1080號民事判決意旨、臺灣高等法院110年度上

    字第318號民事判決意旨、臺灣基隆地方法院基隆簡易庭111

    年度基簡字第36號民事判決意旨可資參酌。

　⒊一般認為，當事人之促進訴訟義務，基本上，可分為2種，亦

    即一般促進訴訟義務與特別促進訴訟義務。前者，係指當事

    人有適時提出攻擊防禦方法（當事人之「主動義務」)，以

    促進訴訟之義務。後者，則係當事人有於法定或法院指定之

    一定期間內，提出攻擊防禦方法之義務（當事人之「被動義

    務」，需待法院告知或要求後，始需負擔之義務）。前揭民

    事判決意旨多針對一般促進訴訟義務而出發，對於逾時提出

    之攻擊防禦方法，如當事人有重大過失時，以民事訴訟法第

    196條第2項之規定予以駁回。然現行解釋論上區分當事人主

    觀上故意過失程度之不同來做不同處理，易言之，在違反一

    般訴訟促進義務時，須依當事人「個人」之要素觀察，只有

    在其有「重大過失」時，始令其發生失權之不利益；反之，

    若係「特別訴訟促進義務」之違反者，則必須課以當事人較

    重之責任，僅需其有輕過失時（違反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

    ），即需負責，蓋「特別訴訟促進義務」本質上係被動義務

    （法院一個口令一個動作，已經具體指示當事人在幾天內需

    要完成什麼樣的動作），若當事人仍不理會法院之指示要求

    的話，則使其發生失權之效果亦不為過，此種情形下即毋須

    依個人之因素加以考量，而直接使其失權，如此一來，始能

    確實督促當事人遵守法院之指示(詳見邱聯恭教授，司法院

    民事訴訟法研究修正委員會第615次及第616次會議之發言同

    此意旨）。

　⒋又「簡易訴訟程序事件，法院應以一次期日辯論終結為原則

    。」民事訴訟法第433條之1定有明文，簡易訴訟程序既以一

    次期日辯論終結為原則，從而，如原告對本院命補正事項(

    包括：原因事實及證據、證據方法…)，如當事人未依法院之

    指示於期限內提出證據或證據方法者，則可認為此種情形下

    即毋須依個人之因素加以考量，而直接使其失權，如此一來

    ，始能確實督促當事人遵守法院之指示，從而，對於逾時提

    出之攻擊防禦方法，為可歸責於當事人之情形，依民事訴訟

    法第276條之規定應予駁回；退步言之，當事人並無正當理

    由，亦未向法院聲請延緩該期間，明知法院有此指示而不遵

    守，本院認在此情形為「重大過失」，亦符合民事訴訟法19

    6條第2項之重大過失構成要件要素。簡易訴訟程序既以一次

    期日辯論終結為原則，從而，逾時提出當然會被認為有礙訴

    訟之終結，此點為當事人有所預見，依據前民事判決意旨及

    民事訴訟法第196條第2項、第268條之2、第276條、第345條

    、第433條之1之規定意旨，法院自得以其逾時提出駁回其聲

    請調查之證據或證據方法，或得依民事訴訟法第345條審酌

    情形認他造關於該文書之主張或依該文書應證之事實為真實

    ，應予敘明。

　⒌本院曾於113年12月2日以北院英民壬113年北簡字第11762號

    對原告闡明如附件1所示，前揭函本院要求原告補正者，除

    前述原因事實外，亦需補正其認定原因事實存在之證據或證

    據方法，但原告於113年12月5日收受該補正函(本院卷1第85

    頁)，然迄114年9月30日言詞辯論終結時止，原告對於本院

    向其闡明之事實，除曾遵期提出之證據或證據方法外(證據

    評價容后述之)，餘者皆未提出證據或證據方法供本院審酌

    及對造準備：

　⑴責問權之行使係當事人對於訴訟程序規定之違背，提出異議

    之一種手段(民事訴訟法第197條本文)，該條雖然並未明白

    揭示其法律效果，但在法院已闡明當事人應於一定之日期提

    出證據或證據方法，如不提出或逾期提出時，不審酌其後所

    提出之證據或證據方法，此時，一造仍不提出或逾期提出，

    另造自得行使責問權責問法院為何不依照闡明之法律效果為

    之，此即為當事人程序處分權之一環，當事人一旦行使，法

    院即應尊重當事人之責問權，也為了維護司法之公信力。

　⑵如果為了發現真實而拖延訴訟，完全忽略了另一造行使責問

    權之法律效果(即未尊重一造之程序處分權)，當一造行使責

    問權時，自應尊重當事人在證據或證據方法的選擇，法院即

    應賦予其行使責問權之法律效果，據前民事判決意旨及民事

    訴訟法第196條第2項、第268條之2、第276條、第345條、第

    433條之1之規定意旨，法院自得以其逾時提出駁回其聲請調

    查之證據或證據方法，或得依民事訴訟法第345條審酌情形

    認他造關於該文書之主張或依該文書應證之事實為真實；倘

    若此時法院完全忽略當事人已行使責問權，猶要進行證據或

    證據方法之調查，致另造需花費勞力、時間、費用為應訴之

    準備及需不斷到庭應訴，本院認為有侵害另造憲法所保障之

    訴訟權、自由權、財產權、生存權之嫌。

　⑶詳言之，當事人自可透過行使責問權之方式，阻斷另造未遵

    期提出之證據或證據方法，此即為當事人程序處分權之一環

    ，法院自應予以尊重，才能達到當事人信賴之真實。當事人

    並有要求法院適時終結訴訟程序的權利，另造如果未遵期提

    出攻擊防禦之方法，另造當事人自不得以發現真實為名，不

    尊重已行使責問權之一方之程序處分權，也不尊重法院之闡

    明(司法之公信力)之法律效果，無故稽延訴訟程序，此即為

    該造當事人有要求法院適時審判之權利（適時審判請求權係

    立基於憲法上國民主權原理其所保障之自由權、財產權、生

    存權及訴訟權等基本權。當事人基於該程序基本權享有請求

    法院適時適式審判之權利及機會，藉以平衡追求實體利益及

    程序利益，避免系爭實體利益或系爭外之財產權、自由權或

    生存權等因程序上勞費付出所耗損或限制。為落實適時審判

    請求權之保障，新修正之民事訴訟法除賦予當事人程序選擇

    權、程序處分權外，並賦予法院相當之程序裁量權，且加重

    其一定範圍之闡明義務。參見許士宦等，民事訴訟法上之適

    時審判請求權，國立臺灣大學法學論叢第34卷第5期)。

　⑷原告為思慮成熟之人，對於本院前開函之記載「…逾期未補正

    或逾期提出者，本院則不審酌其後所提出之證據或證據方法

    …」、「…前開期日均為該項證據或證據方法提出之最後期限

    …」應無誤認之可能，從而，原告逾時提出前揭事項，除違

    反特別促進訴訟義務外，基於司法之公信力及對他造訴訟權

    之尊重，法院自得以其逾時提出駁回其聲請調查之證據或證

    據方法，或得審酌情形認他造關於該文書之主張或依該文書

    應證之事實為真實。

　⑸本院已對原告闡明如附件所示，因被告宏揚公司已行使責問

    權（本院卷1第298頁第8行），基於該權利之行使對被告陳

    冠華有利，自應及於被告陳冠華，且不能無視於被告已行使

    責問權，不尊重被告之適時審判的權利，則原告提出之證據

    或證據方法仍因為對造行使責問權而受限制，法院應尊重被

    告之程序處分權，維護當事人之適時審判之權利，以達當事

    人信賴之真實，則原告於113年12月24日起提出之證據及證

    據方法，除經被告同意或本院依民事訴訟法第160條、第163

    條第1項、第2項予以延長提出證據或證據方法之期間者外，

    本院皆不審酌（民事訴訟法第196條第2項、第268條之2、第

    276條、第345條）。故原告於114年1月22日書狀提出之原證

    14(本院卷1第343頁)、聲請調取被告陳冠華勞保、健保投保

    資料、調取被告陳冠華中華民國交通部汽車行車執照、114

    年6月23日提出之原證15(本院卷1第541頁)、114年9月3日提

    出之原證16(本院卷2第31頁)，皆屬逾時提出，未經被告明

    示同意前，本院不應審酌。至於原告聲請調取被告陳冠華勞

    保、健保投保資料、調取被告陳冠華中華民國交通部汽車行

    車執照，本院駁回之理由如附件2所示。

　⑹原告雖未行使責問權，但逾時提出之法律效果本係法院所給

    予，且附件已對被告諭知多次法律效果，本院自得認告於11

    4年9月30日言詞辯論終結後之證據或證據方法，本院皆不審

    酌，應予敘明。　

　㈢原告主張系爭車禍為被告陳冠華過失所致為有理由，主張被

    告宏揚公司應負僱用人責任為無理由：

　⒈對於系爭事件被告陳冠華有過失傷害之行為，有醫院診斷證

    明書、原告傷勢照片、X光影像照片、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

    、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㈠㈡、監視器紀錄及其影像、事故

    現場與車輛(事後報案)照片在卷可稽、復有臺北市政府警察

    局交通警察大隊道路交通事故初步分析研判表，且被告陳冠

    華在刑事程序承認犯罪，並經本院113年度審交簡字第263號

    判處被告陳冠華有罪（本院卷1第17頁），故原告主張系爭

    車禍為被告陳冠華過失所致為有理由。

　⒉原告雖主張被告宏揚公司應負僱用人責任云云，惟為被告所

    否認，並與卷證不符，為不可採：　　　

　⑴原告逾時提出證據方法，已駁回如附件2。

　⑵被告均否認原告主張「被告陳冠華受僱於被告宏揚公司」之

    事實，原告未再提出證據或證據方法證明該對其有利之事實

    ，原告空言被告宏揚公司為僱佣人，無視被告宏揚公司所提

    出之中華民國小客車租賃定型化契約書（本院卷1第299至30

    5頁）、對話紀錄（本院卷1第307至324頁），足證明被告陳

    冠華係系爭車輛之承租人，被告宏揚公司僅為系爭車輛之出

    租人，原告該主張自屬無理由。　

　⑶綜合上述，本院認為原告既已違背上開「特別訴訟促進義務

    」、「文書提出義務」。縱原告日後提出證據或證據方法，

    因為兩造已同時行使責問權，自可認為兩造成立證據契約，

    日後兩造均不得提出新的證據或證據方法。退步言，依前述

    逾時提出之理論，因被告已行使責問權，自應尊重被告程序

    處分權，以達適時審判之要求，符合當事人信賴之真實，日

    後原告所提之證據或證據方法亦應駁回。

　㈣原告可向被告陳冠華請求金額如下：　

　⒈醫療費用970元：

　⑴原告提出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之醫療費用收據970元應予准許（

    本院卷1第27至29，290＋200＋610－130〈證明書費〉＝970）。

　⑵原告主張其餘之醫療費用，係提出明儒中醫診所之診斷證明

    書、醫療費用收據為證云云。惟查，原告受有系爭傷害是前

    往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仁愛院區求診，自應有該院或同級公、

    私立醫院之醫囑，始可認為原告有前往該私立醫診所或中醫

    診所求診之必要，且一般公立醫院定期門診之意思（包括但

    不限於，如：定期一個月門診即認為原告之身體狀況已無緊

    急處置之必要、…），並非指原告可重複求診，如係前往公

    立或同級之醫院求診固可從寬允許，而非原告貪圖便利或有

    浪費醫療之嫌多次前往中醫診所所求診，該醫院有無治療之

    效果亦值懷疑，則本院可能認為原告自行前往明儒中醫診所

    求診似無必要。　

　⒉不能工作之損失0元：

　⑴原告固已提出原證8號不知何年度工作所得為48萬1200元（本

    院卷1第51頁）及志成公司所開具之請假證明（本院卷1第53

    頁）為據云云。惟依臺北市立聯合醫院診斷證明書僅開立「

    …若因身體不適，請雇主予以調整工作內容或予以休假…」等

    語（本院卷1第21頁），但原告之雇主並不具有醫療專業，

    自難審酌原告之身體應休養多久，因此原告提出該證據自不

    能認其有不能工作之情；

　⑵且本院如附件已對原告闡明「…若該造聲請調查事項，事涉某

    項專業判斷（如：系爭車禍之責任歸屬、系爭瑕疵是否存在

    、系爭漏水之原因、系爭契約有無成立、生效或修復的價格

    …），對於本案重要爭點將構成影響，故傳訊該證人到庭，

    自具有鑑定人性質，自得類推民事訴訟法第326 條第2 項規

    定『法院於選任鑑定人前，得命當事人陳述意見；其經當事

    人合意指定鑑定人者，應從其合意選任之。但法院認其人選

    顯不適當時，不在此限。』、第327 條之規定『有調查證據權

    限之受命法官或受託法官依鑑定調查證據者，準用前條之規

    定。但經受訴法院選任鑑定人者，不在此限。』，故該造應

    先具狀說明該證人之學、經歷、昔日之鑑定實績及如何能擔

    任本件之證人資格，並且應得對方之同意，始得傳訊。…」

    等語甚明。原告為智慮成熟之人，自無不能理解之理，被告

    對該診斷書之記載亦不爭執，從而，原告既無再聲請調查證

    據（包括但不限於，如：聲請醫學鑑定…）以推翻前開診斷

    證書之記載，其自行請假或雇主給假均不能作為客觀上認定

    其不能工作之證明。故原告該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⒊勞動力減損0元：

　　原告之傷勢既仍未穩定，其亦自承訴訟中始前往台大醫院復

    健（本院卷2第29頁），且台大醫院114年8月13日並回函：

    「…本院鑑定勞動能力減損比例，尚需自受傷日（民國113年

    3月15日）或最後手術日後之復健紀錄（如復健科門診病歷

    、診斷書、物理治療病歷、職能治療病歷等資料，非中醫診

    所、收據或復健簽到卡），若尚未接受復健治療，請先至復

    健科或物理治療所評估治療並接受兩個月以上之持續治療後

    ，再檢附相關病歷，本院始得依據案件性質及醫師之業務量

    酌定受託與否…」，有該院校附醫秘字第1140903518號函在

    卷可憑（本院卷2第7頁），足見原告之傷勢既仍未穩定，其

    主張勞動力減損即屬無理。至原告主張稱請本院等待原告2

    個月云云，惟前開台大前開函所提附帶之條件尚包括「…先

    至復健科或物理治療所評估治療…」、「…接受兩個月『以上』

    之持續治療…」、「…再檢附相關病歷…」，尚非原告片面所

    陳，原告現行之狀況何時能確定，既仍不明，基於被告之適

    時審判權及訴訟權之保障，並參酌民事簡易程序之簡、速原

    則，自無將案件遲滯之理，原告該請求應予駁回。

　⒋系爭MAF-9101號機車之必要維修費用2545元：

　　按不法毀損他人之物者，被害人得請求賠償其物因毀損所減

    少之價額，民法第196條定有明文；又依上開規定請求賠償

    物被毀損所減少之價額，得以修復費用為估定之標準，但以

    必要者為限（例如：修理材料以新品換舊品，應予折舊），

    最高法院77年度第9次民事庭會議決議參照。依行政院所發

    布之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及固定資產折舊率表，機械腳踏車

    之耐用年數為3年，依定率遞減法每年應折舊536/1000，並

    以1年為計算單位，其使用期間未滿1年者，按實際使用使用

    之數相當於全年之比例計算之，不滿1者，以1月計算之。查

    原告MAF-9101號機車因本件車禍事故之修繕費用為2萬5450

    元，有原告提出之估價單為憑（本院卷1第49頁）。而MAF-9

    101號機車係於103年12月出廠（台灣台北地方檢察署113年

    度偵字第15173號卷第33頁），則至113年3月15日發生上開

    車禍事故之日為止，MAF-9101號機車已實際使用逾3年，其

    折舊後可請求之修費費用為2545元（計算式：2萬5450元×1/

    10＝2545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⒌支出生活上之費用483元：

　　原告可向被告請求支出生活上之費用已據其提出富康活力景

    新藥局購買明細為證（本院卷1第45、47頁），雖原告尚無

    提出醫囑證明之，但衡酌其所購買之品名如石膏鞋、蹦帶皆

    為醫療必需用品，應足認為其支出生活上之費用483元，應

    予准許。 

　⒍慰撫金12萬元：

　　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

    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

    、「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

    、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

    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其名譽被侵害

    者，並得請求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二項規定，於不法侵

    害他人基於父、母、子、女或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而情節重

    大者，準用之。」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95條第1、3項分

    別定有明文。按慰藉金之賠償須以人格權遭遇侵害，使精神

    上受有痛苦為必要，其核給之標準固與財產上損害之計算不

    同，然非不可斟酌雙方身分資力與加害程度，及其他各種情

    形核定相當之數額（最高法院51年台上字第223號判決要旨

    參照）。查，原告係高中畢業，現任職服務業；被告陳冠華

    係國中畢業，現在監，有警詢筆錄（附偵卷）、本院依職權

    調閱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在卷可稽（涉及私人個資

    不予過度詳載）。審酌上開兩造之身分、地位、經濟狀況；

    以及被告之行為之動機；被告之加害情形與造成之影響、原

    告痛苦之程度等各種情狀，認原告請求被告賠償非財產上損

    害20萬元尚屬過高，應以12萬元為適當。是原告爰依侵權行

    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賠償12萬元，洵屬有據，超過部分，

    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⒎綜上，合計12萬3998元（計算式：醫療費用970元＋機車之必

    要維修費用2545元＋支出生活上之費用483元＋慰撫金12萬元＝

    12萬3998元）。

五、從而，原告請求被告陳冠華給付原告12萬3998元，及自本件

    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即113年12月5日（本院卷1第89頁）

    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予

    以准許。原告其餘之請求，為無理由，予以駁回。原告之訴

    經駁回部分，該部分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

六、本件原告勝訴部分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 條第1 項訴訟適用

    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爰依同法第389 條第1 項第

    3 款之規定，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法第392 條第2 項，

    依職權為被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之宣告。原告陳明願

    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僅為促使本院依職權發動，本院不

    受拘束，不另為准駁之諭知，併此敘明。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與判決之結果不

    生影響，爰不一一贅論，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本件訴訟費用額

    ，依後附計算書確定如主文所示金額。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30　　日

　　　　　　　　　　　臺北簡易庭　法　官　趙子榮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庭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30　　日

　　　　　　　　　　　　　　　　　書記官　陳怡安

計　 算　 書：

項　　　　目　　　　　　 金　 額（新臺幣）　　備　　註

第一審裁判費　　　　　　 5730元

合　　　　計　　　　　　 5730元





附件1（本院卷1第75至84頁）：

主旨：為促進訴訟，避免審判之延滯，兼顧兩造之攻擊防禦權，

      並參酌審理集中化、適時審判權之原理，兩造應於下列指

      定期日前，向本院陳報該項資料（原告一、二、三、四、

      五、六、七、八㈠㈡㈥、九㈠㈡、十㈠㈡；被告一、二、三、四

      、五、六、七、八㈠㈡㈥、九㈠㈡、十㈠㈡，未指明期限者，無

      陳報期限之限制，例如：對事實爭執與否及表示法律意見

      ，當事人可隨時提出，不受下列期限之限制，但提出證據

      及證據方法則受限制，逾期未補正或逾期提出者，本院將

      可能依逾時提出之法理駁回該期限後之證據及證據方法）

      。如一造提出之證據或證據方法，距離下列命補正之日期

      過近，致他方於收受該繕本少於7日能表示意見者，下列

      命補正日期將自動延長補正期限自他造收受繕本時起算7

      日（需提出寄送或收受繕本之資料以利計算，如雙掛號）

      。為避免訴訟程序稽延，並達到當事人適時審判之要求，

      對造是否對事實爭執或是否提出意見不能成為不提出或逾

      期提出之理由，本函件證據或證據方法之提出期限，只適

      用於被告宏揚公司，原告及被告陳冠華均適用前函(113年

      12月2日函)之規定，並非本函而得延緩，請查照。

　　　　(並請寄送相同內容書狀(並含所附證據資料)之繕本予

        對造，並於書狀上註明已送達繕本予對造。)

說明：　　 

一、對於系爭事件被告陳冠華有過失傷害之行為，有醫院診斷證

    明書、原告傷勢照片、X光影像照片、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

    、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㈠㈡、監視器紀錄及其影像、事故

    現場與車輛(事後報案)照片在卷可稽、復有臺北市政府警察

    局交通警察大隊道路交通事故初步分析研判表，且被告在刑

    事程序承認犯罪，並經本院113年度審交簡字第263號判處被

    告有罪，被告陳冠華為被告宏揚公司之受僱人，兩造有無爭

    執？（意見之提供與事實之爭執與否均無陳報期限之限制）

    。請被告宏揚公司於114年1月20日前(以法院收文章為準) 

    提出前開證據或證據方法(包括但不限於，如：①提出監視器

    之資料，依下列錄音、影資料規則提出之；②聲請曾經親自

    見聞系爭傷害事件之證人甲到庭作證，並請依下面之傳訊證

    人規則陳報訊問之事項【問題】；③如要推翻前開認定，則

    聲請鑑定，請依鑑定規則辦理之；④被告如要聲請鑑定，並

    應說明何以刑事程序已認罪獲得緩刑，惟在民事庭翻異前詞

    之證據或證據方法，否則本院會以被告之行為違反訴訟誠信

    原則及禁反言法則，認為被告事後翻異前詞不足採信；…以

    上僅舉例…)到院，逾期未補正或逾期提出者，本院則不審酌

    其後所提出之證據或證據方法。

二、原告主張醫療費用分別為6萬880元，被告是否爭執？若被告

    爭執該項費用，請提出被告之意見（意見之提供與事實之爭

    執與否均無陳報期限之限制）。

　㈠如醫療費用收據上有特殊材料費之記載者，兩造皆得聲請向

    該醫院函查該費用明細，並得聲請鑑定該費用是否有其必要

    。

　㈡如係前往中醫院求診或中醫診所或非公立或同級之醫院求診

    ，因原告受有系爭傷害是前往x醫院求診，自應有該院或同

    級y醫院之醫囑原告始有前往中醫診所及一般私立診所求診

    之必要，且一般公立醫院定期門診之意思（如：定期一個月

    門診即認為原告之身體狀況已無緊急處置之必要、…），並

    非指原告可重複求診，如係前往公立或同級之醫院求診固可

    從寬允許，而非原告貪圖便利或有浪費醫療之嫌多次前往中

    醫診所及一般私立診所求診，則本院可能認為原告自行前往

    明儒中醫診所求診似無必要。

　㈢如果原告主張系爭事件致有憂鬱、焦慮等症狀，原告應先證

    明系爭車禍前沒有前述身心症狀，因此事件後不久始前往z

    醫院身心科求診之事實(包括但不限於，如：①聲請調取原告

    之健保身心科求診紀錄；或調閱前揭身心科之病歷；②聲請

    他醫院鑑定，鑑定是否系爭車禍致原告身心科求診？如車禍

    前已求診，是否系爭車禍致病情加重及認定診療費用為若干

    …）。

　㈣兩造應於114年1月20日前(以法院收文章為準)提供前開事實

    群所涉相應之證據或證據方法，逾期未補正或逾期提出者，

    本院則不審酌其後所提出之證據或證據方法。

三、原告請求無法工作之損失4萬102元，被告是否爭執？若被告

    爭執該項費用，請提出被告之意見（意見之提供與事實之爭

    執與否均無陳報期限之限制）。

　㈠原告雖提出原告自行向公司請假之資料認有不能工作之情形

    云云，然該證據係原告自認有請假之需要而請假（如係前往

    醫院住院、門診，請提出醫院之診斷證明書），請原告應於

    114年1月20日前(以法院收文章為準) 提出醫院診斷證明書(

    上需記載休養若干天或若干天不能工作)、台端薪津條或存

    摺影本(該影本能證明半年之工作薪資)或在職證明(上需記

    載月薪或是年薪若干)或報稅資料，或能證明原告之薪資之

    證據或證據方法到院，逾期未補正或逾期提出者，本院則不

    審酌其後所提出之證據或證據方法。

　㈡如被告認為醫院係原告就診之醫院，開立之診斷書係有利於

    原告，自應聲請他同級醫院鑑定以推翻之(請依鑑定規則聲

    請之…），如期限內未聲請他同級醫院鑑定，本院則認為醫

    院診斷證明書前開記載為可信。兩造應於114年1月20日前(

    以法院收文章為準)提供前開事實群所涉之相應證據或證據

    方法(如：①聲請送交A醫院鑑定…；以上僅舉例…），逾期未

    補正或逾期提出者，本院則不審酌其後所提出之證據或證據

    方法。

四、原告主張勞動力減損先請求20萬元，並聲請台大醫院職業醫

    學科鑑定，被告有何意見？並請兩造依照下面鑑定規則辦理

    之。

五、原告主張其他之損害賠償，計有：

　㈠原告主張必要之維修費用2萬5450元，已據其提出蓋有佰乘公

    司發票章之估價單為證(本院卷第49頁)，被告對之是否爭執

    ？若爭執，因前述公司已認定如上之維修費用，本院審酌系

    爭車輛事故當日之照片、事故當日之碰撞情形及一切客觀情

    狀，認原告維修費用之主張足可信為為真實。被告若不贊同

    該認定，應以專業機構之鑑定或其他足認可推翻前開之證據

    或證據方法推翻之，或有其餘之證據或證據方法（包括但不

    限於，如：①被告聲請鑑定…、…以上僅舉例…）。請兩造於11

    4年1月20日前(以法院收文章為準) 提出前開事實群之證據

    或證據方法到院，逾期未補正或逾期提出者，本院則不審酌

    其後所提出之證據或證據方法。　　　

　㈡原告主張因系爭車禍直其支出生活上之必需費用483元，固據

    其提出藥局購買明細為證，惟該等用品並無客觀醫囑囑咐原

    告購買，請原告於114年1月20日前(以法院收文章為準)提出

    前開事實群之證據或證據方法到院，逾期未補正或逾期提出

    者，本院則不審酌其後所提出之證據或證據方法。

六、被告是否有給予原告賠償金？原告是否領有強制險？前開數

    額各是若干？兩造應於114年1月20日前(以法院收文章為準)

    提供前開事實群所涉之相應證據或證據方法(如：①收據；②

    刑事程序被告已答應給予若干萬元，超過部分移民事庭…；

    以上僅舉例…），逾期未補正或逾期提出者，本院則不審酌

    其後所提出之證據或證據方法。

七、兩造請於114年1月20日前(以法院收文章為準)具狀簡述台端

    之學歷、經歷、職業、月薪（或年收入）、名下有無動產、

    不動產（上揭資料可不附證據敘明）等資料，供本院衡酌原

    告非財產損害賠償有理由時(假設語氣)之參考。

八、如一造欲聲請鑑定之規則與應注意事項：

　㈠兩造如欲進行鑑定，均應檢具1名至3名鑑定人(如：醫學鑑定

    部分①臺大醫院；②臺北榮總；③陽明醫院；④國泰醫院；⑤臺

    北市立醫院某某院區；⑥長庚醫院；⑦慈濟醫院…等等…等等）

    、（肇事責任鑑定部分①臺北市車輛行車事故委員會…等等)

    ，本院將自其中選任本案鑑定人。兩造應於114年1月20日前

    (以法院收文章為準) 提出前開鑑定人選到院，逾期未補正

    或逾期提出者，本院則認為該造放棄鑑定。

　㈡兩造如確定選任如上之鑑定人，並應於114年1月20日前(以法

    院收文章為準) 向本院陳報欲鑑定之問題。如逾期不報或未

    陳報，則認為該造放棄詢問鑑定人。

　㈢基於費用相當原理，兩造並得事先向本院聲請詢問鑑定人鑑

    定之費用。兩造亦得對他造選任之鑑定人選及送鑑定之資料

    於前開期限內表示意見，如：①他造選任之鑑定人有不適格

    ；或有其他不適合之情形，應予剃除者；…②本件送鑑定之卷

    內資料中形式證據能力有重大爭執；或其他一造認為該資料

    送鑑定顯不適合者，…等等(如該造提出鑑定人選之日期，致

    他造不及7日能表示意見者，將自動延長補正期限自他造收

    受繕本時起算7日），請該造亦應於前述期限內，向本院陳

    報之，本院會於送交鑑定前對之為准否之裁定。本院將依兩

    造提問之問號數比例預付鑑定費用，如未預繳鑑定費用，本

    院則認定放棄詢問鑑定人任何問題。

　㈣若兩造對鑑定人適格無意見，且兩造之鑑定人選又不同，本

    院將於確定兩造鑑定人選後，於言詞辯論庭公開抽籤決定何

    者擔任本件鑑定人。鑑定後，兩造並得函詢鑑定人請其就鑑

    定結果為釋疑、說明或為補充鑑定，亦得聲請傳訊鑑定輔助

    人為鑑定報告之說明或證明。除鑑定報告違反專業智識或經

    驗法則外，鑑定結果將為本院心證之重要參考，兩造應慎重

    進行以上之程序。

　㈤如2造認為現況如不需要鑑定人鑑定，則說明㈡至說明㈤之程序

    得不進行。則兩造得聲請相關事實群曾經親自見聞之人到庭

    作證，傳訊證人規則請見該項所述。

　㈥如系爭案件已有相關鑑定資料，除非本院認為前開鑑定程序

    未踐行程序保障(如：①鑑定前未給予兩造表示鑑定人選、未

    給予兩造詢問鑑定人問題之機會…，惟經依前述認定已放棄

    者不在此限、②並未排除某些爭執甚烈對鑑定結果有影響之

    資料，惟經審判長或受命法官裁定送交者不在此限、③當事

    人於刑事程序經審判長或受命法官提示該鑑定意見而不爭執

    ，如本院認為該刑事判決被告已獲得輕判或緩刑之待遇，基

    於訴訟上之禁反言與誠信原則，本院認亦在民事訴訟程序不

    得主張未踐行程序保障…等等），或鑑定結果有違反專業智

    識或經驗法則之處（如：違反力學法則…等等），才會再送

    鑑定(按：卷內已有乙份鑑定報告，如有疑問，函詢鑑定人

    或傳訊鑑定人或其輔助人到庭作證由2造對其發問即可，不

    需重新鑑定…)。如一造認前開鑑定報告有違反專業智識或經

    驗法則之證據或證據方法，應於114年1月20日前(以法院收

    文章為準)提出，逾期未補正或逾期提出者，本院則不審酌

    其後所提出之證據或證據方法。但一造意見之提供或論述，

    則無陳報期限之限制，但通常一造之意見或論述僅能供法院

    參考，尚難推翻該鑑定報告，但法院得依自由心證予以認定

    。　

九、如兩造認有需傳訊證人者，關於傳訊證人方面需遵守之事項

    與規則：　　　

　㈠按民事訴訟法第298條第1項之規定「聲明人證應表明證人及

    訊問之事項」，請該造表明其姓名、年籍（需身份證字號以

    利送達）、住址、待證事實(表明證人之待證事項，傳訊之

    必要性)與訊問事項(即詳列要詢問證人的具體問題，傳訊之

    妥當性)，請該造於114年1月20日(以法院收文章為準) 之前

    提出前開事項至本院，如該造逾期未補正或逾期提出者，本

    院則認為該造捨棄傳訊該證人。

　㈡他造亦可具狀陳明有無必要傳訊該證人之意見至本院。如他

    造欲詢問該證人，亦應於114年1月20日(以法院收文章為準)

     表明訊問事項至本院，逾期未補正或逾期提出者，本院則

    認為他造捨棄對該證人發問。如㈠之聲請傳訊日期，距離前

    開命補正之日期過近，致他方少於7日能表示意見者，前述㈡

    之命補正日期不適用之，將自動延長補正期限自他造收受繕

    本時起算7日。如他造逾期未補正或逾期提出者，本院則認

    為他造捨棄對該證人發問。

　㈢若該造聲請調查事項，事涉某項專業判斷（如：系爭車禍之

    責任歸屬、系爭瑕疵是否存在、系爭漏水之原因、系爭契約

    有無成立、生效或修復的價格…），對於本案重要爭點將構

    成影響，故傳訊該證人到庭，自具有鑑定人性質，自得類推

    民事訴訟法第326條第2項規定「法院於選任鑑定人前，得命

    當事人陳述意見；其經當事人合意指定鑑定人者，應從其合

    意選任之。但法院認其人選顯不適當時，不在此限。」、第

    327條之規定「有調查證據權限之受命法官或受託法官依鑑

    定調查證據者，準用前條之規定。但經受訴法院選任鑑定人

    者，不在此限。」，故該造應先具狀說明該證人之學、經歷

    、昔日之鑑定實績及如何能擔任本件之證人資格，並且應得

    對方之同意，始得傳訊。惟若該證人僅限於證明其親自見聞

    之事實，且不涉某項專業判斷，仍得傳訊，不需對造同意。

　㈣又按民事訴訟法第320條第3項規定「…前二項之發問，與應證

    事實無關、重複發問、誘導發問、侮辱證人或有其他不當情

    形，審判長得依聲請或依職權限制或禁止之。…」，包括但

    不限於，如：⒈對卷宗內沒有出現證人之證據發問，由於該

    造並未建立該證人參與或知悉該證據之前提問題(建立前提

    問題亦不得誘導詢問)，故認為屬於該條所謂之「不當發問

    」；⒉若詢問之問題並未提前陳報，而於當庭詢問之者、或

    當庭始提出某一證據詢問，則顯有對他方造成突襲之嫌，除

    非對造拋棄責問權，否則本院認為屬於該條所謂之「不當發

    問」…，惟若他造於收受一造問題之7日內，未曾向本院陳述

    一造所提之問題並不適當（或與應證事實無關、重複發問、

    誘導發問、侮辱證人或有其他不當情形者），本院則認為不

    得於庭期行使責問權，亦即，縱然有民事訴訟法第320條第3

    項之情形，因他造已有7日之時間行使責問權，已對提出問

    題之該造形成信賴，為求審理之流暢，並參酌兩造訴訟權之

    保護，故該造可以依其提出之問題逐一向證人詢問，但是他

    造收受該問題距離庭期不滿7日者，或本院依其詢問事項，

    如認為顯然需要調整，不在此限。其餘發問規則同民事訴訟

    法第320條第3項規定，請兩造準備訊問事項時一併注意之。

　㈤若兩造當庭始提出訊問事項或原訊問事項之延長、變形者，

    足認該訊問事項未給予對方7日以上之準備時間，對造又行

    使責問權，基於對造訴訟權之保護，避免程序之突襲，本院

    認為將請證人於下次庭期再到庭，由該造再對證人發問，並

    由該次當庭始提出訊問事項之一造負擔下次證人到庭之旅費

    。若係對證人之證言不詳細部分（如：證人證述簽約時有3

    人，追問該3人係何人…）或矛盾之部分（如：證人2證述前

    後矛盾，予以引用後詢問…）或質疑其憑信性（如：引用證

    人之證言「…2月28日我在現場…」，提出已讓對方審閱滿7日

    之出入境資料，證明證人該日已出境，質疑證人在場…）等

    等，予以釐清、追問、釋疑等等，本院將視其情形，並考量

    對他造訴訟權之保護、訴訟進行之流暢度等情形，准許一造

    發問。

十、如兩造提出錄音、影或光碟等資料（如：行車監視器、USB

    隨身碟、…）之規則：

　㈠民事訴訟法第341條規定：「聲明書證應提出文書為之」，然

    一造若僅提供光碟或錄影、音檔，並未提供光碟或錄影、音

    檔內容翻拍照片、摘要或光碟或錄影、音檔內出現之人對話

    完整的譯文，自與前開規定不合。為避免每個人對錄音、影

    或光碟等資料解讀不同，茲命該造於114年1月20日(以法院

    收文章為準)提出系爭光碟之重要內容翻拍照片、或提出其

    內容摘要、或光碟或錄影、音檔內出現之人對話完整的譯文

    ，或關於該光碟或錄影、音檔所涉之事實群之證據或證據方

    法，並陳述其所欲證明之事實(如：①原證16之照片或對話紀

    錄或截圖可證明之待證事實為…；②被證17之照片或對話紀錄

    或截圖可證明之待證事實為…)。若為前開音檔為對話，則需

    即逐字譯文（包括但不限於，音檔內說話之人姓名、詳載其

    等之對話內容，包括其語助詞【如：嗯、喔、啊…等等、連

    續對話中一造打斷另一造之陳述…】…皆應完整記載），若故

    意提供不完整之譯文者，則本院審酌該提供譯文中缺漏、曲

    解、有意省略不利己之對話…等情形，本院得認為他造抗辯

    關於該錄音檔之事實為真實。該造如不提出或未提出者，則

    本院認為該光碟、影、音紀錄之所涉內容均不採為證據。

　㈡他造若對前揭光碟或錄影、音內之資料，有認為錄音、影資

    料非屬全文，自應指出有何證據或證據方法得認為系爭錄音

    資料係屬片段等等事由（如：①對他造出具系爭光碟認為非

    屬全程錄影，自應提出全程之錄影資料，如提出監視錄影資

    料…；②又如光碟內之LINE對話紀錄右下方有「↓」符號，抗

    辯顯非對話紀錄之全文；③傳訊親自見聞之證人甲，以證明

    當時證人甲的確在現場，請參酌傳訊證人規則…等等，依此

    類推…）及與系爭光碟有關之事實群之證據或證據方法（如

    ：①傳訊證人乙到庭以證明何事實…，請參酌傳訊證人規則…

    ），請該造於114年1月20日前(以法院收文章為準) 提出前

    開證據或證據方法到院，逾期未補正或逾期提出者，本院則

    不審酌其後所提出之證據或證據方法。

　前開期日均為該項證據或證據方法提出之最後期限，請當事

    人慎重進行該程序，若逾越該期限，本院會依照逾時提出之

    法理駁回該造之證據或證據方法調查之聲請或得審酌情形認

    他造關於該文書之主張或依該文書應證之事實為真實。

　　註：逾時提出之條文參考

　　㈠民事訴訟法第196條第2項

　 （攻擊或防禦方法之提出時期）

　　當事人意圖延滯訴訟，或因重大過失，逾時始行提出攻擊或

    防禦方法，有礙訴訟之終結者，法院得駁回之。攻擊或防禦

    方法之意旨不明瞭，經命其敘明而不為必要之敘明者，亦同

    。

　　㈡民事訴訟法第276條第1項

　 （準備程序之效果）

　　未於準備程序主張之事項，除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外，於準備

     程序後行言詞辯論時，不得主張之：

　　一、法院應依職權調查之事項。

　　二、該事項不甚延滯訴訟者。

　　三、因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之事由不能於準備程序提出者。

　　四、依其他情形顯失公平者。

　　㈢民事訴訟法第345條第1項

　　（當事人違背提出文書命令之效果）

　　當事人無正當理由不從提出文書之命者，法院得審酌情形認

    他造關於該文書之主張或依該文書應證之事實為真實。　　

　　㈣民事訴訟法第433條之1

　 （簡易訴訟案件之言詞辯論次數）

　　簡易訴訟程序事件，法院應以一次期日辯論終結為原則。

附件2：

一、覆原告114年1月22日調查證據聲請狀。

二、原告於該狀聲請調查被告陳冠華勞保投保紀錄、調取被告陳

    冠華之行車執照，均屬逾時提出之證據或證據方法，經被告

    同意前，該聲請應予駁回：

　㈠按「當事人意圖延滯訴訟，或因重大過失，逾時始行提出攻

    擊或防禦方法，有礙訴訟之終結者，法院得駁回之。攻擊或

    防禦方法之意旨不明瞭，經命其敘明而不為必要之敘明者，

    亦同。」、「當事人未依第267條、第268條及前條第3項之

    規定提出書狀或聲明證據者，法院得依聲請或依職權命該當

    事人以書狀說明其理由。當事人未依前項規定說明者，法院

    得準用第276條之規定，或於判決時依全辯論意旨斟酌之。

    」、「未於準備程序主張之事項，除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外，

    於準備程序後行言詞辯論時，不得主張之：一、法院應依職

    權調查之事項。二、該事項不甚延滯訴訟者。三、因不可歸

    責於當事人之事由不能於準備程序提出者。四、依其他情形

    顯失公平者。前項第3款事由應釋明之。」、「當事人無正

    當理由不從提出文書之命者，法院得審酌情形認他造關於該

    文書之主張或依該文書應證之事實為真實。」民事訴訟法第

    196條第2項、第268條之2、第276條、第345條分別定有明文

    。

　㈡第按「民事訴訟法於89年修正時增訂第196條，就當事人攻擊

    防禦方法之提出採行適時提出主義，以改善舊法所定自由順

    序主義之流弊，課當事人應負訴訟促進義務，並責以失權效

    果。惟該條第2項明訂『當事人意圖延滯訴訟，或因重大過失

    逾時始行提出攻擊或防禦方法，有礙訴訟之終結者，法院得

    駁回之』，是對於違反適時提出義務之當事人，須其具有：㈠

    逾時始行提出攻擊或防禦方法；㈡當事人意圖延滯訴訟，或

    因重大過失；㈢有礙訴訟終結之情形，法院始得駁回其攻擊

    或防禦方法之提出。關於適時性之判斷，應斟酌訴訟事件類

    型、訴訟進行狀況及事證蒐集、提出之期待可能性等諸因素

    。而判斷當事人就逾時提出是否具可歸責性，亦應考慮當事

    人本人或其訴訟代理人之法律知識、能力、期待可能性、攻

    擊防禦方法之性質及法官是否已盡闡明義務。」、「詎上訴

    人於準備程序終結後、111年8月23日言詞辯論期日前之111

    年8月15日，方具狀請求本院囑託臺大醫院就上情為補充鑑

    定…，顯乃逾時提出，非不可歸責於上訴人，且妨礙本件訴

    訟之終結，揆諸前開說明，自無調查之必要。」、「系爭房

    屋應有越界占用系爭74地號土地，而得據此提出上開民法第

    796條之1規定之抗辯，乃被告及至111年7月29日始具狀提出

    上開民法第796條之1規定之防禦方法，顯有重大過失，倘本

    院依被告上開防禦方法續為調查、審理，勢必延滯本件訴訟

    之進行而有礙訴訟之終結，是被告乃重大過失逾時提出上揭

    防禦方法，有礙訴訟終結，且無不能期待被告及時提出上揭

    防禦方法而顯失公平之情事，依法不應准許其提出，故本院

    就前述逾時提出之防禦方法應不予審酌」，最高法院108年

    度台上字第1080號民事判決意旨、臺灣高等法院110年度上

    字第318號民事判決意旨、臺灣基隆地方法院基隆簡易庭111

    年度基簡字第36號民事判決意旨可資參酌。

　㈢一般認為，當事人之促進訴訟義務，基本上，可分為2種，亦

    即一般促進訴訟義務與特別促進訴訟義務。前者，係指當事

    人有適時提出攻擊防禦方法（當事人之「主動義務」)，以

    促進訴訟之義務。後者，則係當事人有於法定或法院指定之

    一定期間內，提出攻擊防禦方法之義務（當事人之「被動義

    務」，需待法院告知或要求後，始需負擔之義務）。前揭民

    事判決意旨多針對一般促進訴訟義務而出發，對於逾時提出

    之攻擊防禦方法，如當事人有重大過失時，以民事訴訟法第

    196條第2項之規定予以駁回。然現行解釋論上區分當事人主

    觀上故意過失程度之不同來做不同處理，易言之，在違反一

    般訴訟促進義務時，須依當事人「個人」之要素觀察，只有

    在其有「重大過失」時，始令其發生失權之不利益；反之，

    若係「特別訴訟促進義務」之違反者，則必須課以當事人較

    重之責任，僅需其有輕過失時（違反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

    ），即需負責，蓋「特別訴訟促進義務」本質上係被動義務

    （法院一個口令一個動作，已經具體指示當事人在幾天內需

    要完成什麼樣的動作），若當事人仍不理會法院之指示要求

    的話，則使其發生失權之效果亦不為過，此種情形下即毋須

    依個人之因素加以考量，而直接使其失權，如此一來，始能

    確實督促當事人遵守法院之指示(詳見邱聯恭教授，司法院

    民事訴訟法研究修正委員會第615次及第616次會議之發言同

    此意旨）。

　㈣又「簡易訴訟程序事件，法院應以一次期日辯論終結為原則

    。」民事訴訟法第433條之1定有明文，簡易訴訟程序既以一

    次期日辯論終結為原則，從而，如原告對本院命補正事項(

    包括：原因事實及證據、證據方法…)，如當事人未依法院之

    指示於期限內提出證據或證據方法者，則可認為此種情形下

    即毋須依個人之因素加以考量，而直接使其失權，如此一來

    ，始能確實督促當事人遵守法院之指示，從而，對於逾時提

    出之攻擊防禦方法，為可歸責於當事人之情形，依民事訴訟

    法第276條之規定應予駁回；退步言之，當事人並無正當理

    由，亦未向法院聲請延緩該期間，明知法院有此指示而不遵

    守，本院認在此情形為「重大過失」，亦符合民事訴訟法19

    6條第2項之重大過失構成要件要素。簡易訴訟程序既以一次

    期日辯論終結為原則，從而，逾時提出當然會被認為有礙訴

    訟之終結，此點為當事人有所預見，依據前民事判決意旨及

    民事訴訟法第196條第2項、第268條之2、第276條、第345條

    、第433條之1之規定意旨，法院自得以其逾時提出駁回其聲

    請調查之證據或證據方法，或得依民事訴訟法第345條審酌

    情形認他造關於該文書之主張或依該文書應證之事實為真實

    ，應予敘明。

　㈤本院曾於113年12月2日以北院英民壬113年北簡字第號對原告

    闡明如前函所示，前揭函本院要求原告補正者，除前述原因

    事實外，亦需補正其認定原因事實存在之證據或證據方法，

    且本院於114年1月16日言詞辯論時諭知「…114年1月20日及

    之後提出之證據或證據方法，本院均不得斟酌。…」(本院卷

    第頁第行)，兩造均陳稱同意(本院卷第頁第至行)，自應以

    該證據契約之約定為據：

　⒈責問權之行使係當事人對於訴訟程序規定之違背，提出異議

    之一種手段(民事訴訟法第197條本文)，該條雖然並未明白

    揭示其法律效果，但在法院已闡明當事人應於一定之日期提

    出證據或證據方法，如不提出或逾期提出時，不審酌其後所

    提出之證據或證據方法，此時，一造仍不提出或逾期提出，

    另造自得行使責問權責問法院為何不依照闡明之法律效果為

    之，此即為當事人程序處分權之一環，當事人一旦行使，法

    院即應尊重當事人之責問權，也為了維護司法之公信力。

　⒉如果為了發現真實而拖延訴訟，完全忽略了另一造行使責問

    權之法律效果(即未尊重一造之程序處分權)，當一造行使責

    問權時，自應尊重當事人在證據或證據方法的選擇，法院即

    應賦予其行使責問權之法律效果，據前民事判決意旨及民事

    訴訟法第196條第2項、第268條之2、第276條、第345條、第

    433條之1之規定意旨，法院自得以其逾時提出駁回其聲請調

    查之證據或證據方法，或得依民事訴訟法第345條審酌情形

    認他造關於該文書之主張或依該文書應證之事實為真實；倘

    若此時法院完全忽略當事人已行使責問權，猶要進行證據或

    證據方法之調查，致另造需花費勞力、時間、費用為應訴之

    準備及需不斷到庭應訴，本院認為有侵害另造憲法所保障之

    訴訟權、自由權、財產權、生存權之嫌。

　⒊詳言之，當事人自可透過行使責問權之方式，阻斷另造未遵

    期提出之證據或證據方法，此即為當事人程序處分權之一環

    ，法院自應予以尊重，才能達到當事人信賴之真實。當事人

    並有要求法院適時終結訴訟程序的權利，另造如果未遵期提

    出攻擊防禦之方法，另造當事人自不得以發現真實為名，不

    尊重已行使責問權之一方之程序處分權，也不尊重法院之闡

    明(司法之公信力)之法律效果，無故稽延訴訟程序，此即為

    該造當事人有要求法院適時審判之權利（適時審判請求權係

    立基於憲法上國民主權原理其所保障之自由權、財產權、生

    存權及訴訟權等基本權。當事人基於該程序基本權享有請求

    法院適時適式審判之權利及機會，藉以平衡追求實體利益及

    程序利益，避免系爭實體利益或系爭外之財產權、自由權或

    生存權等因程序上勞費付出所耗損或限制。為落實適時審判

    請求權之保障，新修正之民事訴訟法除賦予當事人程序選擇

    權、程序處分權外，並賦予法院相當之程序裁量權，且加重

    其一定範圍之闡明義務。參見許士宦等，民事訴訟法上之適

    時審判請求權，國立臺灣大學法學論叢第34卷第5期)。

　⒋原告為思慮成熟之人，對於本院前開函之記載「…逾期未補正

    或逾期提出者，本院則不審酌其後所提出之證據或證據方法

    …」、「…前開期日均為該項證據或證據方法提出之最後期限

    …」應無誤認之可能，從而，原告逾時提出前揭事項(聲請調

    查被告勞保投保情形與被告所騎乘之機車係何人所有)，除

    違反特別促進訴訟義務外，基於司法之公信力及對他造訴訟

    權之尊重，除非被告同意，否則駁回原告前開調查證據之聲

    請。

　⒌從而，原告於114年1月22日方聲請調查證據或證據方法，依

    本院之前開之諭知顯屬逾期，除非對造同意，否則前開聲請

    應予駁回。且本院已依職權調閱被告陳冠華勞保投保紀錄，

    至於被告陳冠華之行車執照可自偵查卷得知，附此敘明。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北簡字第11839號

原      告  高正和  

訴訟代理人  陳欣佑律師

被      告  陳冠華  



            宏揚小客車租賃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碧惠  

上列當事人間損害賠償(交通)事件，於中華民國114年9月30日言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陳冠華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壹拾貳萬參仟玖佰玖拾捌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三年十二月五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伍仟柒佰參拾元，其中新臺幣壹仟壹佰肆拾陸元，及自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法定利率計算之利息，由被告陳冠華負擔。其中新臺幣肆仟伍佰捌拾肆元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得假執行；被告如以新臺幣壹拾貳萬參仟玖佰玖拾捌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被告陳冠華受僱於被告宏揚小客車租賃有限公司（下簡稱被告宏揚公司）從事職業駕駛，其所犯之過失傷害罪，業經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以113年度偵字第15173號起訴，並經鈞院刑事庭聲請簡易判決處刑在案在案可查。原告爰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連帶賠償原告所受損害。

　㈡請求損害賠償之內容：　

　⒈醫療費用新臺幣6萬880元。

　⒉不能工作之損失4萬102元。

　⒊勞動力減損20萬元。

　⒋系爭車輛之必要維修費用2萬5450元。

　⒌支出生活上之費用483元。

　⒍慰撫金20萬元。

　㈢並聲明：

　⒈被告應給付原告52萬691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⒉願供擔保，請准假執行。

二、被告宏揚公司則以：

　㈠被告陳冠華與被告宏揚公司間很單純租客關係，不能單憑被告陳冠華片面之詞隨意採信，租車時間有很多警察再找，本公司都有確實提供資料(附有警察局函3 張) 由警方口中得知被告陳冠華為詐騙車手，本公司單純租車給陳冠華。

　㈡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被告陳冠華則以：　　

　㈠被告跟宏揚公司租車。

　㈡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 條前段定有明文，是民事訴訟如係由原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17年上字第917 號判例意旨參照）。又事實有常態與變態之分，其主張常態事實者無庸負舉證責任，反之，主張變態事實者，則須就其所主張之事實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86年度台上字第891 號判決意旨參照）。主張法律關係存在之當事人，須就該法律關係發生所具備之要件事實，負舉證責任，此觀民事訴訟法第277條之規定自明。且同法第244條第1項第2款及第195條並規定，原告起訴時，應於起訴狀表明訴訟標的及其原因事實，當事人就其提出之事實，應為真實及完全之陳述。故主張法律關係存在之原告，對於與為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有關聯之原因事實，自負有表明及完全陳述之義務（最高法院97年台上字第1458號判決意旨參照）。原告主張被告對其有侵權行為之事實，依前述舉證責任分配之原則，原告自應對其有利之事實即被告之行為成立侵權行為之事實負舉證責任。

　㈡本院已對原告闡明如附件所示，因被告宏揚公司已行使責問權（本院卷1第298頁第8行），基於該權利之行使對被告陳冠華有利，自應及於被告陳冠華，法院應尊重被告之程序處分權，維護當事人之適時審判之權利，以達當事人信賴之真實，則原告於113年12月24日起提出之證據及證據方法，除經被告同意或本院依民事訴訟法第160條、第163條第1項、第2項予以延長提出證據或證據方法之期間者外，本院皆不審酌（民事訴訟法第196條第2項、第268條之2、第276條、第345條），原告雖未行使責問權，但逾時提出之法律效果本係法院所給予，且附件已對被告諭知多次法律效果，本院自得認被告於114年9月30日言詞辯論終結後之證據或證據方法，本院皆不審酌。

　⒈按「當事人意圖延滯訴訟，或因重大過失，逾時始行提出攻擊或防禦方法，有礙訴訟之終結者，法院得駁回之。攻擊或防禦方法之意旨不明瞭，經命其敘明而不為必要之敘明者，亦同。」、「當事人未依第267條、第268條及前條第3項之規定提出書狀或聲明證據者，法院得依聲請或依職權命該當事人以書狀說明其理由。當事人未依前項規定說明者，法院得準用第276條之規定，或於判決時依全辯論意旨斟酌之。」、「未於準備程序主張之事項，除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外，於準備程序後行言詞辯論時，不得主張之：一、法院應依職權調查之事項。二、該事項不甚延滯訴訟者。三、因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之事由不能於準備程序提出者。四、依其他情形顯失公平者。前項第3款事由應釋明之。」、「當事人無正當理由不從提出文書之命者，法院得審酌情形認他造關於該文書之主張或依該文書應證之事實為真實。」民事訴訟法第196條第2項、第268條之2、第276條、第345條分別定有明文。

　⒉第按「民事訴訟法於89年修正時增訂第196條，就當事人攻擊防禦方法之提出採行適時提出主義，以改善舊法所定自由順序主義之流弊，課當事人應負訴訟促進義務，並責以失權效果。惟該條第2項明訂『當事人意圖延滯訴訟，或因重大過失逾時始行提出攻擊或防禦方法，有礙訴訟之終結者，法院得駁回之』，是對於違反適時提出義務之當事人，須其具有：㈠逾時始行提出攻擊或防禦方法；㈡當事人意圖延滯訴訟，或因重大過失；㈢有礙訴訟終結之情形，法院始得駁回其攻擊或防禦方法之提出。關於適時性之判斷，應斟酌訴訟事件類型、訴訟進行狀況及事證蒐集、提出之期待可能性等諸因素。而判斷當事人就逾時提出是否具可歸責性，亦應考慮當事人本人或其訴訟代理人之法律知識、能力、期待可能性、攻擊防禦方法之性質及法官是否已盡闡明義務。」、「詎上訴人於準備程序終結後、111年8月23日言詞辯論期日前之111年8月15日，方具狀請求本院囑託臺大醫院就上情為補充鑑定…，顯乃逾時提出，非不可歸責於上訴人，且妨礙本件訴訟之終結，揆諸前開說明，自無調查之必要。」、「系爭房屋應有越界占用系爭74地號土地，而得據此提出上開民法第796條之1規定之抗辯，乃被告及至111年7月29日始具狀提出上開民法第796條之1規定之防禦方法，顯有重大過失，倘本院依被告上開防禦方法續為調查、審理，勢必延滯本件訴訟之進行而有礙訴訟之終結，是被告乃重大過失逾時提出上揭防禦方法，有礙訴訟終結，且無不能期待被告及時提出上揭防禦方法而顯失公平之情事，依法不應准許其提出，故本院就前述逾時提出之防禦方法應不予審酌」，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1080號民事判決意旨、臺灣高等法院110年度上字第318號民事判決意旨、臺灣基隆地方法院基隆簡易庭111年度基簡字第36號民事判決意旨可資參酌。

　⒊一般認為，當事人之促進訴訟義務，基本上，可分為2種，亦即一般促進訴訟義務與特別促進訴訟義務。前者，係指當事人有適時提出攻擊防禦方法（當事人之「主動義務」)，以促進訴訟之義務。後者，則係當事人有於法定或法院指定之一定期間內，提出攻擊防禦方法之義務（當事人之「被動義務」，需待法院告知或要求後，始需負擔之義務）。前揭民事判決意旨多針對一般促進訴訟義務而出發，對於逾時提出之攻擊防禦方法，如當事人有重大過失時，以民事訴訟法第196條第2項之規定予以駁回。然現行解釋論上區分當事人主觀上故意過失程度之不同來做不同處理，易言之，在違反一般訴訟促進義務時，須依當事人「個人」之要素觀察，只有在其有「重大過失」時，始令其發生失權之不利益；反之，若係「特別訴訟促進義務」之違反者，則必須課以當事人較重之責任，僅需其有輕過失時（違反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即需負責，蓋「特別訴訟促進義務」本質上係被動義務（法院一個口令一個動作，已經具體指示當事人在幾天內需要完成什麼樣的動作），若當事人仍不理會法院之指示要求的話，則使其發生失權之效果亦不為過，此種情形下即毋須依個人之因素加以考量，而直接使其失權，如此一來，始能確實督促當事人遵守法院之指示(詳見邱聯恭教授，司法院民事訴訟法研究修正委員會第615次及第616次會議之發言同此意旨）。

　⒋又「簡易訴訟程序事件，法院應以一次期日辯論終結為原則。」民事訴訟法第433條之1定有明文，簡易訴訟程序既以一次期日辯論終結為原則，從而，如原告對本院命補正事項(包括：原因事實及證據、證據方法…)，如當事人未依法院之指示於期限內提出證據或證據方法者，則可認為此種情形下即毋須依個人之因素加以考量，而直接使其失權，如此一來，始能確實督促當事人遵守法院之指示，從而，對於逾時提出之攻擊防禦方法，為可歸責於當事人之情形，依民事訴訟法第276條之規定應予駁回；退步言之，當事人並無正當理由，亦未向法院聲請延緩該期間，明知法院有此指示而不遵守，本院認在此情形為「重大過失」，亦符合民事訴訟法196條第2項之重大過失構成要件要素。簡易訴訟程序既以一次期日辯論終結為原則，從而，逾時提出當然會被認為有礙訴訟之終結，此點為當事人有所預見，依據前民事判決意旨及民事訴訟法第196條第2項、第268條之2、第276條、第345條、第433條之1之規定意旨，法院自得以其逾時提出駁回其聲請調查之證據或證據方法，或得依民事訴訟法第345條審酌情形認他造關於該文書之主張或依該文書應證之事實為真實，應予敘明。

　⒌本院曾於113年12月2日以北院英民壬113年北簡字第11762號對原告闡明如附件1所示，前揭函本院要求原告補正者，除前述原因事實外，亦需補正其認定原因事實存在之證據或證據方法，但原告於113年12月5日收受該補正函(本院卷1第85頁)，然迄114年9月30日言詞辯論終結時止，原告對於本院向其闡明之事實，除曾遵期提出之證據或證據方法外(證據評價容后述之)，餘者皆未提出證據或證據方法供本院審酌及對造準備：

　⑴責問權之行使係當事人對於訴訟程序規定之違背，提出異議之一種手段(民事訴訟法第197條本文)，該條雖然並未明白揭示其法律效果，但在法院已闡明當事人應於一定之日期提出證據或證據方法，如不提出或逾期提出時，不審酌其後所提出之證據或證據方法，此時，一造仍不提出或逾期提出，另造自得行使責問權責問法院為何不依照闡明之法律效果為之，此即為當事人程序處分權之一環，當事人一旦行使，法院即應尊重當事人之責問權，也為了維護司法之公信力。

　⑵如果為了發現真實而拖延訴訟，完全忽略了另一造行使責問權之法律效果(即未尊重一造之程序處分權)，當一造行使責問權時，自應尊重當事人在證據或證據方法的選擇，法院即應賦予其行使責問權之法律效果，據前民事判決意旨及民事訴訟法第196條第2項、第268條之2、第276條、第345條、第433條之1之規定意旨，法院自得以其逾時提出駁回其聲請調查之證據或證據方法，或得依民事訴訟法第345條審酌情形認他造關於該文書之主張或依該文書應證之事實為真實；倘若此時法院完全忽略當事人已行使責問權，猶要進行證據或證據方法之調查，致另造需花費勞力、時間、費用為應訴之準備及需不斷到庭應訴，本院認為有侵害另造憲法所保障之訴訟權、自由權、財產權、生存權之嫌。

　⑶詳言之，當事人自可透過行使責問權之方式，阻斷另造未遵期提出之證據或證據方法，此即為當事人程序處分權之一環，法院自應予以尊重，才能達到當事人信賴之真實。當事人並有要求法院適時終結訴訟程序的權利，另造如果未遵期提出攻擊防禦之方法，另造當事人自不得以發現真實為名，不尊重已行使責問權之一方之程序處分權，也不尊重法院之闡明(司法之公信力)之法律效果，無故稽延訴訟程序，此即為該造當事人有要求法院適時審判之權利（適時審判請求權係立基於憲法上國民主權原理其所保障之自由權、財產權、生存權及訴訟權等基本權。當事人基於該程序基本權享有請求法院適時適式審判之權利及機會，藉以平衡追求實體利益及程序利益，避免系爭實體利益或系爭外之財產權、自由權或生存權等因程序上勞費付出所耗損或限制。為落實適時審判請求權之保障，新修正之民事訴訟法除賦予當事人程序選擇權、程序處分權外，並賦予法院相當之程序裁量權，且加重其一定範圍之闡明義務。參見許士宦等，民事訴訟法上之適時審判請求權，國立臺灣大學法學論叢第34卷第5期)。

　⑷原告為思慮成熟之人，對於本院前開函之記載「…逾期未補正或逾期提出者，本院則不審酌其後所提出之證據或證據方法…」、「…前開期日均為該項證據或證據方法提出之最後期限…」應無誤認之可能，從而，原告逾時提出前揭事項，除違反特別促進訴訟義務外，基於司法之公信力及對他造訴訟權之尊重，法院自得以其逾時提出駁回其聲請調查之證據或證據方法，或得審酌情形認他造關於該文書之主張或依該文書應證之事實為真實。

　⑸本院已對原告闡明如附件所示，因被告宏揚公司已行使責問權（本院卷1第298頁第8行），基於該權利之行使對被告陳冠華有利，自應及於被告陳冠華，且不能無視於被告已行使責問權，不尊重被告之適時審判的權利，則原告提出之證據或證據方法仍因為對造行使責問權而受限制，法院應尊重被告之程序處分權，維護當事人之適時審判之權利，以達當事人信賴之真實，則原告於113年12月24日起提出之證據及證據方法，除經被告同意或本院依民事訴訟法第160條、第163條第1項、第2項予以延長提出證據或證據方法之期間者外，本院皆不審酌（民事訴訟法第196條第2項、第268條之2、第276條、第345條）。故原告於114年1月22日書狀提出之原證14(本院卷1第343頁)、聲請調取被告陳冠華勞保、健保投保資料、調取被告陳冠華中華民國交通部汽車行車執照、114年6月23日提出之原證15(本院卷1第541頁)、114年9月3日提出之原證16(本院卷2第31頁)，皆屬逾時提出，未經被告明示同意前，本院不應審酌。至於原告聲請調取被告陳冠華勞保、健保投保資料、調取被告陳冠華中華民國交通部汽車行車執照，本院駁回之理由如附件2所示。

　⑹原告雖未行使責問權，但逾時提出之法律效果本係法院所給予，且附件已對被告諭知多次法律效果，本院自得認告於114年9月30日言詞辯論終結後之證據或證據方法，本院皆不審酌，應予敘明。　

　㈢原告主張系爭車禍為被告陳冠華過失所致為有理由，主張被告宏揚公司應負僱用人責任為無理由：

　⒈對於系爭事件被告陳冠華有過失傷害之行為，有醫院診斷證明書、原告傷勢照片、X光影像照片、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㈠㈡、監視器紀錄及其影像、事故現場與車輛(事後報案)照片在卷可稽、復有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道路交通事故初步分析研判表，且被告陳冠華在刑事程序承認犯罪，並經本院113年度審交簡字第263號判處被告陳冠華有罪（本院卷1第17頁），故原告主張系爭車禍為被告陳冠華過失所致為有理由。

　⒉原告雖主張被告宏揚公司應負僱用人責任云云，惟為被告所否認，並與卷證不符，為不可採：　　　

　⑴原告逾時提出證據方法，已駁回如附件2。

　⑵被告均否認原告主張「被告陳冠華受僱於被告宏揚公司」之事實，原告未再提出證據或證據方法證明該對其有利之事實，原告空言被告宏揚公司為僱佣人，無視被告宏揚公司所提出之中華民國小客車租賃定型化契約書（本院卷1第299至305頁）、對話紀錄（本院卷1第307至324頁），足證明被告陳冠華係系爭車輛之承租人，被告宏揚公司僅為系爭車輛之出租人，原告該主張自屬無理由。　

　⑶綜合上述，本院認為原告既已違背上開「特別訴訟促進義務」、「文書提出義務」。縱原告日後提出證據或證據方法，因為兩造已同時行使責問權，自可認為兩造成立證據契約，日後兩造均不得提出新的證據或證據方法。退步言，依前述逾時提出之理論，因被告已行使責問權，自應尊重被告程序處分權，以達適時審判之要求，符合當事人信賴之真實，日後原告所提之證據或證據方法亦應駁回。

　㈣原告可向被告陳冠華請求金額如下：　

　⒈醫療費用970元：

　⑴原告提出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之醫療費用收據970元應予准許（本院卷1第27至29，290＋200＋610－130〈證明書費〉＝970）。

　⑵原告主張其餘之醫療費用，係提出明儒中醫診所之診斷證明書、醫療費用收據為證云云。惟查，原告受有系爭傷害是前往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仁愛院區求診，自應有該院或同級公、私立醫院之醫囑，始可認為原告有前往該私立醫診所或中醫診所求診之必要，且一般公立醫院定期門診之意思（包括但不限於，如：定期一個月門診即認為原告之身體狀況已無緊急處置之必要、…），並非指原告可重複求診，如係前往公立或同級之醫院求診固可從寬允許，而非原告貪圖便利或有浪費醫療之嫌多次前往中醫診所所求診，該醫院有無治療之效果亦值懷疑，則本院可能認為原告自行前往明儒中醫診所求診似無必要。　

　⒉不能工作之損失0元：

　⑴原告固已提出原證8號不知何年度工作所得為48萬1200元（本院卷1第51頁）及志成公司所開具之請假證明（本院卷1第53頁）為據云云。惟依臺北市立聯合醫院診斷證明書僅開立「…若因身體不適，請雇主予以調整工作內容或予以休假…」等語（本院卷1第21頁），但原告之雇主並不具有醫療專業，自難審酌原告之身體應休養多久，因此原告提出該證據自不能認其有不能工作之情；

　⑵且本院如附件已對原告闡明「…若該造聲請調查事項，事涉某項專業判斷（如：系爭車禍之責任歸屬、系爭瑕疵是否存在、系爭漏水之原因、系爭契約有無成立、生效或修復的價格…），對於本案重要爭點將構成影響，故傳訊該證人到庭，自具有鑑定人性質，自得類推民事訴訟法第326 條第2 項規定『法院於選任鑑定人前，得命當事人陳述意見；其經當事人合意指定鑑定人者，應從其合意選任之。但法院認其人選顯不適當時，不在此限。』、第327 條之規定『有調查證據權限之受命法官或受託法官依鑑定調查證據者，準用前條之規定。但經受訴法院選任鑑定人者，不在此限。』，故該造應先具狀說明該證人之學、經歷、昔日之鑑定實績及如何能擔任本件之證人資格，並且應得對方之同意，始得傳訊。…」等語甚明。原告為智慮成熟之人，自無不能理解之理，被告對該診斷書之記載亦不爭執，從而，原告既無再聲請調查證據（包括但不限於，如：聲請醫學鑑定…）以推翻前開診斷證書之記載，其自行請假或雇主給假均不能作為客觀上認定其不能工作之證明。故原告該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⒊勞動力減損0元：

　　原告之傷勢既仍未穩定，其亦自承訴訟中始前往台大醫院復健（本院卷2第29頁），且台大醫院114年8月13日並回函：「…本院鑑定勞動能力減損比例，尚需自受傷日（民國113年3月15日）或最後手術日後之復健紀錄（如復健科門診病歷、診斷書、物理治療病歷、職能治療病歷等資料，非中醫診所、收據或復健簽到卡），若尚未接受復健治療，請先至復健科或物理治療所評估治療並接受兩個月以上之持續治療後，再檢附相關病歷，本院始得依據案件性質及醫師之業務量酌定受託與否…」，有該院校附醫秘字第1140903518號函在卷可憑（本院卷2第7頁），足見原告之傷勢既仍未穩定，其主張勞動力減損即屬無理。至原告主張稱請本院等待原告2個月云云，惟前開台大前開函所提附帶之條件尚包括「…先至復健科或物理治療所評估治療…」、「…接受兩個月『以上』之持續治療…」、「…再檢附相關病歷…」，尚非原告片面所陳，原告現行之狀況何時能確定，既仍不明，基於被告之適時審判權及訴訟權之保障，並參酌民事簡易程序之簡、速原則，自無將案件遲滯之理，原告該請求應予駁回。

　⒋系爭MAF-9101號機車之必要維修費用2545元：

　　按不法毀損他人之物者，被害人得請求賠償其物因毀損所減少之價額，民法第196條定有明文；又依上開規定請求賠償物被毀損所減少之價額，得以修復費用為估定之標準，但以必要者為限（例如：修理材料以新品換舊品，應予折舊），最高法院77年度第9次民事庭會議決議參照。依行政院所發布之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及固定資產折舊率表，機械腳踏車之耐用年數為3年，依定率遞減法每年應折舊536/1000，並以1年為計算單位，其使用期間未滿1年者，按實際使用使用之數相當於全年之比例計算之，不滿1者，以1月計算之。查原告MAF-9101號機車因本件車禍事故之修繕費用為2萬5450元，有原告提出之估價單為憑（本院卷1第49頁）。而MAF-9101號機車係於103年12月出廠（台灣台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15173號卷第33頁），則至113年3月15日發生上開車禍事故之日為止，MAF-9101號機車已實際使用逾3年，其折舊後可請求之修費費用為2545元（計算式：2萬5450元×1/10＝2545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⒌支出生活上之費用483元：

　　原告可向被告請求支出生活上之費用已據其提出富康活力景新藥局購買明細為證（本院卷1第45、47頁），雖原告尚無提出醫囑證明之，但衡酌其所購買之品名如石膏鞋、蹦帶皆為醫療必需用品，應足認為其支出生活上之費用483元，應予准許。 

　⒍慰撫金12萬元：

　　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其名譽被侵害者，並得請求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二項規定，於不法侵害他人基於父、母、子、女或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而情節重大者，準用之。」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95條第1、3項分別定有明文。按慰藉金之賠償須以人格權遭遇侵害，使精神上受有痛苦為必要，其核給之標準固與財產上損害之計算不同，然非不可斟酌雙方身分資力與加害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當之數額（最高法院51年台上字第223號判決要旨參照）。查，原告係高中畢業，現任職服務業；被告陳冠華係國中畢業，現在監，有警詢筆錄（附偵卷）、本院依職權調閱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在卷可稽（涉及私人個資不予過度詳載）。審酌上開兩造之身分、地位、經濟狀況；以及被告之行為之動機；被告之加害情形與造成之影響、原告痛苦之程度等各種情狀，認原告請求被告賠償非財產上損害20萬元尚屬過高，應以12萬元為適當。是原告爰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賠償12萬元，洵屬有據，超過部分，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⒎綜上，合計12萬3998元（計算式：醫療費用970元＋機車之必要維修費用2545元＋支出生活上之費用483元＋慰撫金12萬元＝12萬3998元）。

五、從而，原告請求被告陳冠華給付原告12萬3998元，及自本件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即113年12月5日（本院卷1第89頁）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予以准許。原告其餘之請求，為無理由，予以駁回。原告之訴經駁回部分，該部分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

六、本件原告勝訴部分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 條第1 項訴訟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爰依同法第389 條第1 項第3 款之規定，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法第392 條第2 項，依職權為被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之宣告。原告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僅為促使本院依職權發動，本院不受拘束，不另為准駁之諭知，併此敘明。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贅論，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本件訴訟費用額，依後附計算書確定如主文所示金額。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30　　日

　　　　　　　　　　　臺北簡易庭　法　官　趙子榮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庭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30　　日

　　　　　　　　　　　　　　　　　書記官　陳怡安

計　 算　 書：

項　　　　目　　　　　　 金　 額（新臺幣）　　備　　註

第一審裁判費　　　　　　 5730元

合　　　　計　　　　　　 5730元





附件1（本院卷1第75至84頁）：

主旨：為促進訴訟，避免審判之延滯，兼顧兩造之攻擊防禦權，並參酌審理集中化、適時審判權之原理，兩造應於下列指定期日前，向本院陳報該項資料（原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㈠㈡㈥、九㈠㈡、十㈠㈡；被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㈠㈡㈥、九㈠㈡、十㈠㈡，未指明期限者，無陳報期限之限制，例如：對事實爭執與否及表示法律意見，當事人可隨時提出，不受下列期限之限制，但提出證據及證據方法則受限制，逾期未補正或逾期提出者，本院將可能依逾時提出之法理駁回該期限後之證據及證據方法）。如一造提出之證據或證據方法，距離下列命補正之日期過近，致他方於收受該繕本少於7日能表示意見者，下列命補正日期將自動延長補正期限自他造收受繕本時起算7日（需提出寄送或收受繕本之資料以利計算，如雙掛號）。為避免訴訟程序稽延，並達到當事人適時審判之要求，對造是否對事實爭執或是否提出意見不能成為不提出或逾期提出之理由，本函件證據或證據方法之提出期限，只適用於被告宏揚公司，原告及被告陳冠華均適用前函(113年12月2日函)之規定，並非本函而得延緩，請查照。

　　　　(並請寄送相同內容書狀(並含所附證據資料)之繕本予對造，並於書狀上註明已送達繕本予對造。)

說明：　　 

一、對於系爭事件被告陳冠華有過失傷害之行為，有醫院診斷證明書、原告傷勢照片、X光影像照片、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㈠㈡、監視器紀錄及其影像、事故現場與車輛(事後報案)照片在卷可稽、復有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道路交通事故初步分析研判表，且被告在刑事程序承認犯罪，並經本院113年度審交簡字第263號判處被告有罪，被告陳冠華為被告宏揚公司之受僱人，兩造有無爭執？（意見之提供與事實之爭執與否均無陳報期限之限制）。請被告宏揚公司於114年1月20日前(以法院收文章為準) 提出前開證據或證據方法(包括但不限於，如：①提出監視器之資料，依下列錄音、影資料規則提出之；②聲請曾經親自見聞系爭傷害事件之證人甲到庭作證，並請依下面之傳訊證人規則陳報訊問之事項【問題】；③如要推翻前開認定，則聲請鑑定，請依鑑定規則辦理之；④被告如要聲請鑑定，並應說明何以刑事程序已認罪獲得緩刑，惟在民事庭翻異前詞之證據或證據方法，否則本院會以被告之行為違反訴訟誠信原則及禁反言法則，認為被告事後翻異前詞不足採信；…以上僅舉例…)到院，逾期未補正或逾期提出者，本院則不審酌其後所提出之證據或證據方法。

二、原告主張醫療費用分別為6萬880元，被告是否爭執？若被告爭執該項費用，請提出被告之意見（意見之提供與事實之爭執與否均無陳報期限之限制）。

　㈠如醫療費用收據上有特殊材料費之記載者，兩造皆得聲請向該醫院函查該費用明細，並得聲請鑑定該費用是否有其必要。

　㈡如係前往中醫院求診或中醫診所或非公立或同級之醫院求診，因原告受有系爭傷害是前往x醫院求診，自應有該院或同級y醫院之醫囑原告始有前往中醫診所及一般私立診所求診之必要，且一般公立醫院定期門診之意思（如：定期一個月門診即認為原告之身體狀況已無緊急處置之必要、…），並非指原告可重複求診，如係前往公立或同級之醫院求診固可從寬允許，而非原告貪圖便利或有浪費醫療之嫌多次前往中醫診所及一般私立診所求診，則本院可能認為原告自行前往明儒中醫診所求診似無必要。

　㈢如果原告主張系爭事件致有憂鬱、焦慮等症狀，原告應先證明系爭車禍前沒有前述身心症狀，因此事件後不久始前往z醫院身心科求診之事實(包括但不限於，如：①聲請調取原告之健保身心科求診紀錄；或調閱前揭身心科之病歷；②聲請他醫院鑑定，鑑定是否系爭車禍致原告身心科求診？如車禍前已求診，是否系爭車禍致病情加重及認定診療費用為若干…）。

　㈣兩造應於114年1月20日前(以法院收文章為準)提供前開事實群所涉相應之證據或證據方法，逾期未補正或逾期提出者，本院則不審酌其後所提出之證據或證據方法。

三、原告請求無法工作之損失4萬102元，被告是否爭執？若被告爭執該項費用，請提出被告之意見（意見之提供與事實之爭執與否均無陳報期限之限制）。

　㈠原告雖提出原告自行向公司請假之資料認有不能工作之情形云云，然該證據係原告自認有請假之需要而請假（如係前往醫院住院、門診，請提出醫院之診斷證明書），請原告應於114年1月20日前(以法院收文章為準) 提出醫院診斷證明書(上需記載休養若干天或若干天不能工作)、台端薪津條或存摺影本(該影本能證明半年之工作薪資)或在職證明(上需記載月薪或是年薪若干)或報稅資料，或能證明原告之薪資之證據或證據方法到院，逾期未補正或逾期提出者，本院則不審酌其後所提出之證據或證據方法。

　㈡如被告認為醫院係原告就診之醫院，開立之診斷書係有利於原告，自應聲請他同級醫院鑑定以推翻之(請依鑑定規則聲請之…），如期限內未聲請他同級醫院鑑定，本院則認為醫院診斷證明書前開記載為可信。兩造應於114年1月20日前(以法院收文章為準)提供前開事實群所涉之相應證據或證據方法(如：①聲請送交A醫院鑑定…；以上僅舉例…），逾期未補正或逾期提出者，本院則不審酌其後所提出之證據或證據方法。

四、原告主張勞動力減損先請求20萬元，並聲請台大醫院職業醫學科鑑定，被告有何意見？並請兩造依照下面鑑定規則辦理之。

五、原告主張其他之損害賠償，計有：

　㈠原告主張必要之維修費用2萬5450元，已據其提出蓋有佰乘公司發票章之估價單為證(本院卷第49頁)，被告對之是否爭執？若爭執，因前述公司已認定如上之維修費用，本院審酌系爭車輛事故當日之照片、事故當日之碰撞情形及一切客觀情狀，認原告維修費用之主張足可信為為真實。被告若不贊同該認定，應以專業機構之鑑定或其他足認可推翻前開之證據或證據方法推翻之，或有其餘之證據或證據方法（包括但不限於，如：①被告聲請鑑定…、…以上僅舉例…）。請兩造於114年1月20日前(以法院收文章為準) 提出前開事實群之證據或證據方法到院，逾期未補正或逾期提出者，本院則不審酌其後所提出之證據或證據方法。　　　

　㈡原告主張因系爭車禍直其支出生活上之必需費用483元，固據其提出藥局購買明細為證，惟該等用品並無客觀醫囑囑咐原告購買，請原告於114年1月20日前(以法院收文章為準)提出前開事實群之證據或證據方法到院，逾期未補正或逾期提出者，本院則不審酌其後所提出之證據或證據方法。

六、被告是否有給予原告賠償金？原告是否領有強制險？前開數額各是若干？兩造應於114年1月20日前(以法院收文章為準)提供前開事實群所涉之相應證據或證據方法(如：①收據；②刑事程序被告已答應給予若干萬元，超過部分移民事庭…；以上僅舉例…），逾期未補正或逾期提出者，本院則不審酌其後所提出之證據或證據方法。

七、兩造請於114年1月20日前(以法院收文章為準)具狀簡述台端之學歷、經歷、職業、月薪（或年收入）、名下有無動產、不動產（上揭資料可不附證據敘明）等資料，供本院衡酌原告非財產損害賠償有理由時(假設語氣)之參考。

八、如一造欲聲請鑑定之規則與應注意事項：

　㈠兩造如欲進行鑑定，均應檢具1名至3名鑑定人(如：醫學鑑定部分①臺大醫院；②臺北榮總；③陽明醫院；④國泰醫院；⑤臺北市立醫院某某院區；⑥長庚醫院；⑦慈濟醫院…等等…等等）、（肇事責任鑑定部分①臺北市車輛行車事故委員會…等等)，本院將自其中選任本案鑑定人。兩造應於114年1月20日前(以法院收文章為準) 提出前開鑑定人選到院，逾期未補正或逾期提出者，本院則認為該造放棄鑑定。

　㈡兩造如確定選任如上之鑑定人，並應於114年1月20日前(以法院收文章為準) 向本院陳報欲鑑定之問題。如逾期不報或未陳報，則認為該造放棄詢問鑑定人。

　㈢基於費用相當原理，兩造並得事先向本院聲請詢問鑑定人鑑定之費用。兩造亦得對他造選任之鑑定人選及送鑑定之資料於前開期限內表示意見，如：①他造選任之鑑定人有不適格；或有其他不適合之情形，應予剃除者；…②本件送鑑定之卷內資料中形式證據能力有重大爭執；或其他一造認為該資料送鑑定顯不適合者，…等等(如該造提出鑑定人選之日期，致他造不及7日能表示意見者，將自動延長補正期限自他造收受繕本時起算7日），請該造亦應於前述期限內，向本院陳報之，本院會於送交鑑定前對之為准否之裁定。本院將依兩造提問之問號數比例預付鑑定費用，如未預繳鑑定費用，本院則認定放棄詢問鑑定人任何問題。

　㈣若兩造對鑑定人適格無意見，且兩造之鑑定人選又不同，本院將於確定兩造鑑定人選後，於言詞辯論庭公開抽籤決定何者擔任本件鑑定人。鑑定後，兩造並得函詢鑑定人請其就鑑定結果為釋疑、說明或為補充鑑定，亦得聲請傳訊鑑定輔助人為鑑定報告之說明或證明。除鑑定報告違反專業智識或經驗法則外，鑑定結果將為本院心證之重要參考，兩造應慎重進行以上之程序。

　㈤如2造認為現況如不需要鑑定人鑑定，則說明㈡至說明㈤之程序得不進行。則兩造得聲請相關事實群曾經親自見聞之人到庭作證，傳訊證人規則請見該項所述。

　㈥如系爭案件已有相關鑑定資料，除非本院認為前開鑑定程序未踐行程序保障(如：①鑑定前未給予兩造表示鑑定人選、未給予兩造詢問鑑定人問題之機會…，惟經依前述認定已放棄者不在此限、②並未排除某些爭執甚烈對鑑定結果有影響之資料，惟經審判長或受命法官裁定送交者不在此限、③當事人於刑事程序經審判長或受命法官提示該鑑定意見而不爭執，如本院認為該刑事判決被告已獲得輕判或緩刑之待遇，基於訴訟上之禁反言與誠信原則，本院認亦在民事訴訟程序不得主張未踐行程序保障…等等），或鑑定結果有違反專業智識或經驗法則之處（如：違反力學法則…等等），才會再送鑑定(按：卷內已有乙份鑑定報告，如有疑問，函詢鑑定人或傳訊鑑定人或其輔助人到庭作證由2造對其發問即可，不需重新鑑定…)。如一造認前開鑑定報告有違反專業智識或經驗法則之證據或證據方法，應於114年1月20日前(以法院收文章為準)提出，逾期未補正或逾期提出者，本院則不審酌其後所提出之證據或證據方法。但一造意見之提供或論述，則無陳報期限之限制，但通常一造之意見或論述僅能供法院參考，尚難推翻該鑑定報告，但法院得依自由心證予以認定。　

九、如兩造認有需傳訊證人者，關於傳訊證人方面需遵守之事項與規則：　　　

　㈠按民事訴訟法第298條第1項之規定「聲明人證應表明證人及訊問之事項」，請該造表明其姓名、年籍（需身份證字號以利送達）、住址、待證事實(表明證人之待證事項，傳訊之必要性)與訊問事項(即詳列要詢問證人的具體問題，傳訊之妥當性)，請該造於114年1月20日(以法院收文章為準) 之前提出前開事項至本院，如該造逾期未補正或逾期提出者，本院則認為該造捨棄傳訊該證人。

　㈡他造亦可具狀陳明有無必要傳訊該證人之意見至本院。如他造欲詢問該證人，亦應於114年1月20日(以法院收文章為準) 表明訊問事項至本院，逾期未補正或逾期提出者，本院則認為他造捨棄對該證人發問。如㈠之聲請傳訊日期，距離前開命補正之日期過近，致他方少於7日能表示意見者，前述㈡之命補正日期不適用之，將自動延長補正期限自他造收受繕本時起算7日。如他造逾期未補正或逾期提出者，本院則認為他造捨棄對該證人發問。

　㈢若該造聲請調查事項，事涉某項專業判斷（如：系爭車禍之責任歸屬、系爭瑕疵是否存在、系爭漏水之原因、系爭契約有無成立、生效或修復的價格…），對於本案重要爭點將構成影響，故傳訊該證人到庭，自具有鑑定人性質，自得類推民事訴訟法第326條第2項規定「法院於選任鑑定人前，得命當事人陳述意見；其經當事人合意指定鑑定人者，應從其合意選任之。但法院認其人選顯不適當時，不在此限。」、第327條之規定「有調查證據權限之受命法官或受託法官依鑑定調查證據者，準用前條之規定。但經受訴法院選任鑑定人者，不在此限。」，故該造應先具狀說明該證人之學、經歷、昔日之鑑定實績及如何能擔任本件之證人資格，並且應得對方之同意，始得傳訊。惟若該證人僅限於證明其親自見聞之事實，且不涉某項專業判斷，仍得傳訊，不需對造同意。

　㈣又按民事訴訟法第320條第3項規定「…前二項之發問，與應證事實無關、重複發問、誘導發問、侮辱證人或有其他不當情形，審判長得依聲請或依職權限制或禁止之。…」，包括但不限於，如：⒈對卷宗內沒有出現證人之證據發問，由於該造並未建立該證人參與或知悉該證據之前提問題(建立前提問題亦不得誘導詢問)，故認為屬於該條所謂之「不當發問」；⒉若詢問之問題並未提前陳報，而於當庭詢問之者、或當庭始提出某一證據詢問，則顯有對他方造成突襲之嫌，除非對造拋棄責問權，否則本院認為屬於該條所謂之「不當發問」…，惟若他造於收受一造問題之7日內，未曾向本院陳述一造所提之問題並不適當（或與應證事實無關、重複發問、誘導發問、侮辱證人或有其他不當情形者），本院則認為不得於庭期行使責問權，亦即，縱然有民事訴訟法第320條第3項之情形，因他造已有7日之時間行使責問權，已對提出問題之該造形成信賴，為求審理之流暢，並參酌兩造訴訟權之保護，故該造可以依其提出之問題逐一向證人詢問，但是他造收受該問題距離庭期不滿7日者，或本院依其詢問事項，如認為顯然需要調整，不在此限。其餘發問規則同民事訴訟法第320條第3項規定，請兩造準備訊問事項時一併注意之。

　㈤若兩造當庭始提出訊問事項或原訊問事項之延長、變形者，足認該訊問事項未給予對方7日以上之準備時間，對造又行使責問權，基於對造訴訟權之保護，避免程序之突襲，本院認為將請證人於下次庭期再到庭，由該造再對證人發問，並由該次當庭始提出訊問事項之一造負擔下次證人到庭之旅費。若係對證人之證言不詳細部分（如：證人證述簽約時有3人，追問該3人係何人…）或矛盾之部分（如：證人2證述前後矛盾，予以引用後詢問…）或質疑其憑信性（如：引用證人之證言「…2月28日我在現場…」，提出已讓對方審閱滿7日之出入境資料，證明證人該日已出境，質疑證人在場…）等等，予以釐清、追問、釋疑等等，本院將視其情形，並考量對他造訴訟權之保護、訴訟進行之流暢度等情形，准許一造發問。

十、如兩造提出錄音、影或光碟等資料（如：行車監視器、USB隨身碟、…）之規則：

　㈠民事訴訟法第341條規定：「聲明書證應提出文書為之」，然一造若僅提供光碟或錄影、音檔，並未提供光碟或錄影、音檔內容翻拍照片、摘要或光碟或錄影、音檔內出現之人對話完整的譯文，自與前開規定不合。為避免每個人對錄音、影或光碟等資料解讀不同，茲命該造於114年1月20日(以法院收文章為準)提出系爭光碟之重要內容翻拍照片、或提出其內容摘要、或光碟或錄影、音檔內出現之人對話完整的譯文，或關於該光碟或錄影、音檔所涉之事實群之證據或證據方法，並陳述其所欲證明之事實(如：①原證16之照片或對話紀錄或截圖可證明之待證事實為…；②被證17之照片或對話紀錄或截圖可證明之待證事實為…)。若為前開音檔為對話，則需即逐字譯文（包括但不限於，音檔內說話之人姓名、詳載其等之對話內容，包括其語助詞【如：嗯、喔、啊…等等、連續對話中一造打斷另一造之陳述…】…皆應完整記載），若故意提供不完整之譯文者，則本院審酌該提供譯文中缺漏、曲解、有意省略不利己之對話…等情形，本院得認為他造抗辯關於該錄音檔之事實為真實。該造如不提出或未提出者，則本院認為該光碟、影、音紀錄之所涉內容均不採為證據。

　㈡他造若對前揭光碟或錄影、音內之資料，有認為錄音、影資料非屬全文，自應指出有何證據或證據方法得認為系爭錄音資料係屬片段等等事由（如：①對他造出具系爭光碟認為非屬全程錄影，自應提出全程之錄影資料，如提出監視錄影資料…；②又如光碟內之LINE對話紀錄右下方有「↓」符號，抗辯顯非對話紀錄之全文；③傳訊親自見聞之證人甲，以證明當時證人甲的確在現場，請參酌傳訊證人規則…等等，依此類推…）及與系爭光碟有關之事實群之證據或證據方法（如：①傳訊證人乙到庭以證明何事實…，請參酌傳訊證人規則…），請該造於114年1月20日前(以法院收文章為準) 提出前開證據或證據方法到院，逾期未補正或逾期提出者，本院則不審酌其後所提出之證據或證據方法。

　前開期日均為該項證據或證據方法提出之最後期限，請當事人慎重進行該程序，若逾越該期限，本院會依照逾時提出之法理駁回該造之證據或證據方法調查之聲請或得審酌情形認他造關於該文書之主張或依該文書應證之事實為真實。

　　註：逾時提出之條文參考

　　㈠民事訴訟法第196條第2項

　 （攻擊或防禦方法之提出時期）

　　當事人意圖延滯訴訟，或因重大過失，逾時始行提出攻擊或防禦方法，有礙訴訟之終結者，法院得駁回之。攻擊或防禦方法之意旨不明瞭，經命其敘明而不為必要之敘明者，亦同。

　　㈡民事訴訟法第276條第1項

　 （準備程序之效果）

　　未於準備程序主張之事項，除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外，於準備 程序後行言詞辯論時，不得主張之：

　　一、法院應依職權調查之事項。

　　二、該事項不甚延滯訴訟者。

　　三、因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之事由不能於準備程序提出者。

　　四、依其他情形顯失公平者。

　　㈢民事訴訟法第345條第1項

　　（當事人違背提出文書命令之效果）

　　當事人無正當理由不從提出文書之命者，法院得審酌情形認他造關於該文書之主張或依該文書應證之事實為真實。　　

　　㈣民事訴訟法第433條之1

　 （簡易訴訟案件之言詞辯論次數）

　　簡易訴訟程序事件，法院應以一次期日辯論終結為原則。

附件2：

一、覆原告114年1月22日調查證據聲請狀。

二、原告於該狀聲請調查被告陳冠華勞保投保紀錄、調取被告陳冠華之行車執照，均屬逾時提出之證據或證據方法，經被告同意前，該聲請應予駁回：

　㈠按「當事人意圖延滯訴訟，或因重大過失，逾時始行提出攻擊或防禦方法，有礙訴訟之終結者，法院得駁回之。攻擊或防禦方法之意旨不明瞭，經命其敘明而不為必要之敘明者，亦同。」、「當事人未依第267條、第268條及前條第3項之規定提出書狀或聲明證據者，法院得依聲請或依職權命該當事人以書狀說明其理由。當事人未依前項規定說明者，法院得準用第276條之規定，或於判決時依全辯論意旨斟酌之。」、「未於準備程序主張之事項，除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外，於準備程序後行言詞辯論時，不得主張之：一、法院應依職權調查之事項。二、該事項不甚延滯訴訟者。三、因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之事由不能於準備程序提出者。四、依其他情形顯失公平者。前項第3款事由應釋明之。」、「當事人無正當理由不從提出文書之命者，法院得審酌情形認他造關於該文書之主張或依該文書應證之事實為真實。」民事訴訟法第196條第2項、第268條之2、第276條、第345條分別定有明文。

　㈡第按「民事訴訟法於89年修正時增訂第196條，就當事人攻擊防禦方法之提出採行適時提出主義，以改善舊法所定自由順序主義之流弊，課當事人應負訴訟促進義務，並責以失權效果。惟該條第2項明訂『當事人意圖延滯訴訟，或因重大過失逾時始行提出攻擊或防禦方法，有礙訴訟之終結者，法院得駁回之』，是對於違反適時提出義務之當事人，須其具有：㈠逾時始行提出攻擊或防禦方法；㈡當事人意圖延滯訴訟，或因重大過失；㈢有礙訴訟終結之情形，法院始得駁回其攻擊或防禦方法之提出。關於適時性之判斷，應斟酌訴訟事件類型、訴訟進行狀況及事證蒐集、提出之期待可能性等諸因素。而判斷當事人就逾時提出是否具可歸責性，亦應考慮當事人本人或其訴訟代理人之法律知識、能力、期待可能性、攻擊防禦方法之性質及法官是否已盡闡明義務。」、「詎上訴人於準備程序終結後、111年8月23日言詞辯論期日前之111年8月15日，方具狀請求本院囑託臺大醫院就上情為補充鑑定…，顯乃逾時提出，非不可歸責於上訴人，且妨礙本件訴訟之終結，揆諸前開說明，自無調查之必要。」、「系爭房屋應有越界占用系爭74地號土地，而得據此提出上開民法第796條之1規定之抗辯，乃被告及至111年7月29日始具狀提出上開民法第796條之1規定之防禦方法，顯有重大過失，倘本院依被告上開防禦方法續為調查、審理，勢必延滯本件訴訟之進行而有礙訴訟之終結，是被告乃重大過失逾時提出上揭防禦方法，有礙訴訟終結，且無不能期待被告及時提出上揭防禦方法而顯失公平之情事，依法不應准許其提出，故本院就前述逾時提出之防禦方法應不予審酌」，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1080號民事判決意旨、臺灣高等法院110年度上字第318號民事判決意旨、臺灣基隆地方法院基隆簡易庭111年度基簡字第36號民事判決意旨可資參酌。

　㈢一般認為，當事人之促進訴訟義務，基本上，可分為2種，亦即一般促進訴訟義務與特別促進訴訟義務。前者，係指當事人有適時提出攻擊防禦方法（當事人之「主動義務」)，以促進訴訟之義務。後者，則係當事人有於法定或法院指定之一定期間內，提出攻擊防禦方法之義務（當事人之「被動義務」，需待法院告知或要求後，始需負擔之義務）。前揭民事判決意旨多針對一般促進訴訟義務而出發，對於逾時提出之攻擊防禦方法，如當事人有重大過失時，以民事訴訟法第196條第2項之規定予以駁回。然現行解釋論上區分當事人主觀上故意過失程度之不同來做不同處理，易言之，在違反一般訴訟促進義務時，須依當事人「個人」之要素觀察，只有在其有「重大過失」時，始令其發生失權之不利益；反之，若係「特別訴訟促進義務」之違反者，則必須課以當事人較重之責任，僅需其有輕過失時（違反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即需負責，蓋「特別訴訟促進義務」本質上係被動義務（法院一個口令一個動作，已經具體指示當事人在幾天內需要完成什麼樣的動作），若當事人仍不理會法院之指示要求的話，則使其發生失權之效果亦不為過，此種情形下即毋須依個人之因素加以考量，而直接使其失權，如此一來，始能確實督促當事人遵守法院之指示(詳見邱聯恭教授，司法院民事訴訟法研究修正委員會第615次及第616次會議之發言同此意旨）。

　㈣又「簡易訴訟程序事件，法院應以一次期日辯論終結為原則。」民事訴訟法第433條之1定有明文，簡易訴訟程序既以一次期日辯論終結為原則，從而，如原告對本院命補正事項(包括：原因事實及證據、證據方法…)，如當事人未依法院之指示於期限內提出證據或證據方法者，則可認為此種情形下即毋須依個人之因素加以考量，而直接使其失權，如此一來，始能確實督促當事人遵守法院之指示，從而，對於逾時提出之攻擊防禦方法，為可歸責於當事人之情形，依民事訴訟法第276條之規定應予駁回；退步言之，當事人並無正當理由，亦未向法院聲請延緩該期間，明知法院有此指示而不遵守，本院認在此情形為「重大過失」，亦符合民事訴訟法196條第2項之重大過失構成要件要素。簡易訴訟程序既以一次期日辯論終結為原則，從而，逾時提出當然會被認為有礙訴訟之終結，此點為當事人有所預見，依據前民事判決意旨及民事訴訟法第196條第2項、第268條之2、第276條、第345條、第433條之1之規定意旨，法院自得以其逾時提出駁回其聲請調查之證據或證據方法，或得依民事訴訟法第345條審酌情形認他造關於該文書之主張或依該文書應證之事實為真實，應予敘明。

　㈤本院曾於113年12月2日以北院英民壬113年北簡字第號對原告闡明如前函所示，前揭函本院要求原告補正者，除前述原因事實外，亦需補正其認定原因事實存在之證據或證據方法，且本院於114年1月16日言詞辯論時諭知「…114年1月20日及之後提出之證據或證據方法，本院均不得斟酌。…」(本院卷第頁第行)，兩造均陳稱同意(本院卷第頁第至行)，自應以該證據契約之約定為據：

　⒈責問權之行使係當事人對於訴訟程序規定之違背，提出異議之一種手段(民事訴訟法第197條本文)，該條雖然並未明白揭示其法律效果，但在法院已闡明當事人應於一定之日期提出證據或證據方法，如不提出或逾期提出時，不審酌其後所提出之證據或證據方法，此時，一造仍不提出或逾期提出，另造自得行使責問權責問法院為何不依照闡明之法律效果為之，此即為當事人程序處分權之一環，當事人一旦行使，法院即應尊重當事人之責問權，也為了維護司法之公信力。

　⒉如果為了發現真實而拖延訴訟，完全忽略了另一造行使責問權之法律效果(即未尊重一造之程序處分權)，當一造行使責問權時，自應尊重當事人在證據或證據方法的選擇，法院即應賦予其行使責問權之法律效果，據前民事判決意旨及民事訴訟法第196條第2項、第268條之2、第276條、第345條、第433條之1之規定意旨，法院自得以其逾時提出駁回其聲請調查之證據或證據方法，或得依民事訴訟法第345條審酌情形認他造關於該文書之主張或依該文書應證之事實為真實；倘若此時法院完全忽略當事人已行使責問權，猶要進行證據或證據方法之調查，致另造需花費勞力、時間、費用為應訴之準備及需不斷到庭應訴，本院認為有侵害另造憲法所保障之訴訟權、自由權、財產權、生存權之嫌。

　⒊詳言之，當事人自可透過行使責問權之方式，阻斷另造未遵期提出之證據或證據方法，此即為當事人程序處分權之一環，法院自應予以尊重，才能達到當事人信賴之真實。當事人並有要求法院適時終結訴訟程序的權利，另造如果未遵期提出攻擊防禦之方法，另造當事人自不得以發現真實為名，不尊重已行使責問權之一方之程序處分權，也不尊重法院之闡明(司法之公信力)之法律效果，無故稽延訴訟程序，此即為該造當事人有要求法院適時審判之權利（適時審判請求權係立基於憲法上國民主權原理其所保障之自由權、財產權、生存權及訴訟權等基本權。當事人基於該程序基本權享有請求法院適時適式審判之權利及機會，藉以平衡追求實體利益及程序利益，避免系爭實體利益或系爭外之財產權、自由權或生存權等因程序上勞費付出所耗損或限制。為落實適時審判請求權之保障，新修正之民事訴訟法除賦予當事人程序選擇權、程序處分權外，並賦予法院相當之程序裁量權，且加重其一定範圍之闡明義務。參見許士宦等，民事訴訟法上之適時審判請求權，國立臺灣大學法學論叢第34卷第5期)。

　⒋原告為思慮成熟之人，對於本院前開函之記載「…逾期未補正或逾期提出者，本院則不審酌其後所提出之證據或證據方法…」、「…前開期日均為該項證據或證據方法提出之最後期限…」應無誤認之可能，從而，原告逾時提出前揭事項(聲請調查被告勞保投保情形與被告所騎乘之機車係何人所有)，除違反特別促進訴訟義務外，基於司法之公信力及對他造訴訟權之尊重，除非被告同意，否則駁回原告前開調查證據之聲請。

　⒌從而，原告於114年1月22日方聲請調查證據或證據方法，依本院之前開之諭知顯屬逾期，除非對造同意，否則前開聲請應予駁回。且本院已依職權調閱被告陳冠華勞保投保紀錄，至於被告陳冠華之行車執照可自偵查卷得知，附此敘明。　　　　　







